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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號：乡?勺纟/

※申請日期：92年07月30日 

原申請案號：92120892

一、發明名稱：

仲）黏著材膠帶捲盤

（英）

二、申請人：（共1人）

1·姓名：（中）日立化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英）HITACHI CHEMICAL CO., LTD.

代表人：（中）1 ·長瀨寧次
（英）l.NAGASE, YASUJI

地 址：（中）日本國東京都新宿區西新宿二丁目一番一號
（英）1-1 Nishi-Shinjuku 2-chome, Shinjuku-ku, Tokyo, 163-0449 

Japan
國籍：（中英）日本 JAPAN

、發明人：（共9人）

1·姓名：（中）福嶋直樹
（英）FUKUSHIMA, NAOKI 

國籍：（中）日本
（英）JAPAN

2.姓名：（中）立澤貴
（英）TATSUZAWA, TAKASHI 

國籍：（中）日本
（英）JAPAN

3.姓名：（中）福富隆廣
（英）FUKUTOMI, TAKAHIRO 

國籍：（中）日本
（英）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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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姓名：（中）小林宏治
（英）KOBAYASHI, KOUJI 

國籍：（中）日本
（英）JAPAN

5.姓名：（中）柳川俊之
. （英）YANAGAWA, TOSHIYUKI
國籍：（中）日本

（英）JAPAN

6.姓名：（中）湯佐正己
（英）YUSA, MASAMI 

國籍：（中）日本
（英）JAPAN

名：（中）有福征宏
（英）ARIFUKU, MOTOHIRO 

籍：（中）日本
（英）JAPAN

8.姓名：（中）後藤泰史
（英）GOTOH, YASUSHI 

國籍：（中）日本
（英）JAPAN

9 .姓名：（中）塚越功
（英）TSUKAGOSHI, ISAO 

國籍：（中）日本
（英）JAPAN

%、聲明輛:

◎本案申請前已向下列國家（地區）申請專和J□主張國際優先權：

【格式請依：受理國家（地區）；申請日；申請案號數 順序註記】

1·日本
2. 日本
3. 日本
4. 日本
5. 日本
6. 日本
7. 日本
8. 日本
9. 日本
10. 日本
11. 日本

;2002/07/30 ;
;2002/12/20 ;
;2002/12/20 ;
;2002/12/20 ;
;2002/12/24 ;
;2002/12/24 ;
;2002/12/24 ;
;2003/01/08 ;
;2003/01/08 ;

2002-221225田有主張優先權
2002-370622 D有主張優先權
2002-370623场有主張優先權
2002-370624 □有主張優先權
2002-371887田有主張優先權
2002-371888场有主張優先權
2002- 371889 （3有主張優先權
2003- 002092必有主張優先權 
2003-002093田有主張優先權

;2003/01/08 ; 2003-002094 田有主張優先權
;2003/01/08 ; 2003-002095 13有主張優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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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本
13. 日本
14. 日本
15. 日本
16. 日本
17. 日本

749651-2

;2003/04/23 ; 2003-118286 场有主張優先權
;2003/04/23 ; 2003-118287 场有主張優先權
;2003/05/08 ; 2003-130196 田有主張優先權
;2003/05/08 ; 2003-130197 QW主張優先權
;2003/06/20 ; 2003-176321 场有主張優先權
;2003/06/20 ; 2003-176322 13有主張優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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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發明說明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係關係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或電路基板間之 

黏著固定、以及實施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之黏著材膠 

帶、其連接方法 ' 製造方法、壓著方法、黏著材膠帶盤、 

黏著裝置、黏著劑膠帶盒、及使用其之黏著劑壓著方法， 

尤其是，和捲成盤狀之黏著材膠帶、其連接方法、製造方 

法、壓著方法、黏著材膠帶盤、黏著裝置、黏著劑膠帶盒 

、使用其之黏著劑壓著方法、及向異導電材膠帶相關。

【先前技術】

一般而言'液晶面板' P D P （電漿顯示面板）' E L （ 

螢光顯示）面板、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 

或電路基板間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的電性連接 

手段，係採用黏著材膠帶。

日本特開200 1 -284005號公報，係記載著將在基材塗

布黏著材之黏著材膠帶捲成盤狀者 。

此種傳統黏著材膠帶之寬度爲1〜3m m程度，捲取至

盤之膠帶的長度爲50m程度。

將黏著材膠帶裝著於黏著裝置時，將黏著材膠帶之盤 

（以下簡稱爲「黏著材盤」）裝設於黏著裝置上，拉出黏 

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並裝設至捲取盤。其次，從自黏著材盤 

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基材側以加熱加壓頭將黏著劑壓著至 

電路基板等上，再以捲取盤捲取殘餘之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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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黏著材盤之黏著材膠帶用完時，拆下用完之盤

、及捲取基材之捲取盤，將新捲取盤及新黏著材盤裝著於

黏著裝置，並將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於捲取盤上。

【發明內容】

近年來，隨著PDP等之面板畫面之大型化，電路基板 

之黏著面積（或周圍之一邊尺寸）亦增大，一次使用之黏 

著劑的使用量亦增加。又，因爲黏著劑用途之擴大，黏著 

劑之使用量亦增加。因此，電子機器之製造工廠之黏著材 

盤的更換更爲頻繁，因爲黏著材盤之更換十分麻煩，故有 

無法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之問題。

針對此問題，可以考慮以增加捲取至盤之黏著材膠帶 

的捲數，來增加每1盤之黏著劑量'用以降低盤之更換頻 

率，然而，因爲黏著材膠帶之膠帶寬度爲較狹窄之1〜 

3mm -若增多捲數可能導致捲取散亂。又'若增多捲數， 

則作用於捲成膠帶狀之黏著材膠帶的壓力會升高，可能使 

黏著劑從膠帶之兩邊滲出而成爲阻塞之原因。

此外，黏著材膠帶之捲數若增加，則盤之直徑尺寸亦 

會增大，可能因無法裝著於既存之黏著裝置上而無法使用 

既存之黏著裝置。

因此，本發明之目的係在提供一種黏著材膠帶之連接 

方法、黏著材膠帶、其製造方法、壓著方法、黏著材膠帶 

盤、黏著裝置、黏著劑膠帶盒、使用其之黏著劑壓著方法 

、及向異導電材膠帶，使黏著材盤之更換十分簡單，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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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申請專利範圍第I項記載之發明，係用以連接基材上 

塗布著電極連接用黏著劑之捲取至一方之盤上之一方之黏 

著材膠帶、及捲取至另一方之盤上之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的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其特徵爲，將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之終端部反折，使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面及另一方 

之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面重疊，並實施兩者之重疊部份的 

加熱壓著使其連接。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I項記載之發明時，係利用黏著材 

膠帶之黏著劑來黏著全部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 

新裝著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實施黏著材盤之更換，故 

很簡單即可將新黏著材膠帶裝著至黏著裝置。又，因爲無 

需在每次更換新黏著材膠帶時都更換捲取膠帶、將新黏著 

材膠帶之始端裝設至捲取盤之作業、以及在特定路徑設定 

導引銷等之作業，只需要較少時間即可更換新黏著材盤， 

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因係將全部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反折，並將黏 

著材膠帶之黏著劑面及新裝著之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面重 

疊黏著，故具有較高之連接強度。

連接部份之加熱壓著若採用裝著著黏著材盤之黏著裝 

置的加熱加壓頭，則可合理利用黏著裝置。

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圍 

第1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 

部標示著結束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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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申 

請專利範圍第1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尙可 

在結束標記露出時實施全部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切斷，故 

實施切斷及連接作業之部份容易解開，而且，可利用必要 

最小之位置實施連接，而可防止黏著材膠帶之浪費。

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記載之發明，係用以連接基材上 

塗布著電極連接用黏著劑之捲取至一方之盤上之一方之黏 

著材膠帶、及捲取至另一方之盤上之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的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其特徵爲，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之始端部係利用將前導膠帶貼附於捲附至盤上之黏著材膠 

帶基材面來使其停止，在將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反 

折後，再使前導膠帶之黏著劑面和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 

端部之黏著劑面重疊，實施重疊部份之加熱壓著。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記載之發明時，和申請專利範 

圍第1項記載之發明相同，很簡單即可將新黏著材膠帶裝 

著至黏著裝置，又，只需要較少時間即可更換新黏著材盤 

，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此外，因爲係利用黏著材膠帶之前導膠帶來黏著全部 

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新裝著之黏著材膠帶之始 

端部，故很簡單即可實施黏著材膠帶間之黏著。

申請專利範圍第4項記載之發明，係用以連接基材上 

塗布著電極連接用黏著劑之捲取至一方之盤上之一方之黏 

著材膠帶、及捲取至另一方之盤上之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的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其特徵爲，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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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始端部係利用將前導膠帶貼附於捲附至盤上之黏著材膠

帶基材面來使其停止，使前導膠帶之黏著劑面和一方之黏

著材膠帶之終端部之黏著劑面重疊，實施重疊部份之加熱

壓著。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4項記載之發明時，和申請專利範 

圍第1項記載之發明相同，很簡單即可將新黏著材膠帶裝 

著至黏著裝置，又，只需要較少時間即可更換新黏著材盤 

，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此外，因爲無需反折全部捲出之黏著材膠帶，將黏著 

材膠帶捲取至捲取盤時，可防止可能發生之捲取散亂。

申請專利範圍第5項記載之發明，係用以連接基材上 

塗布著電極連接用黏著劑之捲取至一方之盤上之一方之黏 

著材膠帶、及捲取至另一方之盤上之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的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其特徵爲，使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重疊，在兩者 

之重疊部份插入卡止銷來實施連接。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5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係以卡止 

銷固定全部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新裝著之黏著 

材膠帶之始端部，故連接十分簡單。又，因爲無需在每次 

更換新黏著材膠帶時都更換捲取膠帶、將新黏著材膠帶之 

始端裝設至捲取盤之作業、以及在特定路徑設定導引銷等 

之作業，只需要較少時間即可更換新黏著材盤，故可提高 

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記載之發明，係利用卡止構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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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連接基材上塗布著 

方之盤上之一方之黏著材膠 

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的黏著 

，其特徵爲，卡止構件具有 

部、及配設於爪部間之彈性 

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卡止構件之一端之爪部會卡 

部，配設於另一端之爪部會 

始端部，以彈性構件拉近兩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 

件之一方之爪部卡止於一方 

，使卡止構件之另一方之爪 

之始端部，實施兩者之互相 

因爲一方之爪部及另一方之 

彈性構件可伸展而使卡止構 

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之 

度之連接。

又，因係使一方之黏著 

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互相抵 

膠帶互相重疊，可利用必要 

止黏著材膠帶之浪費。

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記 

塗布著電極連接用黏著劑之 

著材膠帶、及捲取至另一方

電極連接用黏著劑之捲取至一 

帶、及捲取至另一方之盤上之 

材膠帶之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 

配設於一方及另一方端部之爪 

構件，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 

之始端部會互相抵接，配設於 

止於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 

卡止於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 

方之爪部。

記載之發明時，因爲使卡止構 

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而且 

部卡止於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連接，故連接十分容易。又＞ 

爪部之間具有彈性構件，故， 

件之另一方之爪部卡止於另一 

任意位置上，而爲具有高自由 

材膠帶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 

接之狀態實施連接'而無需使 

最小之位置實施連接，而可防

載之發明，係用以連接基材上 

捲取至一方之盤上之一方之黏 

之盤上之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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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其特徵爲，使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重疊，以橫剖 

面略呈3字形之可彈性變形之夾子實施兩者之重疊部份的 

夾持固定。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只需以夾 

子夾住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 

帶之始端部之重疊部份即可實施連接，連接作業十分容易

申請專利範圍第8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係以橫 

剖面略呈□字形之金屬製夾持片夾住一方之黏著材膠帶及 

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重疊部份，並從重疊部份之兩面壓 

扁夾持片來連接兩者。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8項記載之發明時，因係從重疊部 

份之兩面壓扁夾持片來連接兩者，故可提高黏著材膠帶之 

重疊部份的連接強度。

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記載之發明，係用以連接基材上 

塗布著電極連接用黏著劑之捲取至一方之盤上之一方之黏 

著材膠帶 ' 及捲取至另一方之盤上之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的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其特徵爲，使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之其中任何一 

方之黏著劑面重疊於另一方之基材面上，兩者之重疊長度 

爲黏著劑膠帶寬度之2至50倍之範圍，以兩者之加熱壓 

著實施連接。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記載之發明時，因係利用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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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膠帶之黏著劑黏著已用完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新 

裝著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來實施黏著材盤之更換，故很 

簡單即可將新黏著材盤裝著至黏著裝置上。又，因爲無需 

在每次更換新黏著材盤時都更換捲取盤、及將新黏著材之 

始端裝設至捲取盤之作業，只需要較少時間即可更換新黏 

著材盤，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重疊部份之長度爲黏著材膠帶寬度之2倍至50倍， 

其理由如下所示，小於2倍時無法獲得充分之連接強度， 

大於50倍時則連接部份使用之黏著材會增加過多而造成 

黏著材之浪費。

連接部份之加熱壓著，若採用裝著著黏著材盤之黏著 

裝置的加熱加壓頭，則可合理利用黏著裝置。

黏著劑可以爲將導電粒子分散於絕緣性黏著劑中之向

異導電性黏著劑者，亦可以爲只有絕緣性黏著劑者，或者

＞將絕緣性隔件粒子分散於這些黏著劑中者 。

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記載之發明，係用以連接基材

上塗布著電極連接用黏著劑之捲取至一方之盤上之一方之 

黏著材膠帶、及捲取至另一方之盤上之另一方之黏著材膠 

帶的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其特徵爲，將一方之黏著材膠 

帶之終端部折向黏著劑相對之方向，而將另一方之黏著材 

膠帶之始端部折向黏著劑相對之方向，使兩者之彎折部份

互相卡止重疊且使兩者之黏著材面相對，實施重疊部份之 

加熱壓著。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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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第ϊ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一 

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 

會互相形成鈎狀卡止，且兩者之黏著劑面會互相連接，故 

有較高之連接強度。

申請專利範圍第1 1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圍第9或10項記載之發明，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 

會標示著結束標記。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申請專利範圍第9或10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 

外，因爲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係利用結束標記部份 

，執行連接作業之部份容易解開且可利用必要最小之位置 

實施連接，而可防止黏著材膠帶之浪費。又，可自動檢測 

結束標記部份，故可利用該檢測信號控制裝置，若能發出 

警報，則可提高作業效率。

申請專利範圍第1 2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圍第9〜11項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以形 

成凹凸之一方之模具、及和其咬合之另一方之模具，夾住 

一方之黏著材膠帶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重疊部份，實 

施加熱壓著。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12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申請專利範圍第9〜11項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 

作用效果以外，因爲連接部份會形成凹凸而可擴大連接面 

積，同時，可利用凹凸部之卡合來提高黏著材膠帶之拉伸 

方向（縱向）之連接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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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第13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圍第9~ 1 1項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在一

方之黏著材膠帶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重疊部份形成貫

通孔後，實施重疊部份之加熱壓著。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13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如 

申請專利範圍第9~ 1 1項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 

作用效果以外，因爲連接部份會形成貫通孔，黏著劑會滲 

出至貫通孔之內緣，而增加黏著劑之黏著面積，故可進一 

步提高連接強度。

申請專利範圍第14項記載之發明，係用以連接矽處 

理基材上塗布著電極連接用黏著劑之捲取至一方之盤上之 

一方之黏著材膠帶、及捲取至另一方之盤上之另一方之黏 

著材膠帶的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其特徵爲，一方之黏著 

材膠帶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會重疊或 

抵接，以跨越兩黏著材膠帶之矽處理基材之表面部份的方 

式貼附矽黏著膠帶，實施兩黏著材膠帶之連接。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14項記載之發明時，已捲取一方 

之黏著材膠帶之黏著材盤、及只捲取黏著材膠帶之基材之 

捲取盤係裝著於黏著裝置上，黏著材盤之黏著材膠帶用完 

時，已用完之黏著材膠帶（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 

、及新裝著之黏著材盤之黏著材膠帶（另一方之黏著材膠 

帶）之始端部會以矽黏著膠帶連接，新黏著材盤會取代已 

用完之黏著材盤而裝著於黏著裝置上。

本發明時，只需連接已用完之黏著材膠帶及新黏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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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帶即可更換連接盤，故很容易即可將新黏著材 

黏著裝置上。又，因爲無需在每次更換新黏著材 

換捲取盤、或將新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至捲取 

黏著材膠帶之作業，故只需要較少時間即可更換 

盤，而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黏著材膠帶之基材係利用矽實施表面處理 ，

著膠帶亦使用矽黏著劑，可減少兩者之表面張力

提高密著力，故可實現傳統上較困難之兩者的黏著

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可以爲將導電粒子分散於 

黏著劑中之向異導電性黏著者，亦可以爲只有絕繪

劑者，或者，將絕緣性隔件粒子分散於這些黏著劑

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

專利範圍第14項記載之矽黏著膠帶之黏著劑面

力及黏著材膠帶之矽處理基材之表面張力之差爲

(1 Odyne/cm ) 以下。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記載之發明時，除

申請專利範圍第14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

因爲矽黏著膠帶之黏著劑面之表面張力及黏著材

處理基材之表面張力之差爲1 OmN/m ( 1 Odyne/cm )

可獲得較強之密著力，而可確實黏著兩者。表面弦

潮濕試劑或接觸角來檢測。

黏著材膠帶之矽處理基材及矽黏著膠帶之黏

表面張力差應爲 0〜5mN/m ( 5dyne/cm )。表面

愈小愈好'若超過1 OmN/m ( 1 Odyne/cm )則可能

F裝著至

7時都更

7並引導

:黏著材

I用之黏

I差異而

ο

•絕緣性

:性黏著 

中者。

'申請

表面張

1 OmN/m

具有和 

以外， 

帶之矽 

以下， 

力係以

劑面的

力之差

法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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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密著強度。

申請專利範圍第1 6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圍第2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矽黏著膠帶之黏著力係 

100g/25mm 以上。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16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一 

方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的連接係利用對兩者之黏著劑面 

張貼矽黏著膠帶來實施黏著，一方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可獲得兩面之黏著（或密著），故可以高強度實施黏著。

尤其是，因爲黏著力爲100g/2 5mm以上，一方及另一 

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兩黏著劑面的黏著會更爲強固。

黏著強度愈大可得到愈強之黏著強度，然而，小於 

1 0 0 g/2 5 m m則可無法獲得特定強度。

申請專利範圍第17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使一 

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 

重疊或抵接，並將申請專利範圍第16項記載之矽黏著膠 

帶張貼於兩黏著材膠帶之兩面來實施連接。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17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申請專利範圍第16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 ， 

係以其兩面實施一方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故可 

得到更爲強固之連接。

申請專利範圍第18項記載之發明，係用以連接矽處 

理基材上塗布著電極連接用黏著劑之捲取至一方之盤上之 

一方之黏著材膠帶、及捲取至另一方之盤上之另一方之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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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材膠帶的黏著材膠帶連接 

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另一方 

兩面塗布著矽黏著劑之矽黏 

膠帶之連接，兩面之矽黏著 

1 OmN/m ( 1 Odyne/cm ) 以下

ο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18 

面黏著劑之矽黏著膠帶，而 

帶間夾著兩面矽黏著膠帶之 

著)，故兩者之連接十分簡

申請專利範圍第1 9項 

上塗布著電極連接用黏著劑 

黏著材膠帶、及捲取至另一 

帶的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 

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 

，使糊狀之樹脂製黏著劑附 

以糊狀之樹脂製黏著劑之硬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19 

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 

係以糊狀之樹脂製黏著劑實 

＞因爲無需在每次更換新黏 

將新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 

路徑設定導引銷等之作業， 

著材盤，故可提高電子機器

方法，其特徵爲，以一方之黏 

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間夾著 

著膠帶之方式來實施兩黏著材 

劑和矽基材之表面張力之差爲 

'且黏著力爲100g/25mm以上 

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使用兩 

可以一方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 

方式來實施兩者之黏著(或密 

單且容易。

記載之發明，係用以連接基板 

之捲取至一方之盤上之一方之 

方之盤上之另一方之黏著材膠 

其特徵爲，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材膠帶之始端部會重疊或抵接 

著於重疊部份或抵接部份，並 

化來實施兩者之連接。

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已用完 

新裝著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 

施固定'故連接十分簡單。又 

著材膠帶時都更換捲取膠帶、 

至捲取盤之作業 ' 以及在特定 

只需要較少時間即可更換新黏 

之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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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膠帶之始端部的重疊部份或 

,故連接具有高自由度。

申請專利範圍第20項 

圍第19項記載之發明，其 

硬化性樹脂、光硬化性樹脂 

取之至少1種材料所構成。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20 

申請專利範圍第1 9項記載 

因爲可從熱硬化性樹脂、光 

群組中選取適合用於黏著材

，故可提高黏著材膠帶間之

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 

著黏著材膠帶之黏著裝置上 

圍第19或20項記載之樹脂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21 

置內配設著用以供應申請專 

脂製黏著劑的充塡機，故無 

接作業之浪費。

又，黏著裝置內除了充 

硬化性樹脂之硬化爲目的之 

脂之光照射爲目的之紫外線

申請專利範圍第22項 

塗布著電極連接用黏著劑之

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 

抵接部份附著著樹脂製黏著劑

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特徵爲，樹脂製黏著劑係從熱

、及熱金屬黏著劑之群組中選

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 

硬化性樹脂、熱金屬黏著劑之 

膠帶間之連接的樹脂製黏著劑 

連接強度。

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裝著

，裝設著用以供應申請專利範 

製黏著劑的充塡機。

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黏著裝 

利範圍第19或20項記載之樹 

另行準備充塡機，而可防止連

塡機以外'亦可具有以實施熱 

加熱器、或以實施光硬化性樹

ο

記載之發明，係用以將基材上

黏著材膠帶捲取至盤之黏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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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帶盤，其特徵爲，黏著材膠帶盤在膠帶之寬度方向配設

著複數黏著材膠帶之捲部。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22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配設著 

複數黏著材膠帶之捲部（捲部），複數之捲部當中，捲取 

至一方之捲部之黏著材膠帶之全部捲出時 > 會將配置於全 

部捲出之捲部之旁邊的另一方之捲部之黏著材膠帶裝設至 

捲取盤。

如此，因爲一方之黏著材膠帶全部捲出時，會將另一 

方之黏著材膠帶裝設至捲取盤，而實施黏著材膠帶之更換 

，故無需將新黏著材膠帶盤裝著至黏著裝置上。因此，新 

黏著材膠帶盤之更換作業會較少，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 

產效率。

因爲可依序使用捲取至複數捲部之黏著材膠帶，無需 

增加1個黏著材膠帶盤之黏著材膠帶的捲數，即可大幅增 

加1次更換作業之可使用的黏著劑量。又，因爲無需增加 

黏著材膠帶之捲數，故可防止捲取散亂，同時 > 可防止黏 

著劑從膠帶之寬度方向滲出而使已捲取之黏著材膠帶間發 

生黏著，亦即 > 可防止阻塞'而且，亦可防止因爲基材較 

長而容易發生之伸展等弊病。

申請專利範圍第23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圍第22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 

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間，具有用以連接 

兩者之連結膠帶，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全部捲出時，會接 

著開始捲出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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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申請專利範圍第23 

申請專利範圍第22項記載 

因爲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 

始端部係以連結膠帶實施連 

材膠帶之全部捲出後將另一 

捲取盤上之作業，故可進一

申請專利範圍第24項 

範圍第23項記載之黏著材 

、配設於黏著材膠帶盤及捲 

著材膠帶之黏著材壓著至電 

以及用以檢測連結膠帶之膠 

徵爲'膠帶檢測手段檢測到 

壓著部爲止，會將連結膠帶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24 

帶會自動捲取至捲取盤，故 

捲出後，會依序從下一捲部

又，膠帶檢測手段檢測 

過壓著部爲止，會自動將連 

略捲取之麻煩。

又，黏著裝置具有膠帶 

及受光部所構成，用以實施 

面，連結膠帶之兩端配設著 

受光部會利用發光部發出之 

記來檢測連結膠帶。又，除

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 

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 

接，無需在一方之捲部之黏著 

方之捲部之黏著材膠帶裝設至 

步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記載之發明，係具有申請專利 

膠帶盤、黏著材膠帶之捲取盤 

取盤之間且以加熱加壓頭將黏 

子機器之電路基板的壓著部、 

帶檢測手段的黏著裝置，其特 

連結膠帶時 > 至連結膠帶通過 

捲取至捲取盤。

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連結膠 

一方之捲部之黏著材膠帶全部 

捲出黏著材膠帶。

到連結膠帶時，至連結膠帶通 

結膠帶捲取至捲取盤，故可省

檢測手段，係由成對之發光部 

連結膠帶之光學檢測。另一方 

有顏色之（例如黑色）標記， 

雷射光檢測連結膠帶兩端之標 

了在連結膠帶附加標記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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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採用使連結膠帶之寬度和 

、或在連結膠帶上形成複數

申請專利範圍第25項 

接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 

端部的黏著材膠帶盤，其特 

帶覆蓋卡止具。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25 

止具來連接全部捲出之黏著 

著材膠帶之始端部，實施黏 

著材膠帶盤裝著至黏著裝置 

次更換新黏著材膠帶盤時都 

帶之始端裝設至捲取盤之作 

銷等之作業，只需較少時間 

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因爲係依序使用黏著材 

帶盤之黏著材膠帶的捲數 ， 

可使用的黏著劑量。又，因 

■故可防止捲取散亂，同時 

方向滲出而使已捲取之黏著 

防止阻塞，而且，亦可防止 

展等弊病。

又，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帶之始端部之連接部份，因 

，故外觀良好，同時，可防

黏著材膠帶之寬度不同的方法 

之孔的方法。

記載之發明，係利用卡止具連 

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 

徵爲，連接部份係以黏著材膠

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利用卡 

材膠帶之終端部及新裝著之黏 

著材膠帶盤之更換，故將新黏 

十分簡單。又，因爲無需在每 

更換捲取膠帶、將新黏著材膠 

業、以及在特定路徑設定導引 

即可更換新黏著材膠帶盤，故

0

膠帶，無需增加1個黏著材膠 

即可大幅增加1次更換作業之 

爲無需增加黏著材膠帶之捲數

,可防止黏著劑從膠帶之寬度 

材膠帶間發生黏著，亦即，可 

因爲基材較長而容易發生之伸

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 

爲係以黏著材膠帶覆蓋卡止具 

止連接部份之卡止具接觸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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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膠帶而傷害到黏著材膠帶、或卡止具傷害到黏著裝置之

加熱加壓頭或支持台等構成構件。

又，以黏著材膠帶覆蓋卡止具之方法，應爲在以卡止 

具連接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之始端部後，將連接部份朝膠帶之縱向反折180度，使黏 

著材膠帶覆蓋卡止具。

又，亦可以其他黏著材膠帶捲住連接部份來覆蓋卡止 

具。

申請專利範圍第 26項記載之發明，係具有申請專利 

範圍第1項記載之黏著材膠帶盤、黏著材膠帶之捲取盤、 

配設於黏著材膠帶盤及捲取盤之間且以加熱加壓頭將黏著 

材膠帶之黏著材壓著至電子機器之電路基板的壓著部、以 

及用以檢測膠帶之連接部份的連接部檢測手段之黏著裝置

，其特徵爲，連接部檢測手段檢測到膠帶之連接部份時，

至連接部份通過壓著部爲止，會將一方之黏著材膠帶捲取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 26項記載之發明時，連接部檢測

手段若檢測到連接部份，則因爲至連接部份通過壓著部爲 

止，會將一方之黏著材膠帶捲取至捲取盤，故可防止連接 

部份到達壓著部時實施壓著動作之問題。又，至連接部份 

通過壓著部爲止，因爲會自動將一方之黏著材膠帶捲取至 

捲取盤，故可省略捲取之麻煩。

申請專利範圍第27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圍第26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連接部檢測手段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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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攝影機、厚度檢測感測器、及透射率檢測感測器之其

中之一。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27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申請專利範圍第26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 

以簡單之構成即可實施連接部份之檢測，而且，可利用這 

些手段提高檢測精度。

例如，採用 CCD攝影機做爲連接部檢測手段時，可 

使連接部份之表面顯示於監視畫面，以比較圖素之濃淡來 

檢測連接部份。又，採用厚度檢測感測器時，因爲連接部 

份之厚度會大於黏著材膠帶之厚度，因可以比較厚度之變 

化來檢測連接部份。又，採用透射率感測器時，會因爲連 

接部份之厚度較厚，且因爲有卡止具而使透射率降低，故 

可以比較透射率之値來檢測連接部份。

申請專利範圍第28項記載之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 

其特徵爲，利用卡止具連接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 

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連接部份會以黏著材膠帶 

覆蓋卡止具。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28項記載之發明時，係利用卡止 

具連接全部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新裝著之黏著材 

膠帶之始端部來實施黏著材膠帶盤之更換，故將新黏著材 

膠帶盤裝著至黏著裝置十分簡單。又，因爲無需在每次更 

換新黏著材膠帶盤時都更換捲取膠帶、將新黏著材膠帶之 

始端裝設至捲取盤之作業、以及在特定路徑設定導引銷等 

之作業，只需較少時間即可更換新黏著材膠帶盤，故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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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因爲係依序使用黏著材膠帶，無需增加ί個黏著材膠 

帶盤之黏著材膠帶的捲數，即可大幅增加ί次更換作業之 

可使用的黏著劑量。又，因爲無需增加黏著材膠帶之捲數 

，故可防止捲取散亂，同時，可防止黏著劑從膠帶之寬度 

方向滲出而使已捲取之黏著材膠帶間發生黏著，亦即，可 

防止阻塞，而且，亦可防止因爲基材較長而容易發生之伸 

展等弊病。

又，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 

帶之始端部之連接部份，因爲係以黏著材膠帶覆蓋卡止具 

，故外觀良好，同時，可防止連接部份之卡止具接觸黏著 

材膠帶而傷害到黏著材膠帶'或卡止具傷害到黏著裝置之 

加熱加壓頭或支持台等構成構件。

又，以黏著材膠帶覆蓋卡止具之方法，應爲在以卡止 

具連接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之始端部後，將連接部份朝膠帶之縱向反折180度，使黏 

著材膠帶覆蓋卡止具。

又，亦可以其他黏著材膠帶捲住連接部份來覆蓋卡止 

具。

申請專利範圍第29項記載之發明，係在基材上塗布 

黏著劑，並捲成盤狀之黏著劑膠帶，其特徵爲，基材上會 

在膠帶之縱向上配置著複數條黏著劑。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29項記載之發明時，若使用黏著 

劑膠帶，將已捲取黏著劑膠帶之盤及空盤裝著至黏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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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路基板實施黏著劑之加熱加壓後，並以將基材捲至

空盤之方式裝著。

其次，對電路基板實施黏著劑之加熱加壓時，將配設 

於基材之寬度方向的複數條黏著劑當中之ί條壓著至電路 

基板，壓著後之殘餘黏著劑條會和基材同時被捲取至空盤 

。其次，盤上之黏著劑膠帶全部捲出後，會使盤之旋轉方 

向逆轉，而使黏著劑膠帶之供應方向逆轉。如此，在各次 

使用ί條黏著劑後，會同時捲取殘餘之黏著劑及基材，並 

重複依序使用殘餘之黏著劑條。因此，因爲會依序逐條使 

用複數條黏著劑，故無需增加膠帶之捲數，即可大幅增加 

1盤（2倍以上）可使用之黏著劑量。

本發明時，無需增加黏著劑膠帶之捲數，可大幅增加 

使用黏著劑量。而且■因爲未增加黏著劑膠帶之捲數，故 

可防止捲取散亂，同時，可防止黏著劑從膠帶之寬度方向 

滲出而使已捲取之黏著材膠帶間發生黏著，亦即，可防止

阻塞，此外，亦可防止因爲基材較長而容易發生之伸展等

弊病（基材之損傷或切斷）。

因電子構件之製造工廠可減少新黏著劑膠帶之更換次 

數，故可提高製造效率。

又，黏著劑膠帶之製造上，因爲每1盤之黏著劑量較 

多，可減少盤材及濕氣防止材之使用量，故可降低製造成

本。

又，結束第1條黏著劑之壓著而將黏著劑膠帶捲取至

空盤後，爲了使用下1條黏著劑，不逆轉旋轉方向而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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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著於黏著裝置之2個盤亦可。

黏著劑可以爲將導電粒子分散於絕緣性黏著劑中之向

異導電性黏著劑，亦可以爲只有絕緣性黏著劑者，或者， 

將絕緣性隔件粒子分散於這些黏著劑中者。

基材之寬度應爲5mm〜1000mm，然而'可依1條黏 

著劑之寬度或黏著劑之條數而任意選取。1條黏著劑之寬 

度應爲 0.5mm〜1 0.0mm。

基材之寬度應爲 5mm~ 1 000mm ＞基材之寬度低於

5mm時，配設於基材上之黏著劑之條數及黏著劑之寬度會

受到制限，大於1 000mm時，則無裝著至既存之黏著裝置

申請專利範圍第3 0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圍第29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複數條黏著劑之相鄰 

的黏著劑條具有間隔。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30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申請專利範圍第29項記載之發明相同的作用效果以外 ， 

同時，因爲相鄰之黏著劑條間爲互相分離，故容易實施黏 

著劑之逐條壓著。

申請專利範圍第31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圍第29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黏著劑係利用在膠帶 

之縱向上形成縫隙來分離成複數條。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31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申請專利範圍第 29項相同的作用效果以外，同時，在基

材之單面全面塗布黏著劑，並將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之

-27-



1321972

前一瞬間，亦即，在使用黏著劑膠帶之前一瞬間，尙以切

刃等使黏著劑具有切痕之方式來形成縫隙。

又，縫隙之形成上，亦可在製造黏著劑膠帶時，以切 

刃等使黏著劑具有切痕而形成縫隙。

縫隙之形成上，除了利用切刃以外，亦可利用雷射或 

電熱線等來形成。

本發明時，可增加配置於基材上之黏著劑條的條數。

申請專利範圍第32項記載之發明，係在基材上塗布 

黏著劑，並將其捲成盤狀之黏著劑膠帶製造方法，其特徵 

爲，以在基材之寬度方向具有間隔之方式配置之塗布器， 

對以連續方式搬運之基材面上供應黏著劑來對基材實施複 

數條黏著劑之塗布。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32項記載之發明時，可以利用既 

存設備製造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0項記載之黏著劑膠帶。

塗布器可以爲配設於基材之寬度方向的複數滾筒，亦 

可以爲噴嘴。

申請專利範圍第33項記載之發明，係在基材上塗布 

黏著劑，並將其捲成盤狀之黏著劑膠帶製造方法，其特徵 

爲，在一方之基材之單面全面塗布黏著劑，並在黏著劑上 

形成縱向之縫隙後，在黏著劑面上配置另一方之基材，以 

一方及另一方之基材夾住黏著劑，然後再使一方之基材及 

另一方之基材互相分離，一方及另一方之基材上分別交互 

貼附著複數條黏著劑，而在一方及另一方之基材上以具有 

間隔之方式配置複數條黏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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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申請專利範圍第33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可以同

時製造2個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記載之黏著劑膠帶，故

具有良好製造效率。

申請專利範圍第34項記載之發明，係在基材上塗布 

黏著劑，並利用捲成盤狀之黏著劑膠帶將黏著劑壓著至電 

路基板之黏著劑壓著方法，其特徵爲，基材之單面全面會 

塗布著黏著劑，對黏著劑膠帶之寬度方向的部份黏著劑從

基材側沿膠帶之縱向實施加熱加壓形成條狀，降低經過加 

熱之部份之黏著劑的凝聚力並壓著至電路基板，壓著後， 

將殘餘之黏著劑和基材同時捲成盤狀，並再度利用捲成盤

狀之黏著劑膠帶對電路基板實施殘餘之黏著劑的加熱加壓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34項記載之發明時，以對部份黏 

著劑加熱來降低該部份之凝聚力（以下簡稱爲「凝聚力降 

低線」），從凝聚力降低線將經過加熱之部份的黏著劑壓 

著至電路基板，而和基材分離。殘餘之黏著劑會保持殘留 

於基材上之情形下，和基材同時被捲取至空盤。

本發明時，因爲只是使黏著劑膠帶之寬度較傳統稍爲 

寬一點而已，故可直接利用既存設備製造黏著劑膠帶。

此外，壓著至電路基板之黏著劑寬度，可以改變加熱 

區域來進行任意設定，故壓著黏著劑寬度具有較高之自由 

度。

又，和申請專利範圍第 29項記載之發明相同，黏著

劑膠帶全部捲出至空盤時，使盤之旋轉方向逆轉，而使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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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之供應方向逆轉、或保持盤之旋轉方向但將盤相互交換

。利用此方式，因爲會依逐條對基材上之黏著劑加熱並壓

著至電路基板，可在不增加膠帶之捲數的情形下，大幅增

加ϊ盤可使用之黏著劑量。

又，和申請專利範圍第29項記載之發明相同，因爲 

未增加捲數卻可增加黏著劑量，故可防止捲取散亂，同時 

-得到可防止因黏著劑之滲出而造成之阻塞、及防止因基 

材之伸展而造成之弊病等之效果。

膠帶寬度應爲5mm~ 1 000mm，壓著至電路基板之黏 

著劑應爲 0.5m m〜1.5mm。膠帶寬度爲 5 mm〜1 000mm 之 

理由如下，因爲膠帶寬度低於5mm時，每1盤之黏著劑 

壓著次數會較少，而大於1 000mm時，將無法裝著至既存 

之黏著裝置。

黏著劑可以爲將導電粒子分散於絕緣性黏著劑中之向 

異導電性黏著劑、亦可以爲只有絕緣性黏著劑者、或者將 

絕緣性之隔件粒子分散於這些黏著劑中者。

申請專利範圍第35項記載之發明，係在基材上塗布 

黏著劑，並捲成盤狀之黏著劑膠帶，其特徵爲，黏著劑膠 

帶之寬度爲和電路基板之一邊之長度相同或以上，且在膠 

帶之寬度方向上配置著複數條黏著劑。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35項記載之發明時，係以寬度和 

電路基板之一邊重疊的方式來配置黏著劑膠帶，故可直接 

沿著電路基板之一邊對配設於黏著劑膠帶之寬度方向的1 

條黏著劑實施加熱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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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黏著劑膠帶之寬度爲電路基板之一邊之長度以上

，黏著劑膠帶只需拉出黏著劑之條寬即可 。

其次，將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之一邊後，旋轉電路 

基板，使另一邊位於黏著劑膠帶之寬度方向的位置，對另 

一邊實施黏著劑條之加熱加壓。如此，依序對電路基板之 

其他邊實施黏著劑之壓著，很容易即可對電路基板之四周 

實施黏著劑之壓著。

因此，因爲可依序逐條使用具有電路基板之一邊之長 

度以上之黏著劑，而一次之使用量爲黏著劑條之寬度尺寸 

份，無需增加黏著劑膠帶之捲數，即可大幅增加ί盤可使 

用之黏著劑量。

而且，因爲未增加黏著劑膠帶之捲數，故可防止捲取 

散亂，同時，可防止因爲黏著劑從膠帶之寬度方向滲出而 

使捲取之膠帶間發生黏著所導致之阻塞，此外，亦可防止 

因爲基材較長而容易發生之伸展等弊病（基材之損傷或切 

斷）。

另一方面，因電子構件之製造工廠可減少新黏著劑膠 

帶之更換次數，故可提高製造效率。

又，黏著劑膠帶之製造上，因每ί盤之黏著劑量會較 

多，可減少盤材及濕氣防止材之使用量，故可降低製造成 

本。

黏著劑可以爲將導電粒子分散於絕緣性黏著劑中之向

異導電性黏著劑，亦可以爲只有絕緣性黏著劑者，或者，

將絕緣性隔件粒子分散於這些黏著劑中者。

-31 -



1321972

黏著劑膠帶之寬度爲電路基板之一邊之尺寸以上，例

如-5mm〜3 000mm °又，即使尺寸小於電路基板之一邊之

尺寸的黏著劑膠帶，亦可以在黏著劑膠帶之寬度方向配置

複數條相鄰接之方式來使其具有電路基板之一邊之尺寸。 

此時，因很容易即可對應不同尺寸之電路基板故可提高生 

產效率。1條黏著劑之寬度應爲例如0.5mm〜10.0mm。

黏著劑膠帶之寬度爲5mm~ 3000mm之理由如下 > 電 

於 5mm '而大於3 0 0 Ο m m時

法裝著至既存之黏著裝置。

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徵爲，以相鄰之黏著劑條具 

劑。

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

很容易即可將黏著劑逐條從 

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徵爲，黏著劑係利用形成於 

成複數條。

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作用效果以外，同時，黏著 

基材之單面全面並使其乾燥 

板之前一瞬間 > 亦即 ' 在使 

用以切刃等使黏著劑具有切

路基板之一邊之尺寸很少會小

，盤之寬度會太寬，而可能無

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記 

圍第35項記載之發明，其特 

有間隔之方式配設複數條黏著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 

申請專利範圍第35項記載之 

因爲鄰接之黏著劑條爲分離' 

基材剝離並實施壓著。

申請專利範圍第37項記 

圍第35項記載之發明，其特 

膠帶之寬度方向的縫隙而分離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37項 

申請專利範圍第35項相同的 

劑膠帶係採用將黏著劑塗布於 

者，在將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 

用黏著劑膠帶之前一瞬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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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而形成縫隙。

又，縫隙之形成上，亦可在製造黏著劑膠帶時以切刃 

等使黏著劑具有切痕而形成縫隙，除了切刃以外，亦可利 

用雷射或電熱線等來形成。

本發明時，除了可增加配置於基材上之黏著劑條的條 

數以外，在膠帶之寬度方向配置複數條黏著劑之黏著劑膠 

帶的製造更爲容易。

申請專利範圍第38項記載之發明，係在基材上塗布 

黏著劑，並將其捲成盤狀之黏著劑膠帶製造方法，其特徵 

爲，將黏著劑塗布於一方之基材之全面，並在黏著劑上沿 

著膠帶之寬度方向形成縫隙後'在黏著劑面上配置另一方 

之基材，以一方及另一方之基材夾住黏著劑，然後再使一 

方之基材及另一方之基材互相分離，一方及另一方之基材 

上分別交互貼附著複數條黏著劑，而在一方及另一方之基 

材上以具有間隔之方式配置著複數條黏著劑。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38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可以利 

用既存設備同時製造2個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記載之黏 

著劑膠帶，故具有良好製造效率。

申請專利範圍第39項記載之發明，係一種黏著劑膠 

帶壓著方法，其特徵爲，將申請專利範圍第35〜37項之 

其中任一項記載之黏著劑膠帶配置於電路基板上，沿著寬 

度方向對黏著劑膠帶實施加熱加壓，將黏著劑條壓著至電 

路基板之一邊。此壓著方法亦可採用如下之方式'亦即， 

將黏著劑膠帶配置於電路基板上 > 沿著寬度方向對黏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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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帶實施加熱加壓，將黏著劑條壓著至電路基板之一邊 ，

其次，變更電路基板之位置，並沿著黏著劑膠帶之寬度方 

向對電路基板之另一邊實施黏著劑膠帶之加熱加壓 > 將下 

一黏著劑條壓著至電路基板之另一邊 。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39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申請專利範圍第35〜37項 

以外，將黏著劑膠帶裝著於 

一邊配置於黏著劑膠帶之寬 

基板之一邊，其次，將電路 

基板之另一邊位於和黏著劑 

置上，並將黏著劑壓著至電 

序將電路基板旋轉90度並 

即可將黏著劑壓著於電路基 

製造工廠的作業效率。

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作用效果 

黏著裝置後，可將電路基板之 

度方向，將黏著劑壓著至電路 

基板旋轉大約90度，使電路 

膠帶之寬度方向成爲平行之位 

路基板之另一邊。如此，可依 

實施回黏著劑之壓著，很簡單 

板之四周，而提高電子構件之

申請專利範圍第 40項記載之發明的特徵如下，至少

在移動電路基板之搬運路上配置2條申請專利範圍第35~

37項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黏著劑膠帶，一方之黏著劑膠帶

之配置上，其寬度方向和搬運路成垂直，另一方之黏著劑 

膠帶之配置上，其寬度方向係沿著搬運路之方向，一方之 

黏著劑膠帶係針對電路基板之相對2邊沿著寬度方向實施

黏著劑膠帶之加熱加壓將黏著劑條壓著至電路基板之相對

2邊，其次，使電路基板朝另一方之黏著劑膠帶移動，針

對電路基板之其餘2邊從基材側沿著寬度方向實施黏著劑

膠帶之加熱加壓，將黏著劑條壓著於電路基板之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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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申請專利範圍第40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申請專利範圍第35〜37項記載之作用效果以外，無需旋 

轉電路基板而將其移至一方之黏著劑膠帶及另一方之黏著 

劑膠帶之位置，在各位置上沿著寬度方向實施加熱加壓， 

而很容易即可將黏著劑壓著於電路基板之四周，具有良好 

作業效率。

申請專利範圍第41項記載之發明，係在基材之單面 

全面塗布黏著劑，並利用捲成盤狀之黏著劑膠帶對電路基 

板實施黏著劑之壓著的黏著劑膠帶壓著方法，其特徵爲， 

黏著劑膠帶之寬度爲電路基板之一邊之長度以上，從寬度 

方向實施黏著劑膠帶之寬度方向之部份黏著劑的加熱加壓 

＞降低加熱部份之黏著劑的凝聚力，將黏著劑壓著至電路 

基板。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 41項記載之發明時，在將黏著劑 

壓著至電路基板之周圍時，係將黏著劑膠帶裝著至黏著裝 

置並沿著寬度方向實施黏著劑膠帶之加熱加壓，降低該部 

份之凝聚力（以下簡稱爲「凝聚力降低線」），加熱部份 

之黏著劑會沿著凝聚力降低線從基材分離而壓著至電路基 

板上。其次，將電路基板旋轉約90度，使相鄰之邊位於 

黏著劑膠帶之寬度方向之位置上，沿著寬度方向實施下一 

黏著劑條之加熱加壓-將黏著劑條之黏著劑壓著至相鄰之 

邊。如此，可依序將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之四邊，而有 

良好作業效率。

又，因爲只需在黏著劑膠帶之全面塗布黏著劑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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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直接利用既存設備製造黏著劑膠帶。

此外，壓著至電路基板之黏著劑的寬度，可利用改變 

加熱加壓區域來實施任意設定，故壓著之黏著劑寬度具有 

高自由度。

又■和申請專利範圍第35項記載之發明相同，因爲 

未增加捲數卻可增加黏著劑量，故可防止捲取散亂，同時 

＞得到可防止因黏著劑之滲出而造成之阻塞、及防止因基 

材之伸展而造成之弊病等之效果。

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記載之發明的特徵，係具有一 

方之盤、另一方之盤、以及用以收容以可自由旋轉方式裝 

設之這些盤的殼體，一方之盤上捲繞著在基材上塗布著黏 

著劑之黏著劑膠帶，另一方之盤則固定著黏著劑膠帶之一 

端，黏著劑膠帶上沿著膠帶之縱向至少配置著2條黏著劑

ο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 42項記載之發明時，將黏著劑膠 

帶盒裝著至黏著裝置，以和電路基板之一邊重疊之方式 ， 

對配置於黏著劑膠帶之寬度方向上之至少2條沿著縱向形 

成之黏著劑的1條1從基材側實施加熱加壓，使1條之黏 

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如此，可依序將黏著劑壓著至電路 

基板'從一方之盤依序捲出黏著劑膠帶，同時，將殘餘之 

1條塗布著黏著劑之黏著劑膠帶捲取至另一方之盤。其次 

＞捲繞於一方之盤的黏著劑膠帶全部捲出時，將盒反轉並 

再度裝著至壓著裝置。

利用此方式 ＞ 因爲一方之盤及另一方之盤會互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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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從另一方之盤捲出黏著劑膠帶，可再實施ί條黏著劑

之壓著。

在黏著劑膠帶上形成2條以上之黏著劑時，亦可改變 

寬度方向之位置，並以依序或以具有間隔之方式實施壓著

如上所示，本發明時，黏著劑板上至少在寬度方向上 

並排著2條黏著劑，並可逐條使用，至1盤至少可使用2 

盤份，而可在無需增加黏著劑膠帶之捲數的情形，使1盤 

可使用之黏著劑量增加成2倍以上。

而且，因爲未增加黏著劑膠帶之捲數，故可防止捲取 

散亂，同時，可防止因爲黏著劑從膠帶之寬度方向滲出而 

使捲取之膠帶間發生黏著所導致之阻塞，此外，亦可防止 

因爲基材較長而容易發生之伸展等弊病（基材之損傷或切 

斷）。

另一方面，形成2條黏著劑時，電子構件之製造工廠 

在用完1盤份（1條黏著劑）時只需反轉盒即可，故下一 

裝著更爲容易。

又，因黏著劑膠帶係採盒方式，故在黏著裝置上將黏 

著劑膠帶裝設於盤上時沒有繁複之步驟，只要將盒裝著至 

黏著裝置即可，故處理上十分容易，而且具有良好之裝設 

及更換作業性。

黏著劑可以爲將導電粒子分散於絕緣性黏著劑中之向

異導電性黏著劑，亦可以爲只有絕緣性黏著劑者，或者，

將絕緣性隔件粒子分散於這些黏著劑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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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第43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圍第42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複數條黏著劑之相鄰

之黏著劑條具有間隔。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 43

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記載 

相鄰之黏著劑條會分離，很 

並實施壓著。

申請專利範圍第44項 

圍第42項記載之發明，其 

寬度方向上形成之縫隙來分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44 

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相同 

劑膠帶係採用將黏著劑塗布 

者，在將黏著劑壓著至電路 

用黏著劑膠帶之前一瞬間， 

痕而形成縫隙。

又，縫隙之形成上，亦 

等使黏著劑具有切痕而形成 

用雷射或電熱線等來形成。

申請專利範圍第45項 

有一方之盤、另一方之盤、 

式裝設之這些盤的殼體；及 

布著黏著劑之黏著劑膠帶， 

帶之一端；之黏著劑膠帶盒 

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 ， 

容即可從基材逐條拉離黏著劑 

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特徵爲，黏著劑係利用膠帶之 

離成複數條。

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的作用效果以外，同時，黏著 

於基材之單面全面並使其乾燥 

基板之前一瞬間，亦即，在使 

利用以切刃等使黏著劑具有切 

可在製造黏著劑膠帶時以切刃 

縫隙 > 除了切刃以外，亦可利 

記載之發明的特徵，係將：具 

以及用以收容以可自由旋轉方 

一方之盤上捲繞著在基材上塗 

而另一方之盤固定著黏著劑膠

>裝著至壓著裝置，從黏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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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帶盒將黏著劑膠帶拉出至電路基板上，對黏著劑膠帶之

寬度方向之一部份進行加熱加壓，降低加熱部份之黏著劑

的凝聚力，將寬度方向之部份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45項記載之發明時，利用對黏著 

劑膠帶之寬度方向的一部份實施加熱加壓，降低該部份之 

黏著劑之凝聚力（以下簡稱爲「凝聚力降低線」），可從 

凝聚力降低線使加熱部份之黏著劑從基材分離並壓著至電 

路基板。

本發明時，因爲黏著劑膠帶只需在基材之全面塗布黏 

著劑即可，故可直接利用既存設備製造黏著劑膠帶。

此外，壓著至電路基板之黏著劑的寬度，可利用改變 

加熱加壓區域來實施任意設定，故壓著之黏著劑寬度具有 

高自由度。

申請專利範圍第46項記載之發明，係一種利用黏著 

劑膠帶盒之黏著劑壓著方法，其特徵爲，將：具有一方之 

盤、另一方之盤、以及用以收容以可自由旋轉方式裝設之 

這些盤的殼體；及一方之盤上捲繞著在基材上塗布著黏著 

劑之黏著劑膠帶，而另一方之盤則固定著黏著劑膠帶之一 

端；之黏著劑膠帶盒，裝著至壓著裝置，從黏著劑膠帶盒 

將黏著劑膠帶拉出至電路基板上，對黏著劑膠帶之寬度方 

向的一部份實施加熱加壓，降低加熱部份之黏著劑的凝聚

力，將寬度方向之部份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捲取至一

方之盤上之黏著劑膠帶全部捲出後，將黏著劑膠帶盒反轉

，再將殘餘之部份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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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申請專利範圍第46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申請專利範圍第 45項相同的作用效果以外，同時，捲取 

至一方之盤上之黏著劑膠帶全部捲出時，將盒反轉並再度 

裝著至壓著裝置，而將殘餘部份之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 

，故和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記載之發明相同，在未增加捲 

數之情形下可增加黏著劑量，故可防止捲取散亂，同時， 

得到可防止因黏著劑之滲出而造成之阻塞、及防止因基材 

之伸展而造成之弊病等之效果。此外，電子構件之製造工 

廠在1盤份（1條份之黏著劑）全部捲出時，只要反轉盒 

即可，下一裝著會更爲容易。因爲採用盒之方式，處理上 

更爲容易，且具有良好之裝設及更換作業性。

申請專利範圍第47項記載之發明，係塗布於基材上 

之捲成盤狀之黏著劑膠帶，其特徵爲，基材具有熱熔融劑 

層及支持層。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 47項記載之發明時，若使用黏著 

材膠帶，將捲取黏著材膠帶之盤及空盤裝著至黏著裝置， 

對電路基板實施黏著材之加熱加壓後，會將基材捲取至空 

盤。其次，使已全部捲出之捲取至一方之盤上之一方之黏 

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新捲取至另一方之盤上之另一方之 

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互相重疊或抵接，對此部份進行加熱 

，使熱熔融劑層熔融後'利用冷卻來使熱熔融劑固化，用 

以連接黏著材膠帶。

利用黏著材膠帶之基材黏著全部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

終端部及新裝著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來實施黏著材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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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故很簡單即可將新

■因爲無需每次更換新黏著

著材之始端裝設至捲取盤、

要較少時間即可更換新黏著

產效率。

連接部份之加熱壓著 ， 

裝置的加熱加壓頭，則可合

申請專利範圍第48項 

圍第1項記載之發明，其特 

之間。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48 

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記載之 

爲熱熔融劑層位於基材之表 

疊於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 

進行加熱壓著來連接兩者> 

熔融劑層形成於膠帶之縱向

，故連接具有高自由度。

申請專利範圍第49項 

圍第1項記載之發明，其特 

之間。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49 

申請專利範圍第47項記載 

黏著材膠帶之連接上，係在 

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

黏著材盤裝著至黏著裝置。又 

材盤時都更換捲取盤、將新黏 

及捲附至導引銷之作業，只需 

材盤，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 

若採用裝著著黏著材盤之黏著 

理利用黏著裝置。

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徵爲，支持層夾於熱熔融劑層 

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因 

面 > 可將始端部之黏著劑面重 

端部之熱熔融劑層，對此部份 

故連接十分簡單。又，因爲熱 

全體，重疊長度無需嚴格定位 

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徵爲，熱熔融劑層夾於支持層 

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 

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 

部互相抵接之位置上，利用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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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裝置之加熱加壓頭進行加 

出，利用冷卻來使熱熔融劑 

接。此時 > 因爲熱熔融劑層 

熔融劑層曝露於大氣之下而 

著而降低熱熔融劑層之黏著

申請專利範圍第50項 

至一方之盤之一方之黏著材 

之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的黏 

，黏著材膠帶具有以脫模劑 

>除去其中任何一方之黏著 

使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黏 

兩者之重疊部份的加熱壓著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50 

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基材面 

黏著劑面 > 實施重疊部份之 

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新 

實施黏著材盤之更換，故很 

黏著裝置。

因爲無需每次更換新黏 

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至捲 

設定導引銷等之作業，只需 

盤，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

又，在黏著材膠帶捲繞 

著劑面及基材面發生黏著，

熱。加熱時熱熔融劑會熔解滲 

固化，實施黏著材膠帶間之連 

係夾於支持層之間，故可防止 

因爲濕氣之吸濕或灰塵等之附 

強度。

記載之發明，係用以連接捲取 

膠帶、及捲取至另一方之盤上 

著材膠帶連接方法，其特徵爲 

實施表面處理之基材及黏著劑 

材膠帶之基材端部之脫模劑， 

著劑面重疊於該部份，以實施 

來進行連接。

項記載之發明時，在其中任何 

上重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 

加熱壓著，利用連接全部捲出 

裝著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來 

簡單即可將新黏著材盤裝著至

著材盤時都更換捲取盤、將新 

取盤之作業、以及在特定路徑 

要較少時間即可更換新黏著材 

產效率。

於盤上之狀態下，爲了避免黏 

基材之表面上會塗布脫模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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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發明時，會除去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脫模劑，並將另一

方之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面重疊於該部份並進行黏著，故

黏著材膠帶間之連接十分簡單。

連接部份之加熱壓著上，若採用裝著著黏著材盤之黏 

著裝置的加熱加壓頭，則可合理利用黏著裝置。

申請專利範圍第5 1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圍第50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脫模劑之除去係利用 

電漿放電、紫外線照射、雷射照射之其中任何一種方式來 

實施。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51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申請專利範圍第5 0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 

因係利用電漿放電、紫外線照射、雷射照射之其中任何一 

種方法來除去脫模劑，和以手剝離時相比，可以更短之時 

間、更正確地除去脫模劑。

脫模劑之除去方法上，採用電漿放電時，係使處於電 

漿狀態之氣體分解而成爲容易產生之狀態（激發狀態）， 

並以對基材之表面實施放電來除去脫模劑。又，紫外線照 

射時'例如，採用水銀燈當做光源，利用照射一定時間之 

來自水銀燈之紫外線來實施。又，雷射照射時，係以利用 

雷射振盪器照射之雷射光來對脫模劑進行加熱並使其熔解

，用以除去脫模劑。

申請專利範圍第52項記載之發明，係將基材上塗布

著電極連接用黏著劑之黏著材膠帶捲取至盤之黏著材膠帶

盤，其特徵爲 > 黏著材膠帶盤之膠帶之寬度方向上配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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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之黏著材膠帶之捲部。

利範圍第 52

數之黏著材膠帶捲部（捲部 

方之捲部的黏著材膠帶全部 

出之捲部之隔壁的另一方之 

至盤。

如此'一方之黏著材膠 

黏著材膠帶裝設至盤，而實 

將新黏著材膠帶盤裝著至黏 

黏著材膠帶盤之更換作業 ，

ο

因爲係依序使用捲繞於 

增加1個黏著材膠帶盤之黏 

加1次更換作業之可使用的 

黏著材膠帶之捲數，故可防 

著劑從膠帶之寬度方向滲出 

生黏著，亦即，可防止阻塞 

長而容易發生之伸展等弊病

申請專利範圍第53項 

圍第52項記載之發明，其 

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 

兩者之連結膠帶，一方之黏 

開始捲出另一方之黏著材膠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53

項記載之發明時，因配設著複 

），複數捲部當中之捲繞於一 

捲出時，會捲取配置於全部捲 

捲部的黏著材膠帶並將其裝設

帶全部捲出時，會將另一方之 

施黏著材膠帶之更換，故無需 

著裝置。因此，只需較少之新 

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複數捲部之黏著材膠帶，無需 

著材膠帶的捲數，即可大幅增 

黏著劑量。又，因爲無需增加 

止捲取散亂，同時，可防止黏 

而使已捲取之黏著材膠帶間發

'而且 ' 亦可防止因爲基材較 

ο

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特徵爲，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 

帶之始端部之間具有用以連接 

著材膠帶全部捲出時，會接著 

帶°

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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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第52項記載 

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 

部係利用連結膠帶實施連接 

部捲出後，無需將另一方之 

裝設作業，故可進一步提高 

申請專利範圍第54項 

利範圍第53項記載之黏著 

盤、配設於黏著材膠帶盤及 

黏著材膠帶之黏著材壓著至 

部、以及用以檢測連結膠帶 

其特徵爲，膠帶檢測手段檢 

通過壓著部爲止會將連結膠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54 

帶會自動捲取至捲取盤'一 

出後，會依序從下一捲部捲 

又，膠帶檢測手段檢測 

過壓著部爲止，會自動將連 

略捲取之麻煩。

又，膠帶檢測手段上， 

及受光部，以光學方式檢測 

帶之兩端配設著有顏色之（ 

用發光部發出之雷射光檢測 

結膠帶。又，除了在連結膠 

結膠帶之寬度和黏著材膠帶

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 ， 

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

> 一方之捲部之黏著材膠帶全 

捲部之黏著材膠帶捲取至盤之 

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記載之發明，係具有如申請專 

材膠帶盤、黏著材膠帶之捲取 

捲取盤之間且以加熱加壓頭將 

電子機器之電路基板上之壓著 

之膠帶檢測手段之黏著裝置 ， 

測到連結膠帶時，至連結膠帶 

帶捲取至捲取盤。

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連結膠 

方之捲部之黏著材膠帶全部捲 

出黏著材膠帶。

到連結膠帶時，至連結膠帶通 

結膠帶捲取至捲取盤，故可省 

例如黏著裝置具有一對發光部 

連結膠帶。另一方面，連結膠 

例如黑色）標記，受光部會利 

連結膠帶兩端之標記來檢測連 

帶附加標記以外，可採用使連 

之寬度不同的方法、或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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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帶上形成複數之孔的方法。

申請專利範圍第59項記載之發明，係具有一方之盤

、另一方之盤、使一方之盤及另一方之盤連動旋轉之齒輪 

單元、收容前述諸元件之殼體、配置於殼體之開口部之加 

熱構件、以及對加熱構件供應電力之電源手段之黏著具， 

其特徵爲，一方之盤上捲繞著在基材上塗布著黏著劑之黏 

著劑膠帶，另一方之盤則固定著黏著劑膠帶之一端，加熱 

構件具有利用供應之電力實施發熱之電熱構件，將捲取至 

一方之盤上之黏著劑膠帶拉至殼體之開口部，以加熱構件 

從基材側對位於開口部之黏著劑膠帶實施加熱加壓，將黏 

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以另一方之盤捲取黏著劑被剝離之 

基材。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59 

著至電路基板時，係以單手 

之開口部壓抵電路基板，配 

側之加熱構件會抵接位於開 

劑壓著至電路基板。其次， 

劑膠帶的情形下使黏著具前 

膠帶，而在從盤拉出黏著劑 

一方之盤之同軸上的齒輪會 

盤之齒輪亦會旋轉1以另一

項記載之發明，在將黏著劑壓 

握持殼體，將露出黏著劑膠帶 

設於開口部之黏著劑膠帶基材 

口部之黏著劑膠帶，而將黏著 

在抵接位於加熱構件下之黏著 

進-會從一方之盤拉出黏著劑 

膠帶時，盤會旋轉，故固定於 

旋轉，而和其齒合之另一方之 

方之盤捲取黏著劑已被剝離之

基材。

對加熱構件之電力供應上，可以利用配設於殼體之開

關來切換電力之供應，或者.，亦可在加熱構件上配設感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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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加熱構件被推壓時，可感測到該推壓而對加熱構件

供應電力。

黏著劑可以爲將導電粒子分散於絕緣性黏著劑中之向 

異導電性黏著，亦可以爲只有絕緣性黏著劑者，或者，爲 

將絕緣性隔件粒子分散於黏著劑中者。

申請專利範圍第60項記載之發明，係塗布於基材上

之黏著材膠帶，其特徵爲， 基材係金屬膜或芳香族聚醯胺

膜所構成。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60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黏著材

膠帶之基材係採用金屬膜 或金屬箔）或芳香族聚醯胺膜

，即使基材之厚度較薄時 亦可防止基材伸展或切斷等問

題。

因此，利用由厚度較薄之基材所構成之黏著材膠帶，

可以增加每1盤之捲數，而增加1盤可使用之黏著劑量。

又'使用本發明之黏著材膠帶，每1盤之捲數會增多，電

子構件之製造工廠只需較少新黏著材膠帶之更換次數即可

，故可提高作業效率。此外，黏著材膠帶之製造上，因可 

以減少製造之盤數，且可減少盤材及濕氣防止材之使用量 

，故可降低製造成本。

金屬膜應採用伸展性較高之金屬，例如，銅、鋁、不 

銹鋼、鐵、錫等。

芳香族聚醯胺膜之具體實例如對位芳香族聚醯胺纖維

膜（MICTRON ； TORAY株式會社製商品名稱）等。

黏著劑係採用熱可塑性樹脂、熱硬化性樹脂、或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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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樹脂及熱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熱可塑性樹脂系係以

苯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表，熱硬化性樹脂系則以

環氧樹脂系、壓克力樹脂系、以及矽樹脂系爲代表。

黏著劑亦可分散著導電粒子。導電粒子係如 Au > Ag 

、Pt、Ni、Cu、W、Sb ' Sn、焊錫等之金屬粒子、或碳、 

石墨等，亦可在前述之物及/或非導電性之玻璃、陶瓷、 

塑膠等高分子核材等覆蓋前述導電層等來形成導電粒子。 

此外，亦可應用以絕緣層覆蓋前述導電粒子之絕緣覆膜粒 

子、或倂用導電粒子及絕緣粒子等。在焊錫等之熱熔融金 

屬、或塑膠等之高分子核材上形成導電層者，會具有因加 

熱加壓或加壓而產生變形之變形性，故連接後之電極間距 

離會縮小，連接時可增加和電路接觸之面積，而可提高信 

賴性。尤其是，以高分子類做爲核材更佳，如焊錫因沒有 

融點，在廣泛之連接溫度下亦可控制於軟化狀態，而可得 

到很容易即可對應電極之厚度及平坦性之誤差的連接構件

申請專利範圍第 61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圍第60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基材之厚度爲〜

2 5 “ m。

基材之厚度爲〜25“ m 之理由如下，基材之厚 

度低於Ι/zm時 > 基材無法得到充分之拉伸強度，而容易 

斷裂。又，基材之厚度若超過25“ m時，每1盤之捲數方 

面無法得到可滿足之捲數。

申請專利範圍第62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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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第60或61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基材之拉伸強度

在25口時爲3 0 0MPa以上。

基材之拉伸強度爲3 00MPa以上之理由如下，基材之 

拉伸強度小於3 00MPa時，基材容易延展，且黏著材膠帶 

容易斷裂。

申請專利範圍第63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圍第60至62項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基

材對黏著劑之厚度比爲0.01〜1.0。

基材對黏著劑之厚度比爲0.01〜1.0之理由如下，基

材對黏著劑之厚度比低於0.01時，基材會太薄，而使黏 

著材膠帶無法具有足充分之強度。又，基材對黏著劑之厚 

度比超過1·0時，基材之厚度會過厚，每1盤之捲數會不 

夠多°

申請專利範圍第64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圍第60至63項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基

材之表面粗細度Rmax爲0.5/zm以下。

基材之表面粗細度Rmax應爲0.5“ m以下之理由如下

，Rmax若超過 0.5“m，則因爲基材表面之凹凸，將黏著 

劑壓著至電路基板時，黏著劑不易從基材分離。

申請專利範圍第65項記載之發明，係利用在基材上 

塗布黏著劑並捲成盤狀之黏著材膠帶在被覆體上形成黏著 

劑之黏著材膠帶黏著材形成方法，其特徵爲，分別從複數 

盤拉出黏著材膠帶，使各黏著材膠帶重疊成一體，剝離一 

方之基材即可在被覆體上形成重疊成一體之黏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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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申請專利範圍第65項記載之發明時，從一方之盤 

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面、及從另一方之盤捲出之黏 

著材膠帶之黏著劑面會重疊而使黏著材膠帶成爲一體。另 

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基材會會捲取至捲取用盤，而重疊成 

—體之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則會被加壓加熱頭壓著至被覆 

體。被覆體係電子構件或電路基板，如引線框架或引線框 

架之晶片等。

如此，在被覆體上形成黏著劑之前一步驟，可使一方 

之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 

重疊，在得到期望之黏著劑厚度再在被覆體上形成黏著劑

，在增多黏著材膠帶之捲數的情形，卻可縮小每1盤之黏 

著材膠帶的捲繞直徑。因此 > 可增加每1盤之黏著材膠帶 

之捲數，而大幅增加1次更換作業之可使用的黏著劑量。 

因此，只需較少之新黏著材膠帶之更換作業即可，故可提 

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申請專利範圍第66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利範 

圍第1項記載之發明，其特徵爲，只有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之黏著劑含有硬化劑。

此申請專利範圍第 66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和 

申請專利範圍第65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 ， 

因爲只有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含有硬化劑，故另一 

方之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不需要硬化劑。因此，未含有硬 

化劑之黏著劑之黏著材膠帶無需低溫管理。因此，可減少 

必須實施低溫管理之黏著材膠帶的數量，而可使黏著材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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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之運送及保管獲得有效率之管理。又，未調合硬化劑之 

黏著材膠帶'及調合著硬化劑之黏著材膠帶的黏著劑，係 

以不會和硬化劑產生反應之成分做爲另一方之黏著劑，除 

了以不會和硬化劑產生反應之成分做爲硬化劑以外，尙以 

使用之黏著劑做爲一方之黏著劑，故可提高黏著劑之保存 

安定性。

申請專利範圍第67項記載之發明係向異導電材膠帶 

，其特徵爲，在芯材之縱向上實施具有膜狀黏著劑之向異 

導電材之多數次捲繞積層。

又，申請專利範圍第68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 

利範圍第67項記載之向異導電材膠帶，其特徵爲，上述 

向異導電材係在膜狀黏著劑之單面配設基材膜之2層構造 

的向異導電材。

又，申請專利範圍第69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 

利範圍第67項記載之向異導電材膠帶，其特徵爲，上述 

向異導電材係在膜狀黏著劑之兩面配設基材膜之3層構造 

之向異導電材。

又，申請專利範圍第70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 

利範圍第68或69項記載之向異導電材膠帶，其特徵爲， 

對基材膜之單面或兩面實施剝離處理。

又，申請專利範圍第71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 

利範圍第67至70項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向異導電材膠帶

＞膜狀黏著劑之寬度爲0.5〜5mm。

又，申請專利範圍第72項記載之發明，係如申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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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範圍第68至71項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向異導電材膠帶

＞基材膜之強度爲 dkg/mm?以上、伸展爲60〜200%、厚

度爲100“ m以下。其次，若基材膜爲有色透明或有色不

透明之著色時，很容即可實施基材膜及黏著劑之判別，又

，亦很容易判別捲出部之位置，故可提高作業性。

【實施方式】

其次，參照附錄圖面'針對本發明之實施形態進行說 

明。又，以下之說明中，同一或同等之構成要素會附與相 

同符號。

首先，參照第1圖〜第5圖，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1 

〜4項記載之發明之實施形態進行說明。

第1圖係第1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之黏著 

材盤間之連接的斜視圖■第2圖A及B係第1圖之連接部 

份（A）之連接步驟圖，第2圖 A係已使用之黏著材膠帶 

之端膠帶的剖面斜視圖，第2圖B係反折已使用之黏著材 

膠帶來連接新黏著材膠帶之斜視圖，第3圖係黏著裝置之 

黏著劑壓著步驟的槪略圖，第4圖係電路基板間之黏著的 

剖面圖，第5圖係黏著材膠帶之製造方法的步驟圖。

黏著材膠帶1係分別捲繞於盤3、3a ＞各盤3、3a上 

配設著捲軸5、及配置於黏著材膠帶1之兩寬度側之側板 

7。亦即，各盤3、3a具有捲軸5、及分別配置於黏著材膠 

帶1之兩寬度側之側板7。

黏著材膠帶1係由基材9、及塗布於基材9之一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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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黏著劑11所構成。

從強度、及構成向異導電材之黏著劑之剝離性而言， 

基材9應由OPP （延伸聚丙烯）'聚四氟乙烯、或經過矽 

處理之PET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等所構成，然而，並 

不限於此。

黏著劑1 1係採用熱可塑性樹脂、熱硬化性樹脂、或 

熱可塑性樹脂及熱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或熱金屬系。熱 

可塑性樹脂系係以苯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表，熱 

硬化性樹脂系則以環氧樹脂系、乙烯基酯系樹脂、壓克力 

樹脂系、矽樹脂系爲代表。

黏著劑11內分散著導電粒子13。導電粒子13係如

Au、Ag ' Pt ' Ni、Cu ' W ' Sb、Sn、焊錫等之金屬粒子、

或碳、石墨等，亦可在前述之物及非導電性之玻璃、陶瓷

、塑膠等高分子核材等覆蓋構成前述導電粒子13之材料 

所構成之導電層等來形成導電粒子13。此外，亦可應用以

絕緣層覆蓋前述導電粒子13之絕緣覆膜粒子、或倂用導

電粒子13及絕緣粒子等。在焊錫等之熱熔融金屬、或塑 

膠等之高分子核材上形成導電層者，會具有因加熱加壓或 

加壓而產生變形之變形性，故連接後之電極間距離會縮小 

＞連接時可增加和電路之接觸面積，而可提高信賴性。尤 

接構件。

其是，以高分子類做爲核材更佳，因導電粒子13如焊錫

並沒有融點，在廣泛之連接溫度下亦可控制於軟化狀態，

而可得到很容易即可對應電極之厚度及平坦性之誤差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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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ί之使用方法進 

行說明。如第3圖所示，將黏著材膠帶1之盤3a、及捲取 

盤17裝著至黏著裝置15，將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 

1的前端經由導引銷22裝設至捲取盤17，並捲出黏著材 

膠帶1（第3圖中之箭頭E）。其次，將黏著材膠帶1配 

置於電路基板21上，以配置於兩盤3a、17間之加熱加壓 

頭19從基材9側實施黏著材膠帶1之壓接，將黏著劑11

壓著至電路基板21。其後， 將基材9捲取至捲取盤17。

上述壓著後（暫時連接 ），實施電路基板21之電極

及配線電路（電子構件）23 之電極的定位並進行正式連接

。正式連接如第4圖所示， 在壓著至電路基板21上之黏

著劑11上配置配線電路（ 或電子構件）23 ＞必要時，可

將例如聚四氟乙烯材24當做緩衝材，以加熱加壓頭1 9對

電路基板21實施配線電路23之加熱加壓。利用此方式， 

可連接電路基板21之電極21a及配線電路23之電極23a

利用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之PDP -其尺寸會較 

大，有時會對PDP之周圍全體實施壓著，連接部份會較多 

，一次使用之黏著劑11的使用量會遠大於傳統上之使用 

量。因此，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使用量亦會 

變多，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在相對較短之時間

膠帶1之結束標記28 （參照第1圖）。

本發明之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方法可以分成下述2種，

內會被捲取至捲取盤17，而露出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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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直接使用捲取盤17，更換已使用之黏著材膠帶1之

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帶，並連接新黏著劑膠帶及捲取

盤17， （ b ）將已使用之黏著材膠帶1之殘餘捲數變少的

黏著劑膠帶當做捲取盤17使用，並連接新黏著劑膠帶及

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帶。

（b ）時，如第1圖所示，爲了將盤3a更換成新黏著 

材盤3 -在盤3a之黏著材膠帶1上會實施盤3a之黏著材 

膠帶（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捲繞於新黏 

著材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 

端部32之連接。

此黏著材膠帶1之連接上，在露出已使用之盤3a之 

黏著材膠帶1之結束標記28時，會如第2圖A所示，會 

從黏著材膠帶1之結束標記28附近切斷（B）-並將黏著 

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反折，使黏著材膠帶1之黏著劑1 1 

面位於上側（第2圖B）。其次，將新黏著材盤3之黏著 

材膠帶1之始端部32之黏著劑11面重疊於已使用之盤3a 

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之黏著劑11面上（第2圖B 

）°

其次，如第4圖所示，將兩者之重疊部份置於工作台 

104上，以黏著裝置15之加熱加壓頭19實施加熱加壓進 

行黏著。利用此方式，即可連接捲繞於已使用之盤3a上 

之黏著材膠帶1、及捲繞於新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1。其 

次，將已使用之盤3a及新盤3互相對換，將新盤3裝著 

至黏著裝置15。因此，無需實施將黏著材膠帶1裝著至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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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盤17之作業。又，因以黏著劑11面間之重疊來進行黏

著，故有較高之連接強度。

又，黏著材膠帶1上之結束標記28之位置，當黏著 

材膠帶1從已使用之盤（黏著材膠帶1完全捲出之盤）3a 

延伸至加熱加壓頭19爲止時，應爲從黏著材膠帶1固定 

於已使用之盤3a ±之固定位置至加熱加壓頭19爲止之長 

度的位置上。此時，從結束標記28之附近切斷，即使從 

必要之最小位置切斷黏著材膠帶1，除了可防止黏著材膠 

帶1之浪費以外，當可避免將拆下已使用之盤3a並移動 

已使用之盤3a使結束標記28到達加熱加壓頭19之位置 

的繁複作業。

此實施形態時，因黏著裝置15具有加熱加壓頭19, 

並利用此加熱加壓頭19來實施已使用之盤3a之黏著材膠 

帶1之終端部30之黏著劑11、及新黏著材盤3之黏著材 

膠帶1之始端部32之黏著劑11的連接，故無需另外使用 

以實施黏著劑 11間之壓著爲目的之壓著用器具，即可實 

施已捲繞著黏著材膠帶1之盤3、3a之更換。

直接使用（a）之捲取盤17，將已使用之黏著材膠帶 

1之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帶更換成新黏著劑膠帶，並 

實施新黏著劑膠帶及捲取盤17之連接時，在露出已使用 

之盤3a之黏著材膠帶1之結束標記28時從黏著材膠帶1 

之結束標記28附近切斷 > 將殘留於捲取盤17側之黏著材 

膠帶之終端部反折，使黏著劑11面成爲上側。其次，使 

此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之黏著劑11面、及新黏著材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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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之黏著劑11面互相重疊。其 

次，將兩者之重疊部份置於工作台104上 > 以黏著裝置15 

之加熱加壓頭1 9進行加熱加壓實施黏著。利用此方式， 

可連接捲繞於捲取盤17上之黏著材膠帶1、及捲繞於新盤 

3上之黏著材膠帶1。利用此方式，因爲捲取盤17只會捲 

取基材9 -故可捲取數個黏著材盤份，減少捲取盤17之更 

換次數，而有良好之作業效率。

此處，參照第5圖，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 

之製造方法進行說明。

在從捲出機25捲出之基材(separator) 9上 > 以塗布 

機27塗布由樹脂及導電粒子13混合而成之黏著劑11，並 

以乾燥爐29實施乾燥後，以捲取機3 1捲取原始材料。被 

捲取之黏著材膠帶1之原始材料，以切割機33切成特定 

寬度並捲取至捲軸後'從兩側將側板7、7裝著於捲軸上

，或者，捲取至附側板之捲軸上，將其和除濕材一起細包

，實施低溫(-5 °C〜-10 °C )之管理並進行出貨。

其次，針對本發明之第2實施形態進行說明，以下之 

說明係以和上述實施形態不同之點爲主。

第6圖所示之第2實施形態時，係利用新黏著材盤3 

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具有之前導膠帶41 -實施新 

黏著材盤3之黏著材膠帶1、及捲繞於已使用之盤3a ±之 

黏著材膠帶1之連接。前導膠帶41係由基材63及其背面 

之黏著劑43面所構成，新黏著材盤3之黏著材膠帶1之 

始端部32，係利用前導膠帶41貼附於捲附至盤上之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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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膠帶1之基材9面來固定。其次，從基材9面剝離前導 

膠帶41 -並使其和反折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之黏 

著劑11面重疊。將兩者之重疊部份置於工作台104 ± > 

以黏著裝置15之加熱加壓頭19進行加熱加壓實施黏著。 

如此，因爲利用黏著材膠帶1之前導膠帶41實施全部捲 

出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新裝著之黏著材膠帶1 

之始端部32的黏著 > 故黏著材膠帶1間之連接十分簡單

。此時，配設於前導膠帶41之基材63之背面側的黏著劑

43面具有黏著性，亦可只利用使其重疊於反折之黏著材膠 

帶1之終端部30之黏著劑11面的方式來實施連接。

本發明並未受限於上述之實施形態，只要在未背離本 

發明之要旨的範圍內，可實施各種變形。

例如 > 上述之第2實施形態時，不反折捲繞於已使用 

之盤3a ±之黏著材膠帶1，而如第7圖所示，從基材9面 

剝離新裝著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之前導膠帶41 .

並將其貼附於背面之黏著劑11面，使前導膠帶41連接於

已使用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之黏著劑11面，再以 

黏著裝置15之加熱加壓頭19進行加熱加壓實施黏著亦可

。此時，因無需反折全部捲出之黏著材膠帶1，故可防止 

將黏著材膠帶1捲取至捲取盤時可能發生之捲取散亂。

此時，從基材9面剝離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之 

前導膠帶41，並將前導膠帶41黏著於已使用之黏著材膠

帶1之基材9面亦可。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5〜8項記載之發明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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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這些發明係關於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或電路基板間 

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的黏著材膠帶 

-尤其是，和捲成盤狀之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方法相關。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5〜8項記載之發明之背 

景技術進行說明。

一般而言，液晶面板、PDP（電漿顯示面板）、EL（ 

螢光顯示）面板、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 

或電路基板間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的電性連接 

方法，係採用黏著材膠帶。

日本特開200 1 -284005號公報，係記載著將在基材上 

塗布黏著材之黏著材膠帶捲成盤狀者 。

此種傳統黏著材膠帶之寬度爲1〜3mm程度，捲取至 

盤之膠帶之長度爲50m程度。

將黏著材膠帶裝著於黏著裝置時，將黏著材膠帶之盤 

（以下簡稱爲「黏著材盤」）裝設於黏著裝置上，拉出黏 

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並裝設至捲取盤。其次，從自黏著材盤 

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基材側以加熱加壓頭將黏著劑壓著至 

電路基板等上，再以捲取盤捲取殘餘之基材。

其次，黏著材盤之黏著材膠帶用完時，拆下用完之盤 

、及捲取基材之捲取盤，將新捲取盤及新黏著材盤裝著於 

黏著裝置，並將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於捲取盤上。

然而，近年來，隨著PDP等之面板畫面之大型化，電

路基板之黏著面積亦增大，一次使用之黏著劑的使用量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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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又，因爲黏著劑之用途之擴大，黏著劑之使用量亦

增加。因此，電子機器之製造工廠之黏著材盤的更換更爲 

頻繁■因爲黏著材盤之更換十分麻煩，故有無法提高電子 

機器之生產效率之問題。

針對此問題，可以考慮以增加捲取至盤之黏著材膠帶 

之捲數，來增加每ί盤之黏著劑量，用以降低盤之更換頻 

率，然而，因爲黏著材膠帶之膠帶寬度爲較狹窄之ί〜 

3mm ＞若增多捲數可能導致捲取散亂。又，若增多捲數， 

則作用於捲成膠帶狀之黏著材膠帶的壓力會升高，可能使 

黏著劑從膠帶之兩邊滲出而成爲阻塞之原因。

此外，黏著材膠帶之捲數若增加，則盤之直徑尺寸亦 

會增大，可能因無法裝著於既存之黏著裝置上而無法使用 

既存之黏著裝置。

因此，申請專利範圍第5〜8項記載之發明的目的， 

係在提供一種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方法，可使黏著材盤之更 

換較爲簡單，而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其次，參照第8圖A〜C、第3圖〜第

第8 圖A

5圖，針對本

發明之第1實施形態進行說明。 C係第1實施

形態之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方法圖 係黏著材盤間

之連接的斜視圖 第8圖B係第 A之連接部份之連接

方法的斜視圖5 8圖C係第8 之連接部份之平面圖

配設著捲軸5、及配置於黏著材膠帶 1之兩寬度側之側板

，第

8圖

第 圖A

8圖A

黏著材膠帶 1係分別捲繞於盤3 3a，各盤3 ' 3a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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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實施形態時，黏著材膠帶1之長度約爲50m、寬度

W約爲5 m m °

黏著材膠帶1係由基材9、及塗布於基材9之一側面 

之黏著劑1 1所構成。

從強度、及構成向異導電材之黏著劑之剝離性而言， 

基材9應由OPP （延伸聚丙烯）、聚四氟乙烯、或經過矽 

處理之 PET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等所構成，然而，並 

不限於此。

黏著劑1 1係採用熱可塑性樹脂、熱硬化性樹脂、或 

熱可塑性樹脂及熱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或熱金屬系。熱 

可塑性樹脂系係以苯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表，熱 

硬化性樹脂系則以環氧樹脂系、乙烯基酯系樹脂、壓克力 

樹脂系、矽樹脂系爲代表。

黏著劑11內分散著導電粒子13。導電粒子13係如 

Au、Ag、Pt ' Ni、Cu ' W、Sb、Sn、焊錫等之金屬粒子、 

或碳、石墨等，亦可在前述之物及非導電性之玻璃、陶瓷 

、塑膠等高分子核材等覆蓋構成前述導電粒子13之材料 

所構成之導電層等來形成導電粒子13。此外，亦可應用以 

絕緣層覆蓋前述導電粒子13之絕緣覆膜粒子、或倂用導 

電粒子13及絕緣粒子等。在焊錫等之熱熔融金屬、或塑 

膠等之高分子核材上形成導電層者，會具有因加熱加壓或 

加壓而產生變形之變形性，故連接後之電極間距離會縮小 

，連接時可增加和電路之接觸面積，而可提高信賴性。尤 

其是，以高分子類做爲核材更佳，因導電粒子13如焊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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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融點，在廣泛之連接溫度下亦可控制於軟化狀態，

而可得到很容易即可對應電極之厚度及平坦性之誤差的連

接構件。

其次，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ί之使用方法進 

行說明。如第3圖所示，將黏著材膠帶1之盤3a、及捲取 

盤17裝著至黏著裝置15，將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

1之前端經由導引銷22裝設至捲取盤17，並捲出黏著材

膠帶1（第3圖中之箭頭E）。其次，將黏著材膠帶1配

置於電路基板21上-以配置於兩盤3a、17間之加熱加壓 

頭19從基材9側實施黏著材膠帶1之壓接，將黏著劑1 1

壓著至電路基板21。其後，將基材9捲取至捲取盤17。

上述壓著後（暫時連接），實施電路基板21之電極 

及配線電路（電子構件）23之電極的定位並進行正式連接 

。正式連接如第4圖所示，在壓著至電路基板21上之黏 

著劑11上配置配線電路（或電子構件）23，必要時，可

將例如聚四氟乙烯材24當做緩衝材，以加熱加壓頭19對

電路基板21實施配線電路23之加熱加壓。利用此方式， 

可連接電路基板21之電極21a及配線電路23之電極23a

利用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之PDP，其尺寸會較 

大，有時會對PDP之周圍全體實施壓著，連接部份會較多 

，一次使用之黏著劑11的使用量會遠大於傳統上之使用 

量。因此，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使用量亦會 

變多，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在相對較短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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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會被捲取至捲取盤17，而露出捲繞於盤3a ±之黏著材

膠帶1之結束標記28 （參照第8圖A）。

本發明之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方法可以分成下述2種，

（a）直接使用捲取盤17，更換已使用之黏著材膠帶1之 

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帶，並連接新黏著劑膠帶及捲取 

盤17， （ b ）將已使用之黏著材膠帶1之殘餘捲數變少的 

黏著劑膠帶當做捲取盤17使用，並連接新黏著劑膠帶及 

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帶。

（b ）時，如第8圖A所示，爲了將盤3a更換成新黏 

著材盤3，在盤3a之黏著材膠帶1露出結束標記28時， 

會實施盤3a之黏著材膠帶（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 

部30、及捲繞於新黏著材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另一方之 

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32之連接（參照第8圖A）。

此黏著材膠帶1之連接上，如第8圖B及C所示，會 

針對黏著材盤3a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新黏著 

材盤3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 ＞使始端部32之黏著 

劑11面重疊於終端部30之基材9面上。其次，將略呈口 

字形之卡止銷46插入重疊部份，實施黏著材膠帶1之終 

端部30、及新黏著材盤3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之 

連接。

利用此方式，可實施捲繞於已使用之盤3a上之黏著 

材膠帶1、及捲繞於新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連接。如 

此，可以卡止銷46固定已全部捲出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 

端部30、及新裝著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故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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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簡單。

其次，將已使用之盤3a及新盤3互相對換，將新盤3 

裝著至黏著裝置15。因此，無需實施將新黏著材膠帶1裝 

著至捲取盤17之作業。

直接使用（a）之捲取盤17，將已使用之黏著材膠帶 

1之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帶更換成新黏著劑膠帶，並 

實施新黏著劑膠帶及捲取盤17之連接時，在露出已使用 

之盤3a之黏著材膠帶1之結束標記28時從黏著材膠帶1 

之結束標記28附近切斷，使殘留於捲取盤17側之黏著材 

膠帶之終端部30、及新黏著材盤3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 

部32重疊。其次，將略呈□字形之卡止銷46插入兩者之 

重疊部份，實施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新黏著材盤 

3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之連接。

因爲捲取盤17只會捲取基材9 -故可捲取數個黏著材 

盤份。因此，可減少捲取盤17之更換次數，而有良好之 

作業效率。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5〜8項記載之發明的第2 

〜第4實施形態進行說明，以下說明之實施形態中，相同 

部份會附與相同符號並省略該部份之詳細說明，以下之說 

明係以和上述第1實施形態不同之點爲主。

第9圖所示之第2實施形態時，係利用具有配設於一 

方及另一方之端部之爪部48、49、及連結兩端之爪部48 

、49之彈性構件50的卡止構件47，實施一方之黏著材膠 

帶1之終端部30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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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具體而言，使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

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互相抵接，使配設於

卡止構件47之一端之爪部48卡止於終端部30 ＞並使配設

於另一端之爪部49卡止於始端部32 .並以彈性構件50拉 

近一方之爪部48及另一方之爪部49。又，爪部48、47係 

在板構件之背面配設前端爲尖形之複數爪51者。

因係使配設於卡止構件47之一端之爪部48卡止於終 

端部30 -並使配設於另一端之爪部49卡止於始端部32來 

連接兩者，故連接十分容易。又，因爲一方之爪部48及 

另一方之爪部49之間具有彈性構件50 -彈性構件50可伸 

展而將卡止構件47之另一方之爪部49卡止於另一方之黏 

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之任意位置上，故連接具有高自

由度。

第10圖所示之第3實施形態時，會針對捲繞於已使

用之盤3a ±之黏著材膠帶 1之終端部30、及新黏著材盤

3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 32，使始端部32之黏著劑1 1

面重疊於終端部30之基材 9面上，其次，以橫剖面略呈

口字形之可彈性變形之夾子 53夾住重疊部份實施固定。

因爲只以夾子53夾住重疊部份來實施連接， 故連接作業

十分容易。

第11圖所示之第4實施形態時，係在第 1實施形態

份，並從重疊部份之兩面壓扁夾持片55來連接兩者。因 

係從重疊部份之兩面壓扁夾持片55來實施連接，故可利

中，以橫剖面略呈二字形之金屬製夾持片55 覆蓋重疊部

-65-



1321972

用重疊部份獲得強固之連接。

申請專利範圍第5〜8項記載之發明並未受限於上述 

實施形態，只要未背離申請專利範圍第5〜8項記載之發 

明之要旨的範圍內，可實施各種變形。

例如，上述之第1實施形態時，卡止銷46並非略呈 

口字形，而爲1支線狀銷亦可，此時，應以複數個銷來固 

定重疊部份。

第2實施形態時，亦可配合黏著材膠帶1之寬度來使 

用複數個卡止構件47。

第3實施形態及第4實施形態時，亦可使用複數個夾 

子53或夾持片55 ＞並分別從黏著材膠帶1之重疊部份之 

兩側進行固定。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9~ 13項記載之發明進行

說明。

這些發明係關於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或電路基板間 

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的黏著材膠帶 

，尤其是，和捲成盤狀之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方法相關。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9~ 13項記載之發明之背 

景技術進行說明。

一般而言5液晶面板' PDP （電漿顯示面板）、EL （ 

螢光顯示）面板、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 

或電路基板間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 

方法，係採用黏著材膠帶。

日本特開200 1 -284005號公報，係記載著將在基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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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布黏著材之黏著材膠帶捲成盤狀者。

此種傳統黏著材膠帶之寬度爲1〜3m m程度，捲取至 

盤之膠帶之長度爲50m程度。

將黏著材膠帶裝著於黏著裝置時，將黏著材膠帶之盤 

（以下簡稱爲「黏著材盤」）裝設於黏著裝置上，拉出黏 

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並裝設至捲取盤。其次，從自黏著材盤 

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基材側以加熱加壓頭將黏著劑壓著至 

電路基板等上，再以捲取盤捲取殘餘之基材。

其次，黏著材盤之黏著材膠帶用完時，拆下用完之盤 

、及捲取基材之捲取盤，將新捲取盤及新黏著材盤裝著於 

黏著裝置，並將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於捲取盤上。

然而，近年來，隨著PDP等之面板畫面之大型化，電 

路基板之黏著面積亦增大，一次使用之黏著劑的使用量亦 

增加。又，因爲黏著劑之用途之擴大，黏著劑之使用量亦 

增加。因此，電子機器之製造工廠之黏著材盤的更換更爲 

頻繁，因爲黏著材盤之更換十分麻煩，故有無法提高電子 

機器之生產效率之問題。

針對此問題，可以考慮以增加捲取至盤之黏著材膠帶 

之捲數，來增加每1盤之黏著劑量，用以降低盤之更換頻 

率，然而，因爲黏著材膠帶之膠帶寬度爲較狹窄之1〜 

3mm -若增多捲數可能導致捲取散亂。又，若增多捲數， 

則作用於捲成膠帶狀之黏著材膠帶的壓力會升高，可能使 

黏著劑從膠帶之兩邊滲出而成爲阻塞之原因。

此外，黏著材膠帶之捲數若增加，則盤之直徑尺寸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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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增大，可能因無法裝著於既存之黏著裝置上而無法使用

既存之黏著裝置。

因此，申請專利範圍第9~ 13項記載之發明的目的， 

係在提供一種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方法，可使黏著材盤之更 

換較爲簡單，而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其次，參照附錄圖面，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9~ 13項 

記載之發明之實施形態進行說明，首先，參照第12圖 A 

、B、第3圖〜第5圖，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9~ 13項記

載之發明之第1實施形態進行說明。第12圖A〜C係第1 

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方法圖，第12圖 A係黏著 

材盤間之連接的斜視圖，第12圖B係第12圖A之連接部 

份之連接方法的斜視圖。

黏著材膠帶1係分別捲繞於盤3、3a，各盤3、3a上 

配設著捲軸5、及配置於黏著材膠帶1之兩寬度側之側板 

7。本實施形態時，黏著材膠帶1之長度約爲5 0m、寬度 

W約爲3mm。

黏著材膠帶1係由基材9、及塗布於基材9之一側面 

之黏著劑1 1所構成。

從強度、及構成向異導電材之黏著劑之剝離性而言， 

基材9應由OPP （延伸聚丙烯）、聚四氟乙烯、或經過矽 

處理之PET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等所構成，然而，並 

不限於此。

黏著劑11係採用熱可塑性樹脂、熱硬化性樹脂、或

熱可塑性樹脂及熱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或熱金屬系。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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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塑性樹脂系係以苯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表，熱

硬化性樹脂系則以環氧樹脂系、乙烯基酯系樹脂、壓克力

樹脂系、矽樹脂系爲代表。

黏著劑11內分散著導電粒子13。導電粒子13係如

Au ' Ag ' Pt ' Ni ' Cu ' W ' Sb、Sn、焊錫等之金屬粒子、

或碳、石墨等，亦可在前述之物及/或非導電性之玻璃、 

陶瓷、塑膠等高分子核材等覆蓋前述導電層等來形成。此 

外，亦可應用以絕緣層覆蓋前述導電粒子之絕緣覆膜粒子

、或倂用導電粒子及絕緣粒子等。在焊錫等之熱熔融金屬

、或塑膠等之高分子核材上形成導電層者，會具有因加熱 

加壓或加壓而產生變形之變形性，故連接後之電極間距離 

會縮小，連接時可增加和電路接觸之面積，而可提高信賴 

性。尤其是，以高分子類做爲核材更佳，如焊錫因沒有融 

點'在廣泛之連接溫度下亦可控制於軟化狀態，而可得到 

很容易即可對應電極之厚度及平坦性之誤差的連接構件。

其次，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之使用方法進行

說明。如第3圖所示，將黏著材膠帶1之盤3a、及捲取盤

17裝著至黏著裝置15，捲繞於盤3a ±之黏著材膠帶1之

前端裝設至捲取盤7，並捲出黏著材膠帶1（第3圖中之

箭頭E）。其次 '將黏著材膠帶1配置於電路基板21上

'以配置於兩盤 3a、1 7間之加熱加壓頭1 9從基材9側實

施黏著材膠帶1 之壓接，將黏著劑11壓著至電路基板2 1

。其後，將基材 9捲取至捲取盤17。

上述壓著後 （暫時連接），實施電路基板21之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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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線電路（電子構件）23之電極的定位並進行正式連接

。正式連接上，如第4圖所示，在壓著至電路基板21上 

之黏著劑11上配置配線電路（或電子構件）23，必要時

＞可將例如聚四氟乙烯材24當做緩衝材，以加熱加壓頭 

19對電路基板21實施配線電路23之加熱加壓。利用此方 

式，可連接電路基板21之電極21a及配線電路23之電極 

23a。

利用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之PDP ＞其尺寸會較

大，有時會對PDP之周圍全體實施壓著，連接部份會較多 

，一次使用之黏著劑11的使用量會遠大於傳統上之使用 

量。因此，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使用量亦會

變多，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在相對較短之時間 

內會被捲取至捲取盤17，而露出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 

膠帶1之結束標記28 （參照第12圖A）。

申請專利範圍第9〜13項記載之發明之黏著材膠帶之

連接方法可以分成下述2種，（a）直接使用捲取盤17, 

更換已使用之黏著材膠帶1之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帶

，並連接新黏著劑膠帶及捲取盤17，（b）將已使用之黏 

著材膠帶1之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帶當做捲取盤17 

使用，並連接新黏著劑膠帶及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帶

（b）時，如第12圖A所示，爲了將盤3a更換成新

黏著材盤3，在盤3a之黏著材膠帶1上會實施盤3a之黏

著材膠帶（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捲繞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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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黏著材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

之始端部32之連接（參照第12圖A ）。

此黏著材膠帶1之連接上，如第12圖B所示，會針 

對黏著材盤3a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新黏著材 

盤3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使始端部32之黏著劑 

1 1面重疊於終端部30之基材9面上。兩者之重疊長度Η 

爲黏著劑膠帶1之寬度w的大約2.5倍，將其置於工作台 

36上，以黏著裝置15之加熱加壓頭19進行加熱加壓實施 

黏著。利用此方式，可實施捲繞於已使用之盤3a上之黏 

著材膠帶1、及捲繞於新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連接。 

其次，將已使用之盤3a及新盤3互相對換，將新盤3裝 

著至黏著裝置15。因此，無需實施將新黏著材膠帶1裝著 

至捲取盤17之作業。

此實施形態因係利用加熱加壓頭19，無需另行採用黏 

著劑間之壓著用器具，即可更換捲繞著黏著材1之盤3、 

3 a °

直接使用（a）之捲取盤17，將已使用之黏著材膠帶 

1之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帶更換成新黏著劑膠帶，並 

實施新黏著劑膠帶及捲取盤17之連接時，在露出已使用 

之盤3a之黏著材膠帶1之結束標記28時從黏著材膠帶1 

之結束標記28附近切斷，使殘留於捲取盤17側之黏著材 

膠帶之終端部30、及新黏著材盤3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 

部32互相重疊。其次，以黏著裝置15之加熱加壓頭19 

對兩者之重疊部份進行加熱加壓實施黏著。因爲捲取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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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捲取基材9，故可捲取數個黏著材盤份，減少捲取盤

17之更換次數，而有良好之作業效率。

此處，參照第5圖，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 

之製造方法進行說明。

在從捲出機25捲出之基材（separator） 9上，以塗布

機27塗布由樹脂及導電粒子13混合而成之黏著劑11，並 

以乾燥爐29實施乾燥後，以捲取機3 1捲取原始材料。被 

捲取之黏著材膠帶之原始材料'以切割機33切成特定寬 

度並捲取至捲軸後，從兩側將側板7、7裝著於捲軸上， 

或者，捲取至附側板之捲軸上，將其和除濕材一起緬包， 

實施低溫（-5°C〜-10 °C ）之管理並進行出貨。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9〜13項記載之發明之其 

他實施形態進行說明，以下說明之實施形態中，和上述實 

施形態相同之部份會附與相同符號並省略該部份之詳細說 

明 > 以下之說明係以和上述實施形態不同之點爲主。

第13圖所示之第2實施形態時，以表面爲參差不齊

（凹凸）44而爲互相嵌合之一方之模具56、及另一方之 

模具57夾持黏著材膠帶1之重疊部份34 >使重疊部份34 

形成凹凸 58。如此，利用形成凹凸58，可增加重疊部份 

34之黏著面積，且利用重疊部份34之凹凸58的卡合可提 

高拉伸方向（黏著材膠帶之縱向）之強度。形成凹凸時， 

黏著劑11會流動而以黏著劑黏著重疊部份之端面間，可 

進一步提高重疊部份34之拉伸方向的強度。

第14圖A及第14圖B所示之第3實施形態時，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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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取至新黏著材1之盤3之始端部32彎折成略呈V字形

'捲繞於已使用之盤3a ±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亦 

彎折成略呈 V字形，使兩者成爲鈎狀必須黏著劑11互相 

相對並卡止（第14圖A ），以加熱加壓頭19實施加熱加 

壓來連接兩者（第14圖B ）。此第3實施形態時，因終 

端部30及始端部32係以鈎狀連結而可獲得強固之連結 ， 

同時，因利用黏著劑11之重疊來連接，故可得到更爲強

固之連接。和上述相同，因爲黏著劑會在重疊部份流動並 

黏著端面，故可獲得更強固之連接。

第15圖A及第15圖B所示之第4實施形態，係在第

1實施形態之加熱加壓前、或加熱加壓之同時在重疊部份 

34形成貫通孔59。利用形成貫通孔59 -加熱加壓時可使 

黏著劑11從貫通孔59之周圍滲出並實施黏著而提高黏著 

力，重疊部34可獲得強固之連接。

申請專利範圍第9~ 13項記載之發明並未受限於上述

之實施形態，只要不背離申請專利範圍第9〜13項記載之 

發明之要旨的範圍內，可實施各種變形。

例如，上述之第2實施形態時，凹凸58不必爲山型

，亦可以爲具弧形之丸形。

第4實施形態時，貫通孔59之數並無特別限制，可 

以爲任何數量。又，貫通孔59之直徑並無限制。又，第2 

、第3實施形態時，亦可進一步在重疊部份34上形成貫 

通孔5 9。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14~ 18項記載之發明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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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說明。

這些發明係關於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或電路基板間 

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的黏著材膠帶 

，尤其是，和捲成盤狀之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方法相關。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14〜18項記載之發明之 

背景技術進行說明。

一般而言，液晶面板、PDP （電漿顯示面板）、EL （ 

螢光顯示）面板、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 

或電路基板間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 

方法，係採用黏著材膠帶。

日本特開200 1 -284005號公報，係記載著將在基材上 

塗布黏著材之黏著材膠帶捲成盤狀者。

此種傳統黏著材膠帶之寬度爲1〜3m m程度，捲取至 

盤之膠帶之長度爲50m程度。

將黏著材膠帶裝著於黏著裝置時，將黏著材膠帶之盤 

（以下簡稱爲「黏著材盤」）裝設於黏著裝置上，拉出黏 

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並裝設至捲取盤。黏著材盤之裝著後， 

從自黏著材盤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基材側以加熱加壓頭將 

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等上，再以捲取盤捲取殘餘之基材

ο

其次，黏著材盤之黏著材膠帶用完時，拆下用完之盤 

、及捲取基材之捲取盤，將新捲取盤及新黏著材盤裝著於 

黏著裝置，將黏著材膠帶之始端經由黏著裝置之導引銷裝 

設至捲取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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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年來，隨著PDP等之面板畫面之大型化，電 

路基板之黏著面積亦增大，一次使用之黏著劑的使用量亦 

增加。又，因爲黏著劑之用途之擴大，黏著劑之使用量亦 

增加。因此，電子機器之製造工廠之黏著材盤的更換更爲 

頻繁，因爲黏著材盤之更換十分麻煩，故有無法提高電子 

機器之生產效率之問題。

針對此問題，可以考慮以增加捲取至盤之黏著材膠帶 

之捲數，來增加每1盤之黏著劑量，用以降低盤之更換頻 

率，然而，因爲黏著材膠帶之膠帶寬度爲較狹窄之1〜 

3mm，若增多捲數可能導致捲取散亂。又，若增多捲數， 

則作用於捲成膠帶狀之黏著材膠帶的壓力會升高，而可能 

因爲黏著劑從膠帶兩側滲出而成爲阻塞之原因。

此外 > 黏著材膠帶之捲數若增加，則盤之直徑尺寸亦 

會增大，可能因無法裝著於既存之黏著裝置上而無法使用 

既存之黏著裝置。

另一方面，以黏黏著材膠帶貼附黏著材膠帶及黏著材 

膠帶並無法充分黏著力實施黏著。爲了使黏著材膠帶具有 

良好黏著材剝離性，會在其上塗布氟系脫模劑或矽系脫模 

劑等，而上述情形就是因爲其影響。

因此，申請專利範圍第14〜18項記載之發明的目的 

，係在提供一種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方法，尤其是黏著材膠 

帶之基材採用經過矽處理之基材時，亦可使黏著材盤之更 

換較爲簡單，而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其次，參照附錄圖面，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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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記載之發明之實施形態進行說明，首先，參照第16圖 

A、B、第3圖〜第5圖，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14〜18項 

記載之發明之第1實施形態進行說明。第16圖A及B係 

第1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方法圖，第16圖A係 

黏著材盤間之連接的斜視圖，第16圖B係第16圖A之連 

接部份（b）之連接方法的斜視圖。

黏著材膠帶1係分別捲繞於盤3、3a，各盤3、3a上 

配設著捲軸5、及配置於黏著材膠帶1之兩寬度側之側板 

7。

黏著材膠帶1係由矽處理基材9、及塗布於矽處理基 

材9之一側面之黏著劑11所構成。

從強度、及構成向異導電材之黏著劑之剝離性而言， 

矽處理基材9應由 OPP （延伸聚丙烯）、聚四氟乙烯、或 

PET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等之基材所構成，其表面利 

用矽樹脂等實施表面處理。

黏著劑1 1係採用熱可塑性樹脂、熱硬化性樹脂、或 

熱可塑性樹脂及熱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或熱金屬系。熱 

可塑性樹脂系係以苯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表，熱 

硬化性樹脂系則以環氧樹脂系、乙烯基酯系樹脂、壓克力 

樹脂系、矽樹脂系爲代表。

黏著劑11內分散著導電粒子13。導電粒子13係如 

Au ' Ag ' Pt ' Ni ' Cu ' W ' Sb ' Sn、焊錫等之金屬粒子、 

或碳、石墨等，亦可在前述之物及非導電性之玻璃、陶瓷 

、塑膠等高分子核材等覆蓋前述導電層等來形成導電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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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可應用 

粒子、或倂用導電 

金屬、或塑膠等之 

加熱 加壓或 加壓而 

距離會縮小-連接 

信賴性。尤其是， 

有融點，在廣泛之 

得 到很容 易即可 對 

件。

以絕緣層覆蓋前述導 

粒子及絕緣粒子等。

高分子核材上形成導 

產生變形之變形性， 

時可增加和電路接觸 

以高分子類做爲核材 

連接溫度下亦可控制 

應電極之厚度及平坦

電粒子之絕緣覆膜 

在焊錫等之熱熔融 

電層者5會具有因 

故連接後之電極間 

之面積，而可提高 

更佳，如焊錫因沒 

於軟化狀態，而可 

性之誤差的連接構

其次，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之使用方法進行 

說明。如第3圖所示，將黏著材膠帶1之盤3a、及捲取盤 

17裝著至黏著裝置15，將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 

之前端裝設至捲取盤17，並捲出黏著材膠帶1（第3圖中 

之箭頭 E）。其次，將黏著材膠帶1配置於電路基板21 

上'以配置於以配置於兩盤3a、1 7間広配置之加熱加壓

頭19從矽處理基材9側實施黏著材膠帶1之壓接，將黏

著劑11壓著至電路基板21。其後，將矽基材9捲取至捲

取盤17。

上述壓著後（暫時連接） 實施電路基板21之電極

及配線電路（電子構件）23 之電極的定位並進行正式連接

。正式連接上，如第4圖所示，在壓著至電路基板21上

之黏著劑11上配置配線電路（或電子構件）23 ＞必要時

＞可將例如聚四氟乙烯材24當做緩衝材，以加熱加壓頭

19對電路基板21實施配線電路23之加熱加壓。利用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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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可連接電路基板21之電極21a及配線電路23之電極

23a。

利用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之PDP -其尺寸會較 

大，有時會對PDP之周圍全體實施壓著，連接部份會較多 

，一次使用之黏著劑11的使用量會遠大於傳統上之使用 

量。因此，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使用量亦會 

變多，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在相對較短之時間 

內會被捲取至捲取盤17，而露出捲繞於盤3a ±之黏著材 

膠帶1之結束標記28 （參照第16圖A）。

申請專利範圍第14〜18項記載之發明之黏著材膠帶 

之連接方法可以分成下述2種，（a）直接使用捲取盤17 

，更換已使用之黏著材膠帶1之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 

帶，並連接新黏著劑膠帶及捲取盤17，（b）將已使用之 

黏著材膠帶1之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帶當做捲取盤17 

使用，並連接新黏著劑膠帶及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帶

ο

（b ）時，如第16圖A所示，爲了將盤3a更換成新 

黏著材盤3 -在盤3a之黏著材膠帶1上會實施盤3a之黏 

著材膠帶（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 >及捲繞於 

新黏著材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 

之始端部32之連接。

此黏著材膠帶1之連接上，如第16圖B所示，黏著

材盤3a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新黏著材盤3之

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會互相抵接，以跨越兩黏著材

-78 -



1321972

膠帶1、1之矽處理基材9、9之表面的方式貼附矽黏著膠

帶60，實施兩黏著材膠帶1、1之連接。

此矽黏著膠帶60係由基材63及塗布於基材63之單 

面之矽黏著劑62所構成。基材63之材質並無特別限制， 

然而，本實施形態係聚醯亞胺樹脂材。又，第16圖B中 

＞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11及矽黏著膠帶60之黏著劑部份 

43分別以斜線表示。

此處，針對矽黏著膠帶60之黏著進行說明。一方及 

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1之矽處理基材9、9因爲分別覆 

蓋著矽，故難以利用黏著劑進行黏著，然而，本實施形態 

時，因矽黏著膠帶60之黏著劑43係採用矽樹脂，兩矽處 

理基材 9、9之表面張力差會較小，利用密著(黏著)可 

使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 

帶1之始端部32有良好之連接。矽黏著膠帶60之矽黏著 

劑 62表面、及矽處理基材 9、9表面之表面張力差應爲 

1 OmN/m ( 1 Odyne/cm )以下1本實施形態時'幾乎沒有表 

面張力差。

一般而言，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另一 

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兩矽處理基材9、9之表面張力爲 

25mN/m 〜60mN/m(25 〜60dyne/cm)、例女［］，表面張力爲 

3 OmN/m時，矽黏著膠帶60之矽黏著劑62之表面張力應 

設定成2 0 mN/m 以上、4 0 mN / m以下。

矽系黏著劑主要係由矽橡膠及矽樹脂所構成，一般而

言，係使兩者產生少許縮合反應而具有黏著性，其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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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氧化物、白金觸媒之矽氫化反應使其交聯，玻璃轉移

溫度爲-ioo°c以下者。上述皆爲市販品，可選擇適當者使

用。

如此，利用矽黏著膠帶60實施捲繞於已使用之黏著 

材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及捲繞於新黏著材盤3上之黏 

著材膠帶1之連接。其次，將已使用之黏著材盤3a及新 

黏著材盤3互相對換，將新黏著材盤3裝著於黏著裝置15 

。因此，無需拉出新黏著材盤3之黏著材膠帶1並將黏著 

材膠帶裝著至捲取盤17、或將新黏著材膠帶1裝設至黏著 

裝置15之導引銷36之作業，故黏著材盤3、3a之更換有 

良好之作業效率。如此，因爲已全部捲出之黏著材膠帶1 

之終端部30、及新裝著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係以 

矽黏著膠帶進行連接，故連接十分簡單。

其次，將已使用之盤3a及新盤3互相對換，將新盤3 

裝著至黏著裝置15。因此，無需將新黏著材膠帶1裝著至 

捲取盤1 7之作業。

直接使用（a）之捲取盤17，將已使用之黏著材膠帶 

1之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帶更換成新黏著劑膠帶，並 

實施新黏著劑膠帶及捲取盤17之連接時，已使用之盤3a 

之黏著材膠帶1之結束標記28露出時，會在黏著材膠帶1 

之結束標記28附近實施切斷，使殘留於捲取盤17側之黏 

著材膠帶之終端部30、及新黏著材盤3之黏著材膠帶1之 

始端部32互相抵接。其次-在兩者之抵接部份利用矽黏 

著膠帶實施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新黏著材盤3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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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的連接。因爲捲取盤17只會捲

取基材9 ＞故可捲取數個黏著材盤份，減少捲取盤17之更

換次數■而有良好之作業效率。

其次，參照第5圖，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 

之製造方法進行說明。

在從捲出機2 5捲出之基材(separator) 9 上，以塗布

機27塗布樹脂及導電粒子混合而成之黏著劑 ，並以乾燥

爐29實施乾燥後，以捲取機31捲取原始材料 。被捲取之

黏著材膠帶之原始材料，以切割機33切成特定寬度並捲 

取至捲軸後，從兩側將側板7、7裝著於捲軸上，或者， 

捲取至附側板之捲軸上'將其和除濕材一起緬包，實施低 

溫(-5 °C〜-10 °C)之管理並進行出貨。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14~ 18項記載之發明之

其他實施形態進行說明，和上述實施形態相同之部份會附 

與相同符號並省略該部份之詳細說明，以下之說明係以和 

上述實施形態不同之點爲主。

第17圖所示之第2實施形態時，除了如上述之第1 

實施形態以外，在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另 

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32之黏著劑11面側亦貼附著 

矽黏著膠帶60。此第2實施形態之矽黏著膠帶60之矽黏 

著劑62 ＞其黏著力爲100g/2 5mm以上，本實施形態時則

爲 70 0g/25m m〜1 400g/25mm »又，矽黏著膠帶 60之矽黏

著劑62之表面張力的設定上-係和上述實施形態相同，

一方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矽基材之表面張力差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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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N/m ( lOdyne/cm)以下。此第 2實施形態時，一方之

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

部32之兩面，因以矽黏著膠帶60實施黏著，可以較第1

實施形態更高之強度來實施兩黏著材膠帶1、1之黏著。

第18圖所示之第3實施形態，係以重疊方式配置一 

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 

之始端部32，其矽處理基材9側面及黏著材11側面則貼 

附著第2實施形態之矽黏著膠帶60 .利用此第3實施形態

■可獲得和第2實施形態相同之作用效果。

第19圖所示之第4實施形態，係在一方之黏著材膠 

帶1之終端部30、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 

之間，存在基材之兩面塗布著矽黏著劑 62之矽黏著膠帶 

61，用以連接終端部30及始端部32。利用此第4實施形 

態'因係使用兩面之矽黏著膠帶61 - 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 

之終端部30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的連接 

更爲十分簡單且容易。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19〜21項記載之發明進 

行說明。

這些發明係關於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或電路基板間 

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的黏著材膠帶

，尤其是，和捲成盤狀之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方法相關。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1 9〜2 1項記載之發明之 

背景技術進行說明。

一般而言，液晶面板、PDP(電漿顯示面板)、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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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光顯示）面板、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

或電路基板間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

方法，係採用黏著材膠帶。

日本特開200 1 -284005號公報，係記載著將在基材上 

塗布黏著材之黏著材膠帶捲成盤狀者。

此種傳統黏著材膠帶之寬度爲1〜3mm程度，捲取至 

盤之膠帶之長度爲50m程度。

將黏著材膠帶裝著於黏著裝置時 ' 將黏著材膠帶之盤 

（以下簡稱爲「黏著材盤」）裝設於黏著裝置上，拉出黏 

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並裝設至捲取盤。其次，從自黏著材盤 

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基材側以加熱加壓頭將黏著劑壓著至 

電路基板等上，再以捲取盤捲取殘餘之基材。

其次，黏著材盤之黏著材膠帶用完時，拆下用完之盤 

、及捲取基材之捲取盤，將新捲取盤及新黏著材盤裝著於 

黏著裝置，並將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於捲取盤上。

然而，近年來，隨著PDP等之面板畫面之大型化，電 

路基板之黏著面積亦增大，一次使用之黏著劑的使用量亦 

增加。又，因爲黏著劑之用途之擴大，黏著劑之使用量亦 

增加。因此，電子機器之製造工廠之黏著材盤的更換更爲 

頻繁，因爲黏著材盤之更換十分麻煩，故有無法提高電子 

機器之生產效率之問題。

針對此問題，可以考慮以增加捲取至盤之黏著材膠帶

之捲數，來增加每1盤之黏著劑量，用以降低盤之更換頻

率，然而，因爲黏著材膠帶之膠帶寬度爲較狹窄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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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m，若增多捲數可能導致捲取散亂。又，若增多捲數，

則作用於捲成膠帶狀之黏著材膠帶的壓力會升高，可能使

黏著劑從膠帶之兩邊滲出而成爲阻塞之原因。

此外，黏著材膠帶之捲數若增加，則盤之直徑尺寸亦 

會增大，可能因無法裝著於既存之黏著裝置上而無法使用 

既存之黏著裝置。

因此 > 申請專利範圍第19〜21項記載之發明的目的

，係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方法，可使黏著材盤之更換較爲簡 

單，而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其次，參照附錄圖面，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1 9〜第 

21項記載之發明之實施形態進行說明，首先，參照第20 

圖A〜C、第21圖、第4圖、及第5圖，針對申請專利範 

圍第19~ 2 1項記載之發明之第1實施形態進行說明。第

20圖A〜C係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方法圖，第

20圖A係黏著材盤間之連接的斜視圖，第20圖B及C係

第20圖A之連接部份之連接方法的剖面圖 。

黏著材膠帶1係分別捲繞於盤3、3a >各盤3、3a上

配設著捲軸5、及配置於黏著材膠帶1之兩寬度側之側板

7。

黏著材膠帶1係由基材9、及塗布於基材9之一側面 

之黏著劑1 1所構成。

從強度、及構成向異導電材之黏著劑之剝離性而言，

基材9應由OPP （延伸聚丙烯）、聚四氟乙烯、以及經過

矽處理之PET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等所構成，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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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限於此。

黏著劑11係採用熱可塑性樹脂、熱硬化性樹脂、或

熱可塑性樹脂及熱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或熱金屬系。熱 

可塑性樹脂系係以苯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表，熱 

硬化性樹脂系則以環氧樹脂系、乙烯基酯系樹脂、壓克力 

樹脂系、矽樹脂系爲代表。

黏著劑11內分散著導電粒子13。導電粒子13係如

Au ' Ag ' Pt ' N i ' C u ' W ' S b ' Sn、焊錫等之金屬粒子、

或碳、石墨等，亦可在前述之物及非導電性之玻璃、陶瓷 

、塑膠等高分子核材等覆蓋前述導電層而形成者。此外， 

亦可應用以絕緣層覆蓋前述導電粒子之絕緣覆膜粒子、或 

倂用導電粒子及絕緣粒子等。在焊錫等之熱熔融金屬、或 

塑膠等之高分子核材上形成導電層者，會具有因加熱加壓 

或加壓而產生變形之變形性，故連接後之電極間距離會縮 

小，連接時可增加和電路接觸之面積，而可提高信賴性。

尤其是，以高分子類做爲核材更佳，如焊錫因沒有融點， 

在廣泛之連接溫度下亦可控制於軟化狀態，而可得到很容 

易即可對應電極之厚度及平坦性之誤差的連接構件。

其次，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之使用方法進行 

說明。如第21圖所示，將黏著材膠帶1之盤3a、及捲取

盤17裝著至黏著裝置15，將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

1之前端經由導引銷22裝設至捲取盤17，並捲出黏著材

膠帶1 （第21圖中之箭頭E） 其次，將黏著材膠帶1配

置於電路基板21上 > 利用配置於兩盤 3、17間之加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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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頭19從基材9側實施黏著材膠帶1之壓接，將黏著劑

1 1壓著至電路基板21。其後，將基材9捲取至捲取盤17

上述之壓著後（暫時連接），實施電路基板21之電

極及配線電路（電子構件）23之電極的定位並進行正式連

接。正式連接上 如第 4圖所示，在壓著至電路基板 2 1

上之黏著劑11上配置配線電路（或電子構件）23，必要

時，可將例如聚四氟乙烯材24當做緩衝材，以加熱加壓

頭19對電路基板21實施配線電路23之加熱加壓。利用 

此方式，可連接電路基板21之電極21a及配線電路23之

電極2 3 a °

利用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之PDP ·其尺寸會較

大，有時會對PDP之周圍全體實施壓著，連接部份會較多

，一次使用之黏著劑11的使用量會遠大於傳統上之使用 

量。因此，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使用量亦會

變多，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在相對較短之時間

內會被捲取至捲取盤17，而露出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 

膠帶1之結束標記28 （參照第20圖A） °

申請專利範圍第19〜21項記載之發明之黏著材膠帶 

之連接方法可以分成下述2種，（a）直接使用捲取盤17 

＞更換已使用之黏著材膠帶1之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 

帶，並連接新黏著劑膠帶及捲取盤17， （b）將已使用之 

黏著材膠帶1之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帶當做捲取盤17 

使用，並連接新黏著劑膠帶及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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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時，如第20圖A所示，爲了將盤3a更換成新

黏著材盤3，在盤3a之黏著材膠帶1露出結束標記28時

，盤3a之黏著材膠帶（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

30、及捲繞於新黏著材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另一方之黏

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 32係利用樹脂製黏著劑64 實施連

樹脂製黏著劑64 係例如環氧樹脂 、氧酸樹脂

來醯亞胺樹脂 、酚樹脂 、尿素樹脂、三 聚氧胺樹脂

樹脂、壓克力 樹脂、不 飽和聚酯樹脂、 苯二酸二烯丙酯樹

脂、矽樹脂、 間苯二酚 甲醛樹脂、二甲 苯樹脂、咲喃樹脂

、聚胺酯樹脂 、酮樹脂 、三聚烯丙基胺氧樹脂等。

接。

、二馬

、醇酸

此黏著材膠帶1之連接如第20圖B所示，針對黏著

材盤3a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新黏著材盤3之

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使始端部32之黏著劑11面重

疊於終端部30之基材9面。其次，利用組合於黏著裝置

15之充塡機65將糊狀之樹脂製黏著劑64塗布於重疊部份

。其次，如第20圖C所示，此樹脂製黏著劑64爲熱硬化 

性樹脂時，利用組合於黏著裝置15之加熱器66之加熱實

施硬化，連接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新黏著材盤3 

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

利用此方式，可實施捲繞於已使用之盤3a上之黏著

材膠帶1、及捲繞於新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連接。如

此，以樹脂製黏著劑64固定已全部捲出之黏著材膠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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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終端部30、及新裝著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故

連接十分簡單。

其次，將已使用之盤3a及新盤3互相對換，將新盤3 

裝著至黏著裝置15。因此，無需實施將新黏著材膠帶1裝 

著至捲取盤17之作業。

直接使用(a)之捲取盤17，將已使用之黏著材膠帶 

1之殘餘捲數變少的黏著劑膠帶更換成新黏著劑膠帶，並 

實施新黏著劑膠帶及捲取盤17之連接時，已使用之盤3a 

之黏著材膠帶1之結束標記28露出時會從黏著材膠帶1 

之結束標記28附近實施切斷，使殘留於捲取盤17側之黏 

著材膠帶之終端部30及新黏著材盤3之黏著材膠帶1之 

始端部32重疊。其次-在兩者之重疊部份塗布糊狀之樹 

脂製黏著劑64,依據使用之樹脂製黏著劑之種類實施加熱 

、紫外線照射等使其發揮黏著力，實施終端部30、及新黏 

著材盤3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之連接。因爲捲取 

盤17只會捲取基材9 >故可捲取數個黏著材盤份，減少捲 

取盤17之更換次數，而有良好之作業效率。

此處，參照第5圖，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 

之製造方法進行說明。

在從捲出機2 5捲出之基材(separator)上 > 以塗布 

機27塗布由樹脂及導電粒子13混合而成之黏著劑11，並 

以乾燥爐29實施乾燥後，以捲取機31捲取原始材料。被 

捲取之黏著材膠帶之原始材料，以切割機33切成特定寬 

度並捲取至捲軸後，從兩側將側板7、7裝著於捲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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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捲取至附側板之捲軸上，將其和除濕材一起細包，

實施低溫（-5 °C〜-10 °C）之管理並進行出貨。

申請專利範圍第19〜21項記載之發明並未受限於上 

述之實施形態，只要未背離申請專利範圍第19〜21項記 

載之發明之要旨的範圍內，可實施各種變形。

本實施形態時，樹脂製黏著劑64係以熱硬化性樹脂 

爲例，然而，亦可以光硬化性樹脂取代熱硬化性樹脂，以 

紫外線等之光照射實施硬化性樹脂之硬化，實施黏著材膠 

帶1間之連接。

此時，光硬化性樹脂可採用在具有丙烯酸基或甲基丙 

烯酸基之樹脂調合光聚合起動劑之組成物、或含有芳香族 

重偶氮鹽、二烯丙基碘氫基鹽、鑒鹽等光硬化劑之環氧樹 

脂等。

又，樹脂製黏著劑亦可採用以乙烯乙酸乙烯酯樹脂或 

聚烯痙樹脂爲主成分之熱金屬黏著材，例如板狀之熱金屬 

黏著材時，將板狀之熱金屬黏著劑置於黏著材膠帶1間之 

重疊部份上，以加熱器66對熱金屬黏著劑進行加熱使其 

熔融後，再以冷卻使熱金屬黏著劑固化，實施黏著材膠帶 

1間之連接。

使用於黏著材膠帶1之連接之樹脂製黏著劑，亦可從 

熱硬化性樹脂、光硬化性樹脂、及熱金屬黏著劑所構成之 

群組中選取複數種來使用。

上述之實施形態時，使黏著材盤3a之黏著材膠帶1

之終端部30之基材9面、及新黏著材盤3之黏著材膠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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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始端部32之黏著劑11面互相重疊，並塗布樹脂製黏著

劑之熱硬化性樹脂來實施連接，然而，亦可反折黏著材盤

3a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 -並以重疊黏著劑11面來

實施兩者之黏著後，再以熱硬化性樹脂固定。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22~ 24項記載之發明進 

行說明。

這些發明係關於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或電路基板間 

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的黏著材膠帶 

，尤其是，和捲成盤狀之黏著材膠帶盤及黏著裝置相關。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22〜24項記載之發明之 

背景技術進行說明。

一般而言，液晶面板、PDP（電漿顯示面板）、EL（ 

螢光顯示）面板、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 

或電路基板間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 

方法，係採用黏著材膠帶。

日本特開200 1 -284005號公報，係記載著將在基材上 

塗布黏著材之黏著材膠帶捲成盤狀者。

此種傳統黏著材膠帶之寬度爲1〜3mm程度，捲取至 

盤之膠帶之長度爲50m程度。

將黏著材膠帶裝著於黏著裝置時，將捲繞著黏著材膠 

帶之黏著材膠帶盤裝設於黏著裝置上，拉出黏著材膠帶之 

始端部並裝設至捲取盤。其次，從黏著材膠帶盤捲出之黏 

著材膠帶之基材側以加熱加壓頭將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 

等，再以捲取盤捲取殘餘之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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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方之黏著材膠帶盤之黏著材膠帶用完時，拆

下用完之盤、及捲取基材之捲取盤，將新捲取盤及新黏著

材膠帶盤裝著至黏著裝置，並將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於

捲取盤上。

然而，近年來，隨著PDP等之面板畫面之大型化，電 

路基板之黏著面積亦增大，一次使用之黏著劑的使用量亦 

增加。又，因爲黏著劑之用途之擴大，黏著劑之使用量亦 

增加。因此，電子機器之製造工廠之黏著材膠帶盤的更換 

更爲頻繁，因爲黏著材膠帶盤之更換十分麻煩，故有無法 

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之問題。

針對此問題，可以考慮以增加捲取至盤之黏著材膠帶 

之捲數，來增加每1盤之黏著劑量，用以降低盤之更換頻 

率，然而，因爲黏著材膠帶之膠帶寬度爲較狹窄之1〜 

3mm -若增多捲數可能導致捲取散亂。又，若增多捲數， 

則作用於捲成膠帶狀之黏著材膠帶的壓力會升高，可能使 

黏著劑從膠帶之兩邊滲出而成爲阻塞之原因。

此外，黏著材膠帶之捲數若增加，則盤之直徑尺寸亦 

會增大，可能因無法裝著於既存之黏著裝置上而無法使用 

既存之黏著裝置。

因此，申請專利範圍第 22~ 24項記載之發明的目的 

，係在提供一種黏著材膠帶盤、及黏著裝置，可使黏著材 

膠帶盤之更換更爲簡單，而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其次，參照附錄圖面，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22〜24

項記載之發明之實施形態進行說明，首先，參照第22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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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第23圖、第4圖、及第5圖，針對申請專利範圍

第22〜24項記載之發明之第1實施形態進行說明。第22

圖 A〜C係第1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盤圖，第22圖 A

係黏著材膠帶盤的斜視圖，第22圖B係第22圖A之正面 

圖，第22圖C係第22圖A之連結膠帶之平面圖，第23 

圖係黏著裝置之黏著劑壓著步驟的槪略圖。

如第22圖 A所示，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盤 A具

有複數之黏著材膠帶之捲部（以下簡稱爲捲部）2、2a， 

捲部2、2a之盤3、3a上分別捲繞著黏著材膠帶1。各盤

3、3a上配設著捲軸5、及配置於黏著材膠帶1之兩寬度 

側之側板7。如第23圖所示，黏著材膠帶1係由基材9、 

及塗布於基材9之一側面的黏著劑11所構成。

複數之捲部2、2a當中，捲繞於一方之捲部2之黏著 

材膠帶（以下稱爲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 

捲繞於另一方之捲部之黏著材膠帶（以下稱爲另一方之黏 

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間，配設著用以連接兩者之連結 

膠帶41。從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沿著盤3之 

側板7之內側面配置著連結膠帶67 ＞前述連結膠帶67會 

卡止於側板7之上部之切口部份68而連接於另一方之黏 

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

又'一方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及連結膠帶67之 

連接部份，會標示著用以辨識連結膠帶67之標記69、70 

，以膠帶檢測手段（發光部71、受光部72）檢測到標記 

69、70時，會跳過連結膠帶67部份而不對連結膠帶6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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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實施壓著。

從強度、及構成向異導電材之黏著劑之剝離性而言， 

基材9應由 OPP （延伸聚丙烯）、聚四氟乙烯、或經過矽 

處理之PET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等所構成，然而，並 

不限於此。

黏著劑1 1係採用熱可塑性樹脂、熱硬化性樹脂、或 

熱可塑性樹脂及熱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或熱金屬系。熱 

可塑性樹脂系係以苯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表，熱 

硬化性樹脂系則以環氧樹脂系、乙烯基酯系樹脂、壓克力 

樹脂系、矽樹脂系爲代表。

黏著劑11內分散著導電粒子13。導電粒子13係如

Au ' Ag ' Pt ' Ni ' Cu ' W ' Sb ' Sn、焊錫等之金屬粒子、 

或碳、石墨等，亦可在前述之物及非導電性之玻璃、陶瓷

、塑膠等高分子核材等覆蓋前述之導電層等而形成者。此 

外，亦可應用以絕緣層覆蓋前述導電粒子之絕緣覆膜粒子

、或倂用導電粒子及絕緣粒子等。在焊錫等之熱熔融金屬

、或塑膠等之高分子核材上形成導電層者，會具有因加熱 

加壓或加壓而產生變形之變形性，故連接後之電極間距離 

會縮小，連接時可增加和電路接觸之面積，而可提高信賴 

性。尤其是，以高分子類做爲核材更佳，如焊錫因沒有融

點，在廣泛之連接溫度下亦可控制於軟化狀態，而可得到 

很容易即可對應電極之厚度及平坦性之誤差的連接構件。

其次，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盤A之使用方法 

進行說明。如第23圖所示，將黏著材膠帶盤 A、及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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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17裝著至黏著裝置15,經由導引銷22將一方之黏著材 

膠帶1之始端部32裝設至捲取盤17，並捲出黏著材膠帶 

1（第23圖中之箭頭E）。其次，將黏著材膠帶1配置於 

電路基板21上，利用配置於兩盤3、17間之加熱加壓頭 

19從基材9側實施黏著材膠帶1之壓接，將黏著劑11壓 

著至電路基板21 ο其後，將基材9捲取至捲取盤17。

上述之壓著後（暫時連接），實施電路基板21之電

極及配線電路（電子構件）23之電極的定位並進行正式連 

接。正式連接上，如第4圖所示，在壓著至電路基板21 

上之黏著劑11上配置配線電路（或電子構件）23 ＞必要

時，可將例如聚四氟乙烯材24當做緩衝材，以加壓加壓 

頭19對電路基板21實施配線電路23之加熱加壓。利用 

此方式'可連接電路基板21之電極21a及配線電路23之 

電極23a及总連接。

利用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之PDP ＞其尺寸會較

大，有時會對PDP之周圍全體實施壓著，連接部份會較多

，一次使用之黏著劑11的使用量會遠大於傳統上之使用 

量。因此，捲繞於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使用量亦會變 

多，捲繞於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1在相對較短之時間內會 

被捲取至捲取盤17。

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全部捲出時，連結膠帶67會脫 

離切口部份68 ＞接著，會捲出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本 

實施形態時，因爲在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 

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之間，具有用以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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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之連結膠帶67 -故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全部捲出時，

會接著開始捲出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因此，無需實施

在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全部捲出後將新黏著材膠帶1裝

設至捲取盤17之作業，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又，如第23圖所示 > 黏著裝置15具有一對發光部71 

及受光部72 -用以實施連結膠帶67之光學檢測。用以連 

接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兩者的 

連結膠帶67之兩端上，標示著黑色標記69、70 ο發光部 

71會對黏著材膠帶1連續發出雷射光，受光部72則會接 

收其反射光，並將檢測信號傳送至控制裝置 79。受光部 

72會接收到連結膠帶67之兩端之標記69、70之反射光， 

並將該檢測信號傳送至控制裝置79 θ

接收到檢測信號之控制裝置79 -會對用以驅動黏著裝 

置1 5之兩盤3、1 7之馬達輸出控制信號，利用馬達驅動 

器開始對馬達輸出驅動脈衝。其次，馬達會對應馬達驅動 

器施加之脈衝數實施旋轉，使兩盤3、17以比通常速度更 

快之速度移動，並使黏著材膠帶1朝捲出方向移動對應連 

結膠帶67之長度的距離。

利用此方式，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會自動捲出至加 

熱加壓頭19之位置，可省略以使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 

之始端部32位於加熱加壓頭19之位置而捲出連結膠帶67 

之作業。

又，因爲捲取盤17只會捲取基材9，故可捲取數個黏

著材膠帶盤份而減少捲取盤17之更換次數，而有良好之

-95-



1321972

作業效率。

此處，參照第5圖，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盤

A之製造方法進行說明。

在從捲出機25捲出之基材(separator) 9上，以塗布

機27塗布樹脂及導電粒子混合而成之黏著劑，並以乾燥

爐29實施乾燥後，以捲取機31捲取原始材料。被捲取之 

黏著材膠帶之原始材料，以切割機33切成特定寬度並捲 

取至捲軸後，從兩側將側板7、7裝著於捲軸上，或者， 

捲取至附側板之捲軸上，將其和除濕材一起綢包，實施低 

溫(-5 °C〜-10 °C)之管理並進行出貨。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22~ 24項記載之發明之

其他實施形態進行說明，以下說明之實施形態中，和上述

實施形態相同之部份會附與相同符號並省略該部份之詳細 

說明，以下之說明係以和上述實施形態不同之點爲主。

第24圖所示之第2實施形態時，因爲連結膠帶67之

寬度T小於前後之黏著材膠帶1之寬度 W ＞故可辨識連結

膠帶67。又，黏著裝置15上，夾著黏著材膠帶1之相對 

位置上配設著和第1實施形態相同之發光部及受光部。此 

時，利用受光部接收透射連結膠帶67之寬度較狹部份的 

雷射光來辨識連結膠帶67。

第25圖所示之第3實施形態時，連結膠帶67會形成

用以辨識連結膠帶67之多數孔53。此時，亦可利用受光

部接收透射連結膠帶67之孔53的雷射光來辨識連結膠帶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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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圖所示之第4實施形態時，並未利用連結膠帶 

67實施黏著材膠帶1間之連接，而在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 

全部捲出時，捲出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使其捲附於盤17 

上來實施黏著材膠帶1之更換。此時，因爲無需將新黏著 

材膠帶盤裝著至黏著裝置，而只需較少之新黏著材膠帶盤 

之更換作業，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申請專利範圍第22~ 24項記載之發明並未受限於上 

述之實施形態，只要在未背離申請專利範圍第22〜24項 

記載之發明之要旨的範圍內，可實施各種變形。

例如，上述之第1及第2實施形態時，捲部2、2a之 

個數並無任何限制，而可以爲任何個數。

第1至第3實施形態係以光學方式檢測連結膠帶67 > 

然而 > 亦可在連結膠帶67上附加磁性膠帶並以磁性感測 

器來進行檢測。

其次 > 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25〜28項記載之發明進 

行說明。

這些發明係關於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或電路基板間 

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的黏著材膠帶 

。又，係關於在將半導體元件（晶片）黏著·固定至引線 

框架之固定用支持基板或引線框架之晶片、或半導體元件 

載置用支持基板之半導體裝置上所使用之黏著材膠帶，尤 

其是 > 和捲成盤狀之黏著材膠帶盤、黏著裝置、及黏著材 

膠帶之連接方法相關。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25~ 28項記載之發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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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技術進行說明。

一般而言，液晶面板、PDP（電漿顯示面板）、EL（ 

螢光顯示）面板、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 

或電路基板間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 

方法，係採用黏著材膠帶。又，黏著材膠帶亦被應用於引 

線框架之引線固定膠帶、LOC膠帶、晶粒結著膠帶、微 

BGA · CSP等之黏著膜等，其目的則在提高半導體裝置全 

體之生產性及信賴性。

日本特開200 1 -284005號公報，係記載著將在基材上 

塗布黏著材之黏著材膠帶捲成盤狀者。

此種傳統電極連接用黏著材膠帶之寬度爲1〜3mm程 

度，捲取至盤之膠帶之長度爲50m程度。

將黏著材膠帶裝著於黏著裝置時，將捲繞著黏著材膠 

帶之黏著材膠帶盤裝設於黏著裝置上，拉出黏著材膠帶之 

始端部並裝設至捲取盤。其次，從自黏著材膠帶盤捲出之 

黏著材膠帶之基材側以加熱加壓頭將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 

板等，再以捲取盤捲取殘餘之基材。

其次，一方之黏著材膠帶盤之黏著材膠帶用完時，拆 

下用完之盤、及捲取基材之捲取盤，將新捲取盤及新黏著 

材膠帶盤裝著至黏著裝置，並將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於 

捲取盤上。

然而，近年來，隨著PDP等之面板畫面之大型化，電

路基板之黏著面積亦增大-—次使用之黏著劑的使用量亦

增加。又，因爲黏著劑之用途之擴大，黏著劑之使用量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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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因此，電子機器之製造工廠之黏著材膠帶盤的更換

更爲頻繁，因爲黏著材膠帶盤之更換十分麻煩，故有無法

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之問題。

針對此問題，可以考慮以增加捲取至盤之黏著材膠帶 

之捲數，來增加每ί盤之黏著劑量，用以降低盤之更換頻 

率，然而，因爲黏著材膠帶之膠帶寬度爲較狹窄之ί〜 

3mm -若增多捲數可能導致捲取散亂。又，若增多捲數， 

則作用於捲成膠帶狀之黏著材膠帶的壓力會升高，可能使 

黏著劑從膠帶之兩邊滲出而成爲阻塞之原因 。

此外，黏著材膠帶之捲數若增加，則盤之直徑尺寸亦 

會增大，可能因無法裝著於既存之黏著裝置上而無法使用 

既存之黏著裝置。

因此，申請專利範圍第 25〜28項記載之發明的目的 

＞係在提供一種黏著材膠帶盤、黏著裝置、及連接方法， 

可使黏著材膠帶盤之更換更爲簡單，而提高電子機器之生

其次，參照附錄圖面，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2 5〜2 8

項記載之發明之實施形態進行說明，首先，參照第 27圖

A〜C、第28圖、第4圖、第29圖 及第5圖，針對申請

專利範圍第25~ 28項記載之發明之第1實施形態進行說

明。第27圖A〜C係第1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盤圖，第

27圖A係黏著材膠帶盤的斜視圖，第27圖B係第27圖

A之正面圖，第27圖C係第27圖A之連接部份之剖面圖

，第28圖係黏著裝置之黏著劑壓著步驟的槪略圖，第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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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係PDP之黏著劑之使用狀態的斜視圖。

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盤A具有複數之黏著材膠帶 

1之捲部（以下稱爲捲部）2、2a >捲部2、2a具有捲繞著 

黏著材膠帶1之盤3、3a。各盤3、3a上配設著捲軸5、 

及配置於黏著材膠帶1之兩寬度側之側板7。如第28圖所 

示，黏著材膠帶1係由基材9、及塗布於基材9之一側面 

之黏著劑1 1所構成。

複數之捲部2 ' 2a當中 > 捲繞於一方之捲部2之黏著 

材膠帶（以下稱爲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 

捲繞於另一方之捲部2a之黏著材膠帶（以下稱爲另一方

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係以卡止具76實施連接。 

卡止具76係例如剖面略呈口字形之卡止銷，使一方之黏 

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 

部32互相重疊，將卡止銷插入此重疊部份來連接兩者。

其次，本實施形態時 連接部份74如第27圖C所示

，以卡止具76連接終端部 30及始端部32之後，將連接

部份74朝膠帶之縱向反折 180度，使黏著材膠帶 1覆蓋

卡止具76。

從強度、及構成向異導電材之黏著劑之剝離性而言， 

基材9應由Ο ΡΡ （延伸聚丙烯）、聚四氟乙烯、以及經過 

矽處理之PET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等所構成，然而， 

並不限於此。

黏著劑11係熱可塑性樹脂、熱硬化性樹脂、或熱可

塑性樹脂及熱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熱可塑性樹脂系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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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表，又，熱硬化性樹脂系

則以環氧樹脂系、壓克力樹脂系、及矽樹脂系爲代表。

黏著劑11內亦可分散著導電粒子13。導電粒子13係 

如 Au ' Ag ' Pt ' Ni ' Cu ' W ' Sb、Sn、焊錫等之金屬粒 

子、或碳、石墨等，亦可在前述之物及/或非導電性之玻 

璃、陶瓷、塑膠等高分子核材等覆蓋前述導電層等來形成 

。此外，亦可應用以絕緣層覆蓋前述導電粒子之絕緣覆膜 

粒子、或倂用導電粒子及絕緣粒子等。在焊錫等之熱熔融 

金屬、或塑膠等之高分子核材上形成導電層者，會具有因 

加熱加壓或加壓而產生變形之變形性，故連接後之電極間 

距離會縮小，連接時可增加和電路接觸之面積，而可提高 

信賴性。尤其是，以高分子類做爲核材更佳，如焊錫因沒 

有融點，在廣泛之連接溫度下亦可控制於軟化狀態，而可 

得到很容易即可對應電極之厚度及平坦性之誤差的連接構 

件。

其次，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盤之使用方法進 

行說明。如第28圖所示，將黏著材膠帶盤 A、及捲取盤 

17裝著至黏著裝置15，經由導引銷22將一方之黏著材膠 

帶1之始端部32裝設至捲取盤17，並捲出黏著材膠帶1 

（第28圖中之箭頭E）。其次，將黏著材膠帶1配置於 

電路基板21上 > 以配置於兩盤3、17間之加熱加壓頭19 

從基材9側實施黏著材膠帶1之壓接，將黏著劑11壓著 

至電路基板21。其後，將基材9捲取至捲取盤17。

其次，如第4圖所示，在壓著至電路基板21上之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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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劑11上配置配線電路（或電子構件）23，可將聚四氟

乙烯材24當做緩衝材，以加熱加壓頭19對電路基板21

實施配線電路23之加熱加壓。利用此方式，可連接電路

基板2 1之電極21a及配線電路23之電極2 3 a °

如第29圖之利用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之PDP

26之連接部份所示■黏著劑11係壓著於PDP 26之周圍

全體，故一次使用之黏著劑 1 1之使用量明顯遠大於傳統

上之使用量。因此，黏著材膠帶1之使用量亦會變多，捲

繞於盤3、3a上之黏著材膠帶1在相對較短之時間內會被 

捲取至捲取盤17。

本實施形態時，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全部捲出時，連 

接部份74會脫離切口 75，接著，會捲出另一方之黏著材 

膠帶1（第27圖B ）。本實施形態時，係以卡止具76連 

接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 

帶1之始端部32，—方之黏著材膠帶1全部捲出時，會接 

著開始捲出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因此，無需實施在一 

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全部捲出後將新黏著材膠帶1裝設至 

捲取盤17之作業，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又， 

連接部份74上因以黏著材膠帶1覆蓋卡止具76 -故外觀 

良好，同時，可防止連接部份74之卡止具76接觸黏著材 

膠帶1而傷害到黏著材膠帶1。

又'如第28圖所示 > 黏著裝置15具有當做連接部檢

測感測器47使用之厚度檢測感測器，實施連接部份74之 

光學檢測，使加熱加壓頭19跳過連接部份74。一方之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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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材膠帶1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連接部份74的厚

度，如第27圖C所示，會大於黏著材膠帶1之厚度，以

檢測不同厚度來辨識連接部份74。厚度檢測感測器47會

隨時檢測黏著材膠帶1之厚度，並將檢測信號傳送至控制

裝置79。

接收到檢測信號之控制裝置79 ＞會對用以驅動黏著裝 

置15之兩盤3、17之馬達輸出控制信號，利用馬達驅動 

器開始對馬達輸出驅動脈衝。其次，馬達會對應馬達驅動 

器施加之脈衝數實施旋轉，使兩盤3、17以比通常速度更 

快之速度旋轉，並使黏著材膠帶1朝捲出方向移動對應連 

接部份74之搬運方向之長度的特定距離。

利用此方式，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會移動至加熱加 

壓頭19之位置，故可防止一方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 

之連接部份74移至加熱加壓頭19之位置並執行壓著動作 

之問題。又，至連接部份41通過加熱加壓頭19爲止，會

自動地將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捲取至捲取盤17，故可省略 

捲取之麻煩。

又，利用厚度檢測感測器47辨識連接部份74之前端 

部41a及後端部41b，並只避開連接部份74，則可有效利 

用黏著材膠帶1。

又，因爲捲取盤17只會捲取基材9，故可捲取數個黏

作業效率。

此處，參照第5圖-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

著材膠帶盤份而減少捲取盤17之更換次數，而有良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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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製造方法進行說明。

在從捲出機25捲出之基材(separator) 9上■以塗布 

機27塗布樹脂及導電粒子13混合之黏著劑，並以乾燥爐 

29實施乾燥後，以捲取機31捲取原始材料。被捲取之黏 

著材膠帶之原始材料，以切割機33切成特定寬度並捲取 

至捲軸後，從兩側將側板7、7裝著於捲軸上，將其和除 

濕材一起緬包，實施低溫(-5 °C〜-10 °C)之管理並進行出 

貨。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25~ 28項記載之發明之 

其他實施形態進行說明'和上述實施形態相同之部份會附 

與相同符號並省略該部份之詳細說明，以下之說明係以和 

上述實施形態不同之點爲主。

第30圖所示之第2實施形態時，未使用具有複數捲 

部2、2a之黏著材膠帶盤A -而使用具有1個捲部之黏著 

材膠帶盤2c。此時，黏著材膠帶1係捲繞於捲取盤17, 

當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露出結束標記28時，爲了將一方 

之黏著材膠帶盤2b更換至新黏著材膠帶盤2c -而連接一 

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 

之始端部32。

此時，亦利用連接部檢測手段之厚度檢測感測器77 

檢測連接部份74 -而使加熱加壓頭19避開連接部份74。

申請專利範圍第25~ 28項記載之發明並未受限於上

述之實施形態，只要在未背離申請專利範圍第25~ 28項

記載之發明之要旨的範圍內，可實施各種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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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上述之第1及第2實施形態時，用以連接黏著

材膠帶1間之卡止具76並未限定爲卡止銷，其方法亦可

以橫剖面略呈口字形之可彈性變形之夾子來夾住並固定兩

者之重疊部份，或者，亦可以橫剖面略呈二字形之金屬片

夾住兩者之重疊部份，並從重疊部份之兩面壓扁夾持片來

連接兩者。

第1及第2實施形態係利用厚度檢測感測器47檢測

連接部份74之厚度來辨識連接部份74 -然而·並不限於

此，亦可利用透射率檢測感測器來辨識連接部份74、或利 

用 CCD攝影機使連接部份之表面呈現於監視畫面並以圖

素之濃淡比較來檢測連接部份。

第3 1圖A '第3 1圖 B、第32圖A〜C係用以實施引

線框架之固定用支持基板 半導體元件載置用支持基板、

或引線框架之晶片和半導體元件之連接之黏著材膠帶當中

，將半導體元件黏著·固定於引線框架之固定用支持基板

及引線框架之LOC （ Lead on Chip ）構造之1實例。

實施厚度 50“ m之表面處理之聚醯亞胺膜等支持膜 

78之兩面，係採用兩面具有厚度25/zm之聚醛亞胺系黏

著劑層等之黏著劑層80之具有如第31圖A之構成之黏著 

材膠帶，而可得到第31圖B所示之LOC構造之半導體裝 

置。將第31圖A所示之黏著材膠帶，以第32圖A〜C所 

示之黏著裝置之冲切模具87 （公模（凸部）95、母模（凹 

部）96 ）冲切成細長形，例如，在厚度0.2mm之鐵-鎳合 

金製引線框架上'以400 °C、3MPa之壓力、3秒鐘之加壓

-105 -



1321972

實施壓著，形成0.2mm間隔、0.2mm寬度之內引線，製成

附有半導體用黏著膜之引線框架。其次，在其他步驟實施

3 5 0 °C之溫度、3MPa之壓力、3秒鐘之加壓，將半導體元

件壓著至此附有半導體用黏著膜之引線框架之黏著劑層面

，其後，以金線實施引線框架及半導體元件之絲焊，以連 

續成形使用環氧樹脂成形材料等密封材實施密封，得到第 

31圖B所示之半導體裝置。第31圖A、B中＞ 81係以黏 

著材膠帶冲切所得之半導體用黏著膜，82係半導體元件， 

8 3係引線框架，8 4係密封材，8 5係焊絲，8 6係匯流排條

。第32圖A、B、C係黏著裝置，第32圖A、B中，87 

係冲切模具，88係引線框架搬運部，61係黏著劑膠帶冲 

切貼附部，90係加熱器部，91係黏著材膠帶盤（黏著材 

膠帶捲出部），92係黏著材膠帶（半導體用黏著膜），93 

係黏著材膠帶捲出滾輪。又，第32圖C中，94係黏著材 

膠帶（半導體用黏著膜），95係公模（凸部），96係母 

模（凹部），97係膜壓板。黏著材膠帶92會從黏著材膠 

帶盤（黏著材膠帶捲出部）91連續捲出，並在黏著材膠帶 

冲切貼附部89冲切成細長形且黏著至引線框架之引線部 

份，將其視爲附有半導體用黏著膜之引線框架而從引線框 

架搬運部搬出。冲切所得之黏著材膠帶則從黏著材膠帶捲 

出滾輪93搬出。

和上述相同，利用黏著材膠帶將半導體元件連接至半

導體元件載置用支持基板。又，以同樣方法實施引線框架

之晶片及半導體元件之連接·黏著。黏著材膠帶只單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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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黏著·固定時，可以電極間之接觸、或以導電性粒子實

施電性連接，而對應目的來選擇使用之黏著劑，若利用支

持膜，則有時會單純由黏著劑所構成。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29~ 34項記載之發明進 

行說明。

這些發明係關於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或電路基板間 

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的黏著劑膠帶 

，尤其是，和捲成盤狀之黏著劑膠帶、黏著劑膠帶之製造 

方法、及黏著劑膠帶之壓著方法相關。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29〜34項記載之發明之 

背景技術進行說明。

一般而言1液晶面板、PDP （電漿顯示面板）' EL （ 

螢光顯示）面板、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 

或電路基板間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 

方法，係採用黏著劑膠帶。

日本特開200 1 -284005號公報，係記載著將在基材上 

塗布黏著劑之黏著劑膠帶捲取盤狀者。

此種傳統黏著劑膠帶之寬度爲1〜3 m m程度，捲取至 

盤之膠帶之長度爲50m程度，黏著劑膠帶被從盤捲出並將 

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等後，即不再使用。

然而，近年來，隨著PDP等之面板畫面之大型化，電 

路基板之黏著面積亦增大，一次使用之黏著劑的使用量亦 

增加。又，因爲黏著劑之用途之擴大，黏著劑之使用量亦 

增加。因此 > 上述之電子機器之製造工廠之捲繞著黏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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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帶之盤的更換更爲頻繁，因爲新盤之更換十分麻煩，故

有無法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之問題。

針對此問題，可以考慮以增加捲取至盤之黏著劑膠帶 

之捲數，來增加每1盤之黏著劑量，用以降低盤之更換頻 

率，然而，因爲黏著劑膠帶之膠帶寬度爲較狹窄之1〜

3 mm，若增多捲數可能導致捲取散亂。又，若增多捲數， 

則作用於捲成膠帶狀之黏著劑膜的壓力會升高，而可能從

黏著劑膠帶之兩邊滲出而成爲阻塞之原因。

此外，黏著劑膠帶之捲數若增加，則盤之直徑尺寸亦 

會增大，可能因無法裝著於既存之黏著裝置上而無法使用 

既存之黏著裝置。

因此，申請專利範圍第29~ 34項記載之發明的目的 

，係在提供一種黏著劑膠帶、黏著劑膠帶之製造方法、及 

黏著劑膠帶之壓著方法，可在無需增加黏著劑膠帶之捲數 

的情形下增加黏著劑量。

其次，參照附錄圖面，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 29〜34

項記載之發明之實施形態進行說明，首先，參照第33圖

A、B、第3圖、第4圖、第34圖、第5圖、第35圖，針

對申請專利範圍第29〜34項記載之發明之第1實施形態 

進行說明。第33圖 A及B係黏著劑膠帶圖，第33圖 A

係捲繞著黏著劑膠帶之盤之斜視圖，第33圖B係第33圖

A之A-A剖面圖，第34圖係PDP之黏著劑之使用狀態的

斜視圖，第35圖係在基材上塗布黏著劑之步驟的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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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1係捲繞於盤3，盤3上配

設著捲軸5及配置於黏著劑膠帶1之兩寬度側之側板7 ο

本實施形態時，黏著劑膠帶1之長度約爲50m、寬度W約

爲 10mm。

黏著劑膠帶1係由基材9、及塗布於基材9上之黏著 

劑11所構成'基材9上以具有間隔之方式配置著每條寬 

度爲0.5mm之5條黏著劑11。

從強度、及構成向異導電材之黏著劑之剝離性而言，

基材9應由OPP （延伸聚丙烯）、聚四氟乙烯、或經過矽 

處理之PET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等所構成，然而，並 

不限於此。

黏著劑1 1係採用熱可塑性樹脂、熱硬化性樹脂、或

熱可塑性樹脂及熱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或熱金屬系。熱 

可塑性樹脂系係以苯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表，熱 

硬化性樹脂系則以環氧樹脂系、乙烯基酯系樹脂、壓克力

樹脂系、矽樹脂系爲代表。

黏著劑11內分散著導電粒子13。導電粒子13係如

Au、Ag ' Pt ' Ni ' Cu、W、Sb、Sn、焊錫等之金屬粒子、 

或碳、石墨等，亦可在前述之物及/或非導電性之玻璃、 

陶瓷、塑膠等高分子核材等覆蓋前述導電層等來形成。此 

外，亦可應用以絕緣層覆蓋前述導電粒子之絕緣覆膜粒子

、或倂用導電粒子及絕緣粒子等。在焊錫等之熱熔融金屬

、或塑膠等之高分子核材上形成導電層者，會具有因加熱

加壓或加壓而產生變形之變形性 ' 故連接後之電極間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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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縮小，連接時可增加和電路接觸之面積，而可提高信賴

性。尤其是，以高分子類做爲核材更佳，如焊錫因沒有融

點，在廣泛之連接溫度下亦可控制於軟化狀態，而可得到

很容易即可對應電極之厚度及平坦性之誤差的連接構件。

其次，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之使用方法進行

說明。將黏著劑膠帶1之盤3、及空盤17裝著至黏著裝置

15 -將捲繞於盤3之黏著劑膠帶1之前端裝設至空盤17,

並捲出黏著劑膠帶1（第3圖中之箭頭E）。其次，在電

路基板21上配置黏著劑膠帶1，以配置於兩盤3、17間之

加熱加壓頭1 9從基材9側實施將黏著劑膠帶 1之壓接，

將1條份之黏著劑11壓著至電路基板。其後 將殘餘黏

著劑11和基材9 一起捲取至空盤17。

上述之壓著後（暫時連接），實施電路基板21之電 

極及配線電路（電子構件）23之電極的定位並進行正式連 

接。正式連接上'在壓著於電路基板21上之黏著劑11上

配置配線電路（或電子構件）23 -必要時，可將例如聚四 

氟乙烯材24當做緩衝材，以加熱加壓頭19對電路基板21 

實施配線電路23之加熱加壓。利用此方式，可連接電路 

基板2 1之電極21a及配線電路23之電極2 3 a °

如第34圖所示，利用本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1之 

PDP 26之連接部份，會對PDP之周圍全體實施黏著，一 

次使用之黏著劑11之使用量會遠大於傳統之使用量。因 

此，捲繞於盤3上之黏著劑膠帶1之使用量亦會變多，捲 

繞於盤3上之黏著劑膠帶1在相對較短之時間內會被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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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空盤17，盤3會變成空的。

當盤3變成空的時，分別使盤3及盤17逆轉，此時 

，會以空的盤3捲取，而使黏著劑膠帶1朝相反方向移動 

(第3圖中之箭頭F)。

如此，每1條黏著劑1 1都會依序改變黏著劑膠帶1 

之捲取方向(E、F )，而將黏著劑11壓著至電路基板21

此處，參照第5圖及第35圖，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

著劑膠帶1之製造方法進行說明。

在從捲出機25捲出之基材(separator) 9 ±，以塗布 

機27塗布由樹脂及導電粒子13混合而成之黏著劑11，並 

以乾燥爐29實施乾燥後，以捲取機31捲取原始材料。如 

第35圖所示，相對於基材9之10mm寬度配置著5個塗 

布機27 -塗布10mm寬度之5條黏著劑11。被捲取之黏 

著劑膠帶之原始材料，以切割機33切成特定寬度並捲取

至捲軸後，從兩側將側板7、7裝著於捲軸上，或者，捲

取至附側板之捲軸上，將其和除濕材一起緬包，實施低溫

(-5°C〜-10 °C )之管理並進行出貨。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29~ 34項記載之發明之

其他實施形態進行說明，和上述實施形態相同之部份會附

與相同符號並省略該部份之詳細說明，以下之說明係以和 

上述實施形態不同之點爲主。

第36圖A〜C所示之第2實施形態時，黏著劑膠帶1 

之基材之單面全面上塗布著寬度 W之黏著劑，利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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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基材之縱向的縫隙35將黏著劑隔離成寬度 W方向上之 

複數條。此第2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1時，縫隙35應 

在將盤3裝著於黏著裝置15後、將黏著劑膠帶1壓著至 

電路基板21之前一瞬間形成。此時，亦可在黏著裝置15 

之盤裝著部附近（如第3圖之S所示）裝設工作面而在捲 

出之黏著劑膠帶1之黏著劑11上形成縫隙35 >亦可將在 

第5圖所示之黏著劑膠帶之製造時之整修步驟中形成縫隙 

者捲取至盤者，亦可在塗工步驟時之乾燥後、以捲取機3 1 

捲取之前一瞬間形成縫隙者。

將第2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1使用於黏著裝置15

時，和第1實施形態相同，以縫隙35隔離之黏著劑會逐 

條以加熱加壓頭19從基材9側實施壓著 > 而如第3 6圖A

、B、C所示，依序逐條使用。

此第2實施形態時，只需在以和傳統相同之步驟所得

到之基材上之黏著劑形成縫隙35，即可得到複數條之黏著

劑1 1，十分容易製造。

第37圖A~ C所示之第3實施形態時，基材9之全面

塗布著黏著劑11（第37圖A），基材9及黏著劑11之寬

度W，係和上述實施形態相同之5〜1 000mm。其次，使用

時亦和第1實施形態相同，將其裝著至黏著裝置15，將從 

盤3捲出之黏著劑膠帶1配置於電路基板21上，對黏著 

劑膠帶1之寬度W方向之部份黏著劑（1條份）實施加熱 

加壓（第37圖B ），降低該部份之凝聚力，只有加熱加 

壓之部份黏著劑會從基材剝離而壓著至電路基板2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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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圖 C ）。

此時 ＞ 會沿著加熱加壓頭19之邊線形成凝聚力降低 

線，實施加熱加壓部份之全部黏著劑應爲呈現軟化流動（ 

簡易指標爲1000泊以下）而未開始黏著劑之硬化反應、 

或低位狀態（簡易指標爲反應率20%以下），加熱溫度應 

對應使用之黏著劑系來進行選擇。

此第3實施形態時，黏著劑11在使用時，只有在寬

度 W當中之1條份會軟化流動化且被壓著至基板電路，

故和上述之實施形態相同，只要利用黏著劑膠帶1之盤3 

及空盤的正轉及逆轉，即可使用複數次份。

又，如上述之實施形態在黏著劑11形成縫隙35 ＞無 

需分成複數條來配設，而只需在較寬之基材的單面全面塗 

布黏著劑11即可，故黏著劑膠帶之製造十分容易。

第38圖A〜C所示之第4實施形態，係第1實施形態

之黏著劑膠帶的其他製造方法，在塗布於基材9a上之黏

著劑11上形成縫隙98後（第38圖A），以使黏著劑1 1

夾於基材9a、9b之間之方式，在黏著劑11上貼附另一方 

之基材9b （第38圖B ）。其次，剝離一方及另一方之基 

材9a、9b ＞各基材9a、9b上會以間隔1條之式配置著黏 

著劑條11a、lib。此第4實施形態時，爲了在一方及另一 

方之基材9a、9b上交互配置黏著劑條11a、1 lb ＞可從一 

方之基材9a或9b側以間隔1條之方式實施黏著劑條11a 

、lib之加熱加壓，而將黏著劑條11a、lib以間隔1條之 

方式配置於各基材9a ' 9b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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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第29〜34項記載之發明並未受限於上

述之實施形態，只要在未背離申請專利範圍第29〜34項

記載之發明之要旨的範圍內，可實施各種變形。

例如，上述之實施形態時，亦可爲黏著劑11內未分 

散著導電粒子13之絕緣性黏著劑。

上述之實施形態時，形成於基材9上之黏著劑的條數 

可以爲任意條，至少爲2條以上即可。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35-41項記載之發明進 

行說明。

這些發明係關於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或電路基板間 

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之黏著劑膠帶 

、黏著劑膠帶之製造方法、及黏著劑膠帶之壓著方法。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3 5〜4 1項記載之發明之 

背景技術進行說明。

一般而言，液晶面板、PDP （電漿顯示面板）、EL （ 

螢光顯示）面板、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 

或電路基板間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 

方法，係採用黏著劑膠帶。

日本特開200 1 -284005號公報，係記載著將在基材上 

塗布黏著劑之黏著劑膠帶捲取盤狀者。

此種傳統黏著劑膠帶之寬度爲1〜3mm程度，捲取至 

盤之膠帶之長度爲50m程度。其次，在將黏著劑壓著至電 

路基板之四周時，會沿著電路基板之一邊拉出黏著劑膠帶 

並實施黏著劑之壓著，因係針對電路基板之四周，故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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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之四周。

然而，近年來，隨著PDP等之面板畫面之大型化，電

路基板之黏著面積（一邊之尺寸）亦會增大，一次使用之 

黏著劑的使用量亦增加。又，因爲黏著劑之用途之擴大， 

黏著劑之使用量亦增加。因此，上述之電子機器之製造工 

廠之捲繞著黏著劑膠帶之盤的更換更爲頻繁，因爲盤之更 

換十分麻煩，故有無法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之問題。

針對此問題，可以考慮以增加捲取至盤之黏著劑膠帶 

之捲數，來增加每1盤之黏著劑量，用以降低盤之更換頻 

率，然而，因爲黏著劑膠帶之膠帶寬度爲較狹窄之1〜 

3mm ＞若增多捲數可能導致捲取散亂。又，若增多捲數， 

則作用於捲成膠帶狀之黏著劑膠帶的壓力會升高，而可能 

使黏著劑從膠帶之兩邊滲出而成爲阻塞之原因。

因此，申請專利範圍第35〜41項記載之發明的目的 

，係在提供一種黏著劑膠帶、黏著劑膠帶之製造方法、及 

黏著劑膠帶之壓著方法，可在未增加黏著劑膠帶之捲數的 

情形下增加黏著劑量。

其次，參照附錄圖面，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35〜41 

項記載之發明之實施形態進行說明，首先，參照第39圖 

A、B、第40圖、第34圖、第5圖、第41圖，針對申請 

專利範圍第35〜41項記載之發明之第1實施形態進行說 

明。第39圖A及B係黏著劑膠帶圖，第39圖A係捲繞 

著黏著劑膠帶之盤之斜視圖，第39圖B係從從黏著劑側 

觀看第39圖A之黏著劑膠帶時之平面圖，第40圖係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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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之黏著劑壓著步驟的斜視圖。

本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1係捲繞於盤3上者，盤3 

上配設著捲軸5、及配置於黏著劑膠帶1之兩側的側板7 

。本實施形態時，黏著劑膠帶1之長度約爲50m，寬度 W 

則爲和電路基板之一邊大致相同尺寸之約1 5 00mm ·>

黏著劑膠帶1係由基材9、及塗布於基材9上之黏著 

劑11所構成，基材9上之膠帶之寬度方向上，以等間隔 

方式配置著1條寬度爲0.5m m之黏著劑11。

從強度、及構成向異導電材之黏著劑之剝離性而言， 

基材9應由OPP （延伸聚丙烯）、聚四氟乙烯、或經過矽 

處理之 PET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等所構成，然而，並 

不限於此。

黏著劑1 1係採用熱可塑性樹脂、熱硬化性樹脂、或 

熱可塑性樹脂及熱硬化，桂樹脂之混合物、或熱金屬系。

熱可塑性樹脂系係以苯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表， 

又，熱硬化性樹脂系係以環氧樹脂系、壓克力系、乙烯基 

酯系樹脂系、及矽樹脂系爲代表。

黏著劑11內分散著導電粒子13。導電粒子13係如 

Au ' Ag ' Pt ' Ni ' Cu ' W ' Sb、Sn、焊錫等之金屬粒子、 

或碳、石墨等，亦可在前述之物及非導電性之玻璃、陶瓷 

、塑膠等高分子核材等覆蓋前述導電層而形成者。此外， 

亦可應用以絕緣層覆蓋前述導電粒子之絕緣覆膜粒子、或 

倂用導電粒子及絕緣粒子等。在焊錫等之熱熔融金屬、或 

塑膠等之高分子核材上形成導電層者，會具有因加熱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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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加壓而產生變形之變形性，故連接後之電極間距離會縮

小，連接時可增加和電路接觸之面積，而可提高信賴性。

尤其是，以高分子類做爲核材更佳，如焊錫因沒有融點，

在廣泛之連接溫度下亦可控制於軟化狀態，而可得到很容

易即可對應電極之厚度及平坦性之誤差的連接構件。

其次 > 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ί之使用方法進

行說明。將黏著劑膠帶1之盤3、及空盤17裝著至黏著裝

置15，將捲繞於盤3上之黏著劑膠帶1之前端裝設空盤

17並捲出黏著劑膠帶1（第40圖中之箭頭E ）。其次，

在電路基板21上配置黏著劑膠帶1，以配置於兩盤3、17 

間之加熱加壓頭19從基材9側實施黏著劑膠帶1之壓接 

，將1條份之黏著劑11壓著至黏著劑膠帶之寬度方向上 

之電路基板之一邊，只有該條份之黏著劑11會被捲取至

空盤1 7。

其次，將電路基板 21旋轉約90度，使電路基板21

之鄰邊位於黏著劑膠帶1之寬度方向上，利用加熱加壓頭

19將黏著劑11壓著至電路基板21之另一邊。如此，將電

路基板21旋轉約90度並壓著黏著劑11，可將黏著劑1 1

壓著至電路基板21之四周。

上述壓著後（暫時連接），實施電路基板21之電極 

及配線電路（電子構件）23之電極的定位並進行正式連接 

。正式連接上，將黏著劑11壓著至電路基板21之四周後 

，在黏著劑11上配置配線電路（或電子構件）23，必要 

時，可將例如聚四氟乙烯材24當做緩衝材，以加熱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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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19對電路基板21實施配線電路23之加熱加壓（參照

第4圖）。利用此方式，可連接固定電路基板21之電極

21a及配線電路23之電極23a。

如第34圖所示，利用本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1之 

PDP 26之連接部份，會對PDP之周圍全體實施黏著，一 

次使用之黏著劑11之使用量會遠大於傳統之使用量。然 

而，因爲黏著劑膠帶1之寬度W和電路基板21之一邊之 

長度η大致相等，即使和黏著劑膠帶1之寬度w較大之 

傳統者相同之捲數，其黏著劑量亦遠多於傳統之物，故盤 

之更換次數遠少於傳統之物。

此處，參照第5圖及第41圖，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 

著劑膠帶1之製造方法進行說明。

在從捲出機25捲出之基材（separator） 9 ±，以塗布

機27塗布由樹脂及導電粒子13混合而成之黏著劑11，並 

以乾燥爐29實施乾燥後，以捲取機31捲取原始材料。塗

布機27會左右移動，以等間隔在基材9上塗布條狀黏著

劑。被捲取之黏著劑膠帶之原始材料，以切割機33切成 

特定寬度並捲取至捲軸後，從兩側將側板7、7裝著於捲 

軸上，或者，捲取至附側板之捲軸上，將其和除濕材一起

綢包，實施低溫（-5 °C〜-10 °C ）之管理並進行出貨。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35〜41項記載之發明之 

其他實施形態進行說明，和上述實施形態相同之部份會附

與相同符號並省略該部份之詳細說明，以下之說明係以和

上述實施形態不同之點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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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圖所示之第2實施形態時，黏著裝置15上有2

處裝著至黏著劑膠帶1，以互相垂直之方式裝設一方之黏 

著劑膠帶1及另一方之黏著劑膠帶1。其次，一方之黏著 

劑膠帶1將黏著劑11壓著至電路基板21之相對縱邊N上

（第1步驟），另一方之黏著劑膠帶1則將黏著劑11壓

著至相對橫邊 Μ上（第2步驟），2個步驟即可將黏著劑

壓著至電路基板21之四周。此第2實施形態時，在第1

步驟及第2步驟之間無需旋轉電路基板21之方向，可將

第1步驟中載置之電路基板21直接移至第2步驟，故可 

實現黏著劑之自動壓著，此外，亦可提高作業效率。此時

，亦可將電路基板21載置於搬運帶而實現自動搬運。

第42圖Α〜C所示之第3實施形態時，基材之單面全

面上會塗布寬度W之黏著劑，利用形成於基材之寬度W 

方向上之縫隙35，寬度W方向上將黏著劑分隔成複數條 

。此第3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1時，縫隙35應形成於

將盤3裝著於黏著裝置15後、將黏著劑膠帶1壓著至電

路基板21之前一瞬間。此時，亦可在黏著裝置15之盤裝 

著部附近（如第40圖之S所示）裝設工作面而在捲出之 

黏著劑膠帶1之黏著劑11上形成縫隙35，亦可將在第5 

圖所示之黏著劑膠帶之製造時之整修步驟中形成縫隙者捲 

取至盤者，亦可在塗工步驟時之乾燥後、以捲取機31捲 

取之前一瞬間形成縫隙者。又，無論何種實施形態，工作 

面亦可爲在黏著劑板1之寬度W方向往返移動者。

又，將第3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1使用於黏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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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時，和第1實施形態相同，以縫隙35隔離之黏著劑會

逐條以加熱加壓頭從基材9側實施壓著，而從前端側依序

逐條使用。

此第3實施形態時，只需在以和傳統相同之步驟所得 

到之基材上之黏著劑形成縫隙35 ＞即可得到配設於寬度方 

向之複數條黏著劑11，十分容易製造。

第43圖A〜C所示之第4實施形態時，係在基材9之 

單面全面塗布黏著劑11（第43圖 A ），基材9及黏著劑 

1 1之寬度 w 和上述實施形態相同，係和電路基板之一邊 

長度大致相同之尺寸。其次，使用時係以和第1實施形態 

相同之方式裝著，對黏著劑膠帶1之寬度 W方向之部份 

黏著劑（1條份）實施加熱加壓（第4 3圖B ），降低該部 

份之凝聚力，只有實施加熱加壓之部份的黏著劑會從基材 

分離並壓著至電路基板21（第43圖C）。

此時，會沿著加熱加壓頭19之邊線形成凝聚力降低 

線，加熱加壓部份之全部黏著劑應爲呈現軟化流動（簡易 

指標爲1 000泊以下）而未開始黏著劑之硬化反應、或低 

位狀態（簡易指標爲反應率20%以下），加熱溫度應對應 

使用之黏著劑系來進行選擇。

此第4實施形態時，黏著劑11在使用時，會逐條使 

寬度W方向上之1條份軟化流動化並壓著至基板電路。

又，如上述之實施形態在黏著劑11形成縫隙35 ＞無

需分成複數條來配設，而只需在較寬之基材的單面全面塗

布黏著劑11即可，故黏著劑膠帶之製造十分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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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圖A~ C所示之第5實施形態，係第1實施形態

之黏著劑膠帶1之其他製造方法，在塗布於基材9a上之 

黏著劑11上形成縫隙98後（第44圖A），以使黏著劑

11夾於基材9a、9b之間之方式，在黏著劑11上貼附另一

方之基材9b （第44圖B ）。其次，剝離一方及另一方之

基材9a、9b，各基材9a、9b上會以間隔1條之方式配置

著黏著劑條11a、lib。此第5實施形態時，爲了在一方及

另一方之基材9a、9b上交互配置黏著劑條11a、lib，亦

可從一方之基材9a或9b側以間隔1條之方式實施黏著劑 

條11a、1 1 b之加熱加壓，而將黏著劑條11a、1 1 b依序貼 

附至各基材9a、9b。

申請專利範圍第35~ 41項記載之發明並未受限於上

述之實施形態，只要在未背離申請專利範圍第35〜41項 

記載之發明之要旨的範圍內，可實施各種變形。

例如，上述之實施形態時，亦可爲黏著劑11內未分

散著導電粒子13之絕緣性黏著劑。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42~ 46項記載之發明進

行說明。

這些發明係關於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或電路基板間 

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之黏著劑膠帶 

盒、及利用黏著劑膠帶盒之黏著劑壓著方法。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42〜46項記載之發明之 

背景技術進行說明。

一般而言，液晶面板、PDP（電漿顯示面板）、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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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光顯示）面板、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

或電路基板間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

方法，係採用黏著劑膠帶。

日本特開200 1 -2 84005號公報，係記載著將在基材上 

塗布黏著劑之黏著劑膠帶捲取盤狀者。

此種傳統黏著劑膠帶之寬度爲1〜3m m程度，捲取至 

盤之膠帶之長度爲5 0m程度。其次，在將黏著劑壓著至電 

路基板之四周時，會沿著電路基板之一邊拉出黏著劑膠帶 

並實施黏著劑之壓著，因係針對電路基板之四周，故會將 

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之四周。

然而，近年來，隨著PDP等之面板畫面之大型化，電 

路基板之黏著面積（一邊之尺寸）亦會增大，一次使用之 

黏著劑的使用量亦增加。又，因爲黏著劑之用途之擴大 ， 

黏著劑之使用量亦增加。因此，上述之電子機器之製造工 

廠之捲繞著黏著劑膠帶之盤的更換更爲頻繁，因爲盤之更 

換十分麻煩'故有無法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之問題。

針對此問題 ' 可以考慮以增加捲取至盤之黏著劑膠帶 

之捲數，來增加每1盤之黏著劑量，用以降低盤之更換頻 

率，然而，因爲黏著劑膠帶之膠帶寬度爲較狹窄之1〜 

3mm -若增多捲數可能導致捲取散亂。又，若增多捲數， 

則作用於捲成膠帶狀之黏著劑膠帶的壓力會升高，而可能 

使黏著劑從膠帶之兩邊滲出而成爲阻塞之原因。

因此，申請專利範圍第42~ 46項記載之發明的目的

，係在提供一種黏著劑膠帶盒、及利用黏著劑膠帶盒之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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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劑壓著方法-可在未增加黏著劑膠帶之捲數的情形下增

加黏著劑量，且盤之更換更爲簡易。

其次，參照添附圖面，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42〜46

項記載之發明之實施形態進行說明，首先，參照第45圖

A、B、第46圖、第47圖、第4圖、第34圖、及第48圖

，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42〜46項記載之發明之第1實施 

形態進行說明。爲了說明上之方便，針對黏著劑膠帶配置 

2條黏著劑時進行說明 > 然而-亦可形成複數條。第45圖 

A及B係申請專利範圍第42~ 46項記載之發明之第1實 

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盒圖，第45圖 A係黏著劑膠帶盒之

斜視圖，第45圖B係第45圖A之A-A切剖面圖，第46 

圖係第45圖A及B所示之膠帶盒之盤裝設狀態的剖面圖

，第47圖係黏著裝置之黏著劑壓著步驟的正面圖，第48 

圖係黏著劑膠帶盒之製造方法的步驟圖。

本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盒100之主要構成係一方之

盤3、另一方之盤17、以及收容前述盤之殼體99，一方之

盤3上捲繞著黏著劑膠帶1，黏著劑膠帶1之另一端9a則 

固定於另一方之盤17。

殼體99之一側會形成開口 11，可從此開口 11拉出黏 

著劑膠帶1。又，開口 1 1之兩側則配設著用以導引黏著劑 

膠帶1之移動的導引件31、31。

殼體99係由半殼體99a、9 9b嵌合而成，配設於黏著

裝置27 （後述）上之滑軸17（參照第46圖）嵌插於一方

及另一方之盤3、5上 > 而嵌合於各盤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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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參照第46圖針對各盤3、5、及各盤3、

體99之嵌合進行說明。各盤3、5之內緣側會形成

黏著裝置27之滑軸17的嵌合條19，而外圍側則會开

可旋轉之方式嵌合於殼體99之突部7c的嵌合溝21。

如第45圖B所示，黏著劑膠帶1之基材9之左

，在寬度方向上會塗布著2條並排之黏著劑11a、1

條黏著劑11a、1 1 b間會有間隔。

本實施形態時，黏著劑膠帶1之長度約爲50m，

W則約爲4mm。各條黏著劑11a、lib之寬度約爲1

從強度、及構成向異導電材之黏著劑之剝離性币 

基材9應由OPP （延伸聚丙烯）、聚四氟乙烯、或超 

處理之PET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等所構成，然帀 

不限於此。

黏著劑11係採用熱可塑性樹脂、熱硬化性樹匪 

熱可塑性樹脂及熱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或熱金屬弄 

可塑性樹脂系係以苯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丞 

，熱硬化性樹脂系係以環氧樹脂系、壓克力系、乙烟 

系樹脂系、及矽樹脂系爲代表。

黏著劑11內分散著導電粒子13。導電粒子13 

Au、Ag ' Pt ' Ni ' Cu ' W ' Sb、Sn、焊錫等之金屬卷 

或碳、石墨等，亦可在前述之物及非導電性之玻璃、 

、塑膠等高分子核材等覆蓋前述導電層等來形成。IH 

亦可應用以絕緣層覆蓋前述導電粒子之絕緣覆膜粒子

ί及殼

Γ嵌合

成以

I面上

1 b。2

寬度

.2mm

過矽

，並

、或

。熱

，又

基酯

係如

子、

陶瓷

外，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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倂用導電粒子及絕緣粒子等。在焊錫等之熱熔融金屬、或

塑膠等之高分子核材上形成導電層者，會具有因加熱加壓

或加壓而產生變形之變形性，故連接後之電極間距離會縮

小，連接時可增加和電路接觸之面積，而可提高信賴性。 

尤其是，以高分子類做爲核材更佳，焊如焊錫因沒有融點

，在廣泛之連接溫度下亦可控制於軟化狀態，而可得到很 

容易即可對應電極之厚度及平坦性之誤差的連接構件。

其次，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盒100之使用方

法進行說明。如第47圖所示，將黏著劑膠帶盒100裝著 

至黏著裝置27。黏著裝置27以具有間隔之方式配設著盒 

用之滑軸1 7、17（參照第46圖），使滑軸1 7、17卡合於

黏著劑膠帶盒100之各盤3、5。因此，黏著劑膠帶盒100 

之裝著只需單觸即可完成，而無需實施傳統上將捲繞於盤 

之黏著劑膠帶1之另一端9a裝設至空盤之作業等。

其次，從黏著劑膠帶盒100拉出黏著劑膠帶1，穿過

黏著裝置27之導引件31、31 ο

其次，驅動黏著裝置27之滑軸17捲出黏著劑膠帶1 

（第47圖之箭頭Ε方向），將黏著劑膠帶1配置於電路 

基板21上 > 以加熱加壓頭19從基材9側實施黏著劑膠帶

1之壓接，寬度方向之一側上的1條份黏著劑11a被壓著

至電路基板21之一邊，殘餘之1條黏著劑lib及基材9

電路基板21之四周。

其次，在捲繞於一方之盤3之黏著劑膠帶1全部捲出

會被捲取至另一方之盤17。如此 可將黏著劑11a壓著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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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黏著劑膠帶盒100拆下並以反向裝著，重複上述之

步驟。黏著劑膠帶上形成2條以上之黏著劑時，可改變寬

度方向之位置依序或以間隔方式實施壓著。

上述壓著後（暫時連接），實施電路基板 21之電極 

33a及配線電路（電子構件）37之電極37a的定位並進行 

正式連接。正式連接上，在將黏著劑11a壓著至電路基板

21之四周後，在黏著劑1 la ±配置配線電路（或電子構件

）37 -必要時，可將例如聚四氟乙烯材39當做緩衝材，

以加熱加壓頭19對電路基板21實施配線電路23之加熱 

加壓（參照第4圖）。利用此方式，可連接固定電路基板

2 1之電極33a及配線電路23之電極37a。

如第34圖所示，利用本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盒100 

實施黏著之PDP 26之連接部份'在本實施形態中係會黏 

著於PDP 26之周圍全體，一次使用之黏著劑11的使用量 

會遠大於傳統上之使用量。然而，因爲黏著劑膠帶1之寬

度 W方向上配置著2條黏著劑11a、lib，即使爲和傳統

相同之捲數，其黏著劑量可爲傳統之2倍，故可減少盒之 

更換次數。

又，黏著劑膠帶1係採用盒1之型式，故更換、處理 

、及裝著都十分容易，而具有良好之作業性。

此處，參照第48圖，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 

盒100之製造方法進行說明。

在從捲出機25捲出之基材（separator） 23上-以塗

布機28塗布由樹脂及導電性粒子30混合而成之黏著劑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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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乾燥爐29實施乾燥後，以捲取機31捲取原始材料 

。塗布機28會在基材9上塗布多數條黏著劑。被捲取之 

黏著劑膠帶之原始材料，整修步驟時，以切割機33切成 

特定寬度（2條黏著劑條之寬度）並捲取至盤3後，以夾 

於半殼體99a、99b之間的方式嵌合盤3及空盤5 -製成黏 

著劑膠帶盒100。

將黏著劑膠帶盒100和除濕材一起緬包，實施低溫 

（-5°C ~ -10°C ）之管理並進行出貨。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 42~ 46項記載之發明之 

其他實施形態進行說明，以下說明之實施形態中，和上述 

實施形態相同之部份會附與相同符號並省略該部份之詳細 

說明，以下之說明係以和上述實施形態不同之點爲主。

第49圖所示之第2實施形態時，係一次即將黏著劑

11壓著至電路基板21之一邊全體者，黏著裝置27上配設

著可從黏著劑膠帶盒100拉出很長之黏著劑膠帶1的導引

件101。此第2實施形態時，因係一次即將黏著劑壓著至

電路基板21之一邊全體，而有良好之作業效率。

第50圖所示之第3實施形態時，在基材9之單面全

面塗布寬度W之黏著劑11，並利用縫隙1 02將黏著劑分 

隔成2條。此第3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1時，縫隙102 

應形成於將黏著劑膠帶盒100裝著至黏著裝置27後、將

黏著劑膠帶1壓著至電路基板21之前一瞬間。此時，亦

可在黏著裝置27之盒裝著部附近（如第47圖之S所示）

裝設工作面而在捲出之黏著劑膠帶1之黏著劑11上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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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隙102 -亦可將第48圖所示之黏著劑膠帶之製造時之整

修步驟中形成縫隙者捲取至盤3者，亦可在塗工步驟乾燥

後，以捲取機31捲取之前一瞬間形成縫隙102者。

此第3實施形態時，只需在以和傳統相同之步驟所得 

到之基材9上之黏著劑1 1形成縫隙102，即可得到2條黏 

著劑11a、lib -十分容易製造。

第51圖A及B所示之第4實施形態時，基材9之單

面全面塗布著黏著劑11（第51圖A），將收容此黏著劑

膠帶1之黏著劑膠帶盒100以和第1實施形態相同之方式 

裝著至黏著裝置27 -對黏著劑膠帶1之寬度W方向之部

份黏著劑11 （ 1條份）實施加熱加壓，降低該部份之凝聚 

力，只有加熱加壓之部份黏著劑11a會從基材9剝離而壓 

著至電路基板21（第51圖B）。

此時，會沿著加熱加壓頭19之周圍形成凝聚力降低 

線103（第51圖A），實施加熱加壓部份之全部黏著劑應

爲呈現軟化流動（簡易指標爲1 000泊以下）而未開始黏

著劑之硬化反應、或低位狀態（簡易指標爲反應率20%以 

下），加熱溫度應對應使用之黏著劑系來進行選擇。

此第4實施形態時，黏著劑11在使用時，只有寬度

W方向之1條份25a會軟化流動化而被壓著至基板電路。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47~ 49項記載之發明進

行說明。

這些發明係關於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或電路基板同

間之黏著固定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的黏著材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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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和捲成盤狀之黏著材膠帶相關。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47〜49項記載之發明之

背景技術進行說明。

一般而言，液晶面板、PDP（電漿顯示面板）、EL（ 

螢光顯示）面板、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 

或電路基板間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 

方法，係採用黏著材膠帶。

日本特開200 1 -284005號公報，係記載著將在基材上 

塗布黏著材之黏著材膠帶捲成盤狀者。

此種傳統黏著材膠帶之寬度爲1〜3mm程度，捲取至 

盤之膠帶之長度爲50m程度。

將黏著材膠帶裝著於黏著裝置時，將黏著材膠帶之盤

（以下簡稱爲「黏著材盤」）裝設於黏著裝置上，拉出黏

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並裝設至捲取盤。其次，從自黏著材盤 

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基材側以加熱加壓頭將黏著劑壓著至

電路基板等上，再以捲取盤捲取殘餘之基材。

其次，黏著材盤之黏著材膠帶用完時，拆下用完之盤

、及捲取基材之捲取盤，將新捲取盤及新黏著材盤裝著於 

黏著裝置，並將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於捲取盤上。

然而，近年來，隨著PDP等之面板畫面之大型化，電 

路基板之黏著面積亦增大，一次使用之黏著劑的使用量亦 

增加。又，因爲黏著劑之用途之擴大，黏著劑之使用量亦 

增加。因此'電子機器之製造工廠之黏著材盤的更換更爲 

頻繁'因爲黏著材盤之更換十分麻煩 > 故有無法提高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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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之生產效率之問題。

針對此問題，可以考慮以增加捲取至盤之黏著材膠帶 

之捲數，來增加每ί盤之黏著劑量，用以降低盤之更換頻 

率，然而，因爲黏著材膠帶之膠帶寬度爲較狹窄之ί〜 

3mm >若增多捲數可能導致捲取散亂。又，若增多捲數， 

則作用於捲成膠帶狀之黏著材膠帶的壓力會升高，可能使 

黏著劑從膠帶之兩邊滲出而成爲阻塞之原因。

此外，黏著材膠帶之捲數若增加，則盤之直徑尺寸亦 

會增大，可能因無法裝著於既存之黏著裝置上而無法使用 

既存之黏著裝置。

因此，申請專利範圍第47〜49項記載之發明的目的 

，係在提供一種黏著材膠帶，可使黏著材盤之更換較爲簡 

單，而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其次，參照附錄圖面，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47~ 49 

項記載之發明之實施形態進行說明。

參照第52圖A、B、第3圖、第4圖、第29圖、及

第5圖，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47~ 49項記載之發明之第1

實施形態進行說明。第52圖 A及B係本實施形態之黏著

材膠帶之連接圖，第52圖A係黏著材盤間之連接的斜視 

圖 > 第52圖B係第52圖A之連接部份的剖面圖。

黏著材膠帶1係分別捲繞於盤3、3a，各盤3、3a上

配設著捲軸5、及配置於黏著材膠帶1之兩寬度側之側板

黏著材膠帶1係由基材9、及塗布於基材9之一側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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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黏著劑11所構成。

基材9具有支持層9b、及從兩側夾住前述支持層9b

之熱熔融劑層（熱金屬層）9a，構成熱熔融劑層9a之熱 

熔融劑（熱金屬）係採用熱可塑性樹脂之聚乙烯、SBS （ 

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耐綸等，支持層9b 

則係使用 OPP （延伸聚丙烯）、聚四氟乙烯、或PET （聚 

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等之塑膠、玻璃纖維、芳香族聚醯胺 

纖維、或碳纖維等之強化纖維。

黏著劑1 1係採用熱可塑性樹脂、熱硬化性樹脂、或 

熱可塑性樹脂及熱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熱可塑性樹脂系 

係以苯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表，又、熱硬化性樹 

脂系係以環氧樹脂系、壓克力樹脂系、及矽樹脂系爲代表

黏著劑 1 1內亦可分散著導電粒子13。導電粒子13係

Au、A g如 、Pt、Ni、Cu ' W、Sb、Sn、焊錫等之金屬粒

子 、或碳、 石墨等'亦可在前述之物及/或非導電性之玻

璃 、陶瓷 塑膠等高分子核材等覆蓋前述之導電層而形成

者。此外 亦可應用以絕緣層覆蓋前述導電粒子之絕緣覆

膜粒子、 或倂用導電粒子及絕緣粒子等。在焊錫等之熱熔

融金屬、 或塑膠等之高分子核材上形成導電層者，會具有

因加熱加壓或加壓而產生變形之變形性，故連接後之電極

間距離會縮小'連接時可增加和電路接觸之面積，而可提

高信賴性。尤其是，以高分子類做爲核材更佳，如焊錫因 

沒有融點，在廣泛之連接溫度下亦可控制於軟化狀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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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到很容易即可對應電極之厚度及平坦性之誤差的連接

構件。

其次，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之使用方法進行 

說明。如第3圖所示，將黏著材膠帶1之盤3a、及捲取盤 

17裝著至黏著裝置15，將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 

之前端經由導引銷22裝設至捲取盤7 -並捲出黏著材膠帶 

1（第3圖中之箭頭 E）。其次，將黏著材膠帶1配置於

電路基板21上-以配置於兩盤3a、17間之加熱加壓頭1 9 

從基材9側實施黏著材膠帶1之壓接，將黏著劑11壓著 

至電路基板21。其後，將基材9捲取至捲取盤17。

其次，如第4圖所示，在壓著至電路基板21上之黏 

著劑11上配置配線電路（或電子構件）23 -將聚四氟乙 

烯材24當做緩衝材，以加熱加壓頭19對電路基板21實 

施配線電路 23之加熱加壓。利用此方式，可連接電路基

板2 1之電極21a及配線電路23之電極23a。

如第29圖之利用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之PDP

26之連接部份所示'黏著劑11會壓著至PDP 26之周圍

全體，一次使用之黏著劑11的使用量會明顯大於傳統上 

之使用量。因此，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使用

量亦會變多'因爲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會在相

對較短之時間內被捲取至捲取盤17，而露出捲繞於盤3a 

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結束標記28 （參照第52圖A）。

如第52圖A所示，在盤3a之黏著材膠帶1露出結束

標記28時 > 爲了將盤3a更換成新黏著材盤3 -連接盤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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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黏著材膠帶（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捲

繞於新黏著材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1之始端部32 -

此黏著材膠帶1之連接上，如第52圖Β所示，針對 

黏著材盤3a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新黏著材盤 

3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 -使始端部32之黏著劑1 1 

面重疊於終端部30之基材9之熱熔融劑層9a ±，並將此 

部份置於工作台104上。其次，以黏著裝置15之加熱加 

壓頭19實施重疊部份之加熱，使熱熔融劑層9a熔融後， 

利用冷卻來使熱熔融劑固化，實施終端部30及始端部32 

之連接。利用此方式，可實施捲繞於已使用之盤3a上之 

黏著材膠帶1、及捲繞於新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連接

其次，將已使用之盤3a及新盤3互相對換，將新盤3 

裝著至黏著裝置15。因此，無需實施將新黏著材膠帶1裝

著至捲取盤17之作業。又，因爲捲取盤17係只捲取基材

9 '故可捲取數個黏著材盤份，減少捲取盤17之更換次數

，而有良好之作業效率。

此處，參照第5圖，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 

之製造方法進行說明。

在從捲出機 25捲出之基材（separator ）上，以塗布 

機27塗布由樹脂及導電粒子13混合而成之黏著劑11，並 

以乾燥爐29實施乾燥後，以捲取機31捲取原始材料。被 

捲取之黏著材膠帶1之原始材料，以切割機33切成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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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度並捲取至捲軸後，從兩側將側板裝著至捲軸，將其和

除濕材一起綢包，實施低溫（-5°C〜-10°C ）之管理並進行

出貨。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47〜49項記載之發明之 

其他實施形態進行說明，以下說明之實施形態中，和上述 

實施形態相同之部份會附與相同符號並省略該部份之詳細 

說明，以下之說明係以和上述實施形態不同之點爲主。

第53圖所示之第2實施形態時，黏著材膠帶1之基 

材9 ±，熱熔融劑層9a會夾於支持層9b之間。此時 > 如 

第3圖所示，爲了實施黏著材膠帶1間之連接，在一方之 

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 

端部32互相抵接之位置上，以黏著裝置15之加熱加壓頭

1 9實施熱熔融劑層9a之加熱。實施加熱會使熱熔融劑從

熱熔融劑層9a滲出，利用冷卻來使熱熔融劑固化，實施 

黏著材膠帶1間之連接。如此，因熱熔融劑層9a係夾於

支持層9b之間，而可防止因爲濕氣之吸濕或灰塵等之附

著而降低熱熔融劑層9a之黏著強度。

申請專利範圍第47〜49項記載之發明並未受限於上 

述之實施形態，只要在未背離申請專利範圍第 47~ 49項 

記載之發明之要旨的範圍內，可實施各種變形。

第1實施形態時，基材9係由支持層9b、及從兩側夾 

住支持層9b之熱熔融劑層9a之3層所構成 > 然而 > 並不 

限於此，亦可以爲4層以上。

本實施形態時 ' 連接部份之加熱壓著係利用黏著裝置

-134-



1321972

15之加熱加壓頭19，然而，亦可採用其他加熱器來取代

加熱加壓頭19，對連接部份進行加熱，實施黏著材膠帶1

間之連接。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50-51項記載之發明進 

行說明。

這些發明係關於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或電路基板間 

之黏著固定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的黏著材膠帶。又

，係關於在將半導體元件（晶片）黏著·固定至引線框架 

之固定用支持基板或引線框架之晶片、或半導體元件載置 

用支持基板之半導體裝置上所使用之黏著材膠帶，尤其是

，和捲成盤狀之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方法相關。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50-51項記載之發明之 

背景技術進行說明。

一般而言 ' 液晶面板、PDP （電漿顯示面板）、EL （

螢光顯示）面板、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 

或電路基板間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 

方法，係採用黏著材膠帶。

又，黏著材膠帶亦被應用於引線框架之引線固定膠帶

、LOC膠帶、晶粒結著膠帶、微BGA · CSP等之黏著膜等

＞其目的則在提高半導體裝置全體之生產性及信賴性。

日本特開200 1 -284005號公報，係記載著將在基材上 

塗布黏著材之黏著材膠帶捲成盤狀者。

此種傳統之黏著材膠帶，爲了避免黏著劑固著於基材

上、或較容易剝離，會在基材之兩面實施矽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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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黏著材膠帶裝著於黏著裝置時，將黏著材膠帶之盤

（以下簡稱爲「黏著材盤」）裝設於黏著裝置上，拉出黏

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並裝設至捲取盤。其次，從自黏著材盤

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基材側以加熱加壓頭將黏著劑壓著至

電路基板等上，再以捲取盤捲取殘餘之基材。

其次，黏著材盤之黏著材膠帶用完時，拆下用完之盤 

、及捲取基材之捲取盤-將新黏著材盤裝著至黏著裝置 ， 

並將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於捲取盤上。

然而，近年來，隨著PDP等之面板畫面之大型化，電 

路基板之黏著面積亦增大，一次使用之黏著劑的使用量亦 

增加。又，因爲黏著劑之用途之擴大，黏著劑之使用量亦 

增加。因此，電子機器之製造工廠之黏著材盤的更換更爲 

頻繁，因爲黏著材盤之更換十分麻煩，故有無法提高電子 

機器之生產效率之問題。

針對此問題，可以考慮以增加捲取至盤之黏著材膠帶 

之捲數，來增加每1盤之黏著劑量，用以降低盤之更換頻 

率，然而，因爲黏著材膠帶之膠帶寬度爲較狹窄之1〜 

3mm -若增多捲數可能導致捲取散亂。又，若增多捲數， 

則作用於捲成膠帶狀之黏著材膠帶的壓力會升高，可能使 

黏著劑從膠帶之兩邊滲出而成爲阻塞之原因。

此外，黏著材膠帶之捲數若增加，則盤之直徑尺寸亦 

會增大，可能因無法裝著於既存之黏著裝置上而無法使用 

既存之黏著裝置。

因此，申請專利範圍第50~ 51項記載之發明的目的

-136-



1321972

■係提供一種黏著材膠帶之連接方法，可使黏著材盤之更

換較爲簡單，而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其次，參照附錄圖面，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50〜51 

項記載之發明之實施形態進行說明。首先，參照第54圖 

A~ C、第55圖、第56圖、第4圖、及第29圖，針對申 

請專利範圍第50〜51項記載之發明之第1實施形態進行 

說明。第54圖 A〜C係第55圖之連接部份之連接步驟的 

剖面圖，第54圖A係放電前之黏著材膠帶之狀態，第54 

圖B係放電後之黏著材膠帶之狀態，第54圖C係連接部 

份之加熱壓著圖。第55圖係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之黏著 

材盤間之連接的斜視圖，第56圖係黏著裝置之黏著劑壓 

著步驟的槪略圖。

黏著材膠帶1係分別捲繞於盤3、3a，各盤3、3a上 

配設著捲軸5、及配置於黏著材膠帶1之兩寬度側之側板 

7。

黏著材膠帶1係由基材9、及塗布於基材9之一側面 

之黏著劑1 1所構成。

從強度、及黏著劑1 1之剝離性而言，基材9應採用 

OPP （延伸聚丙烯）'聚四氟乙烯、及 PET （聚對苯二甲 

酸乙二酯）等，以脫模劑9a實施表面處理。脫膜劑係採 

用烯系脫模劑、乙二醇廿八碳酸酯、棕櫚蠟、石油系蠟等 

低融點蠟、低分子量氟樹脂、矽系或氟系之界面活性劑、 

油、蠟、樹脂、聚酯變性矽樹脂等，一般爲矽樹脂。

黏著劑1 1係採用熱可塑性樹脂、熱硬化性樹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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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可塑性樹脂及熱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熱可塑性樹脂系

係以苯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表，又，熱硬化性樹

脂系係以環氧樹脂系、壓克力樹脂系、及矽樹脂系爲代表

黏著劑11內亦可分散著導電粒子13。導電粒子13係 

如 Au ' Ag ' Pt ' N i ' Cu ' W ' Sb ' Sn、焊錫等之金屬粒

子、或碳、石墨等，亦可在前述之物及/或非導電性之玻

璃、陶瓷、塑膠等高分子核材等覆蓋前述導電層等來形成

。此外，亦可應用以絕緣層覆蓋前述導電粒子之絕緣覆膜 

粒子、或倂用導電粒子及絕緣粒子等。在焊錫等之熱熔融 

金屬、或塑膠等之高分子核材上形成導電層者，會具有因 

加熱加壓或加壓而產生變形之變形性，故連接後之電極間 

距離會縮小，連接時可增加和電路接觸之面積，而可提高 

信賴性。尤其是，以高分子類做爲核材更佳，如焊錫因沒 

有融點，在廣泛之連接溫度下亦可控制於軟化狀態，而可

得到很容易即可對應電極之厚度及平坦性之誤差的連接構

件。

其次，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之使用方法進行 

說明。如第56圖所示，將黏著材膠帶1之盤3a、及捲取

盤17裝著至黏著裝置15，將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

1之前端經由導引銷22裝設至捲取盤17 並捲出黏著材

壓頭19從基材9側實施黏著材膠帶 1之壓接，將黏著劑

膠帶1（第56圖中之箭頭E）。其次，將黏著材膠帶1配

置於電路基板21上 > 利用配置於兩盤3、17間之加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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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壓著至電路基板21。其後，將基材9捲取至捲

其次，如第4圖所示，在壓著至電路基板21

著劑11上配置配線電路（或電子構件）23 -將昜

烯材24當做緩衝材，以加熱加壓頭19對電路基彳 

施配線電路23之加熱加壓。利用此方式，可連 

板21之電極21a及配線電路23之電極23a。

如第29圖之利用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

26之連接部份所示，黏著劑11會壓著至PDP 26

全體，可知一次使用之黏著劑11的使用量會遠大 

上之使用量。因此，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 

用量亦會增多，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 Z 

短之時間內會被捲取至捲取盤17，而露出捲繞於扌 

之黏著材膠帶1之結束標記28 （參照第55圖）。

如第55圖所示，爲了將盤3a更換成新黏著

會在盤3a之黏著材膠帶1上連接盤3a之黏著材

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及捲繞於新黏

上之黏著材膠帶（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

此黏著材醪帶1之連接上，如第54圖B所示

使用之盤3a之黏著材膠帶1之終端部30置於放

之照射位置。其次，對基材9之表面實施放電，去

劑9a。

取盤17

上之黏

i四氟乙 

反21實

，電路基

之PDP

之周圍

於傳統

1之使

1相對較

Ϊ 3 a上

[■盤 3，

帶（一

:材盤3

那32。

，將已

ί 機 105

除脫模

之黏著

54圖C

其次，使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32

劑11面重疊於已去除脫模劑9a之基材9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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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兩者之重疊部份置於工作台，以黏著裝置15之加

熱加壓頭19進行加熱加壓實施黏著。利用此方式，可實

施捲繞於已使用之盤3a ±之黏著材膠帶1、及捲繞於新盤

3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連接。

其次，將已使用之盤3a及新盤3互相對換，將新盤3 

裝著至黏著裝置15。因此，無需實施將新黏著材膠帶1裝 

著至捲取盤17之作業。

此實施形態因係利用加熱加壓頭19，而無需使用其他 

黏著材膠帶1間之連接器具，即可更換已捲繞著黏著材膠 

帶1之盤3、3a。又，因爲捲取盤17只會捲取基材9，故 

可捲取數個黏著材盤份，減少捲取盤17之更換次數，而 

有良好之作業效率。

申請專利範圍第50〜51項記載之發明並未受限於上 

述之實施形態，只要在未背離申請專利範圍第50〜51項 

記載之發明之要旨的範圍內，可實施各種變形。

例如，上述之實施形態時，去除已結束捲取之一方之 

黏著材膠帶1之基材9之脫模劑9a ＞將新黏著材膠帶1之 

黏著劑11面重疊於此部份，並以加熱加壓頭19實施加熱 

加壓進行黏著來連接兩者，然而，亦可去除新黏著材膠帶 

1之基材9之脫模劑9a ＞將已結束捲取之一方之黏著材膠 

帶1之黏著劑11面重疊於此部份來連接兩者。

去除脫模劑9a之方法，除了電漿放電以外，亦可以

爲紫外線照射或雷射照射之方法 ＞ 紫外線照射時，例如將

水銀燈當做光源使用，實施一定時間之水銀燈的紫外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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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其次，雷射照射時，則利用以雷射振盪器照射之雷射

光來分解飛散脫模劑9a，去除脫模劑9a。

上述係針對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以及電路基板間之 

黏著固定時進行說明，然而，亦可應用於將半導體元件（ 

晶片）黏著·固定至引線框架之固定用支持基板、引線框 

架之晶片、半導體元件載置用支持基板之半導體裝置所使 

用之黏著材膠帶。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5 2〜5 8項記載之發明進 

行說明。

這些發明係關於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或電路基板間 

之黏著固定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的黏著材膠帶。又 

，係關於在將半導體元件（晶片）黏著·固定至引線框架 

之固定用支持基板或引線框架之晶片、或半導體元件載置 

用支持基板所使用之半導體裝置使用之黏著材膠帶，尤其 

是，和捲成盤狀之黏著材膠帶盤相關。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52~ 58項記載之發明之 

背景技術進行說明。

一般而言，液晶面板、PDP（電漿顯示面板）、EL（ 

螢光顯示）面板、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 

或電路基板間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 

方法，係採用黏著材膠帶。

又，黏著材膠帶亦被應用於引線框架之引線固定膠帶

、LOC膠帶、晶粒結著膠帶等，例如，使用引線固定膠帶

之目的，係用以固定引線框架之引線銷，提高引線框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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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或半導體裝置全體之生產性及信賴性。

隨著電子機器之小型·輕量化發展，半導體裝置亦推 

展被稱爲微BGA （球形陣列）或CSP （晶片尺寸封裝）之 

小型封裝之開發，前述微BGA （球形陣列）或CSP （晶片 

尺寸封裝）係在半導體裝置（封裝）下部以區域陣列狀配 

置其外部端子，這些封裝之構造上，係在具有1層或多層 

配線構造之玻璃環氧基板或聚醯亞胺基板等半導體元件載 

置用支持基板上，利用黏著劑載置半導體元件（晶片）， 

半導體元件側之端子及基板之配線板側端子則以絲焊或倒 

裝晶片方式連接，連接部、及晶片上面部或端面部以環氧 

系密封材或環氧系液狀密封材進行密封，在配線基板背面 

以區域陣列狀配置焊球等金屬端子。又，QFN （ Quad Flat 

Non-leaded Package ）或 SON （ Small Outline Non-leaded 

Package ）等亦採用黏著材膠帶。其次，在電子機器之基 

板上，以迴焊方式實施高密度之複數個上述封裝之全面一 

齊安裝。其次，利用黏著劑載置引線框架之晶片及半導體 

元件（晶片），以絲焊連接半導體元件側之端子及引線框 

架端子，以環氧系密封材或環氧系液狀密封材密封連接部 

、及晶片上面部或端面部。此種半導體裝置之黏著劑亦採 

用黏著材膠帶。

日本特開200 1 -284005號公報中，電極間之電性連接 

方法係將基材上塗布著黏著材之黏著材膠帶捲成盤狀者。

此種傳統黏著材膠帶之寬度爲1〜3mm程度，捲取至

盤之膠帶之長度爲50m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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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黏著材膠帶裝著於黏著裝置時，將盤上捲繞著黏著

材膠帶之黏著材膠帶盤裝設至黏著裝置，拉出黏著材膠帶

之始端部並裝設至捲取盤。其次，從自黏著材膠帶盤捲出

之黏著材膠帶之基材側以加熱加壓頭將黏著劑壓著至電路

基板等，再以捲取盤捲取殘餘之基材。

其次，一方之黏著材膠帶盤之黏著材膠帶用完時，拆 

下用完之盤、及捲取基材之捲取盤，將新捲取盤及新黏著 

材膠帶盤裝著至黏著裝置，並將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於 

捲取盤上。

然而，近年來，隨著PDP等之面板畫面之大型化，電 

路基板之黏著面積亦增大，一次使用之黏著劑的使用量亦 

增加。又，因爲黏著劑之用途之擴大，黏著劑之使用量亦 

增加。因此，電子機器之製造工廠之黏著材膠帶盤的更換 

更爲頻繁，因爲黏著材膠帶盤之更換十分麻煩，故有無法 

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之問題。

針對此問題，可以考慮以增加捲取至盤之黏著材膠帶 

之捲數，來增加每1盤之黏著劑量，用以降低盤之更換頻 

率，然而，因爲黏著材膠帶之膠帶寬度爲較狹窄之1〜 

3 mm，若增多捲數可能導致捲取散亂。又，若增多捲數， 

則作用於捲成膠帶狀之黏著材膠帶的壓力會升高，可能使 

黏著劑從膠帶之兩邊滲出而成爲阻塞之原因，或者，盤之 

直徑尺寸增大而可能因無法裝著於既存之黏著裝置上而無 

法使用既存之黏著裝置。

其次，黏著材膠帶盤若使黏著材膠帶直接曝露於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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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則可能因爲灰塵或濕氣而導致品質降低 。

因此，申請專利範圍第52〜58項記載之發明的目的 

■係在提供一種黏著材膠帶盤，黏著材膠帶盤之更換比較 

簡單，而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及維持黏著材膠帶之 

品質。

其次，參照附錄圖面，以電極連接用之黏著材膠帶爲 

例，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52〜58項記載之發明之實施形 

態進行說明，然而，半導體元件連接用之黏著材膠帶亦相 

同。首先，參照第57圖A~ C、第3圖、第4圖、第29 

圖、及第58圖，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5 2 - 5 8項記載之發 

明之第1實施形態進行說明。第57圖A〜C係第1實施形 

態之黏著材膠帶盤圖，第57圖 A係黏著材膠帶盤的斜視 

圖，第57圖B係第57圖A之正面圖 > 第57圖C係第57 

圖 A之蓋體構件之正面圖，第58圖係黏著材膠帶之製造 

方法的步驟圖。

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盤 A，具有複數之黏著材膠 

帶1之捲部（以下簡稱爲捲部）2、2a，捲部2、2a具有 

已捲繞著黏著材膠帶1之盤3、3a。各盤3、3a ±配設著 

捲軸5、及配置於黏著材膠帶1之兩寬度側之側板7、7a

、7b。如第3圖所示，黏著材膠帶1係由基材9、及塗布

於基材9之一側面之黏著劑 1 1所構成。未使用之捲部2a

上 > 覆蓋捲繞於盤3a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周圍的蓋體構

件8 -以可自由裝卸之方式裝設於盤3a ±。

又，捲部2、2a之內側之側板7a上 配設著乾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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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之收容部（收容空間）12，收容剖12內收容著矽凝膠

等乾燥劑10，用以從內部去除未使用之捲部2a內之濕氣

從強度、及構成向異導電材之黏著劑之剝離性而言 ， 

基材9應由OPP （延伸聚丙烯）、聚四氟乙烯、或經過矽 

處理之 PET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等所構成，然而，並 

不限於此。

黏著劑1 1係採用熱可塑性樹脂、熱硬化性樹脂、或

熱可塑性樹脂及熱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熱可塑性樹脂系

係以苯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表 ，又，熱硬化性樹

脂系係以環氧樹脂系、壓克力樹脂系 及矽樹脂系爲代表

黏著劑11內亦可分散著導電粒子13。導電粒子13係 

如 Au、Ag、Pt、Ni、Cu、W、Sb、Sn、焊錫等之金屬粒 

子、或碳、石墨等，亦可在前述之物及/或非導電性之玻 

璃、陶瓷、塑膠等高分子核材等覆蓋前述導電層等來形成 

。此外，亦可應用以絕緣層覆蓋前述導電粒子之絕緣覆膜 

粒子、或倂用導電粒子及絕緣粒子等。在焊錫等之熱熔融 

金屬、或塑膠等之高分子核材上形成導電層者，會具有因

加熱加壓或加壓而產生變形之變形性 > 故連接後之電極間 

距離會縮小，連接時可增加和電路接觸之面積，而可提高 

信賴性。尤其是，以高分子類做爲核材更佳，如焊錫因沒 

有融點，在廣泛之連接溫度下亦可控制於軟化狀態，而可 

得到很容易即可對應電極之厚度及平坦性之誤差的連接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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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其次，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之使用方法進行 

說明。如第3圖所示，將黏著材膠帶盤 A、及捲取盤17

裝著至黏著裝置15，將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始端部經由 

導引銷22裝設至捲取盤17，並捲出黏著材膠帶1（第3 

圖中之箭頭E ）。其次，將黏著材膠帶1配置於電路基板 

21上，利用配置於兩盤3、17間之加熱加壓頭19從基材

9側實施黏著材膠帶1之壓接，將黏著劑11壓著至電路基 

板21 °其後，將基材9捲取至捲取盤17。

其次，如第4圖所示，在壓著至電路基板21上之黏

著劑11上配置配線電路（或電子構件）23，將聚四氟乙 

烯材24當做緩衝材，以加熱加壓頭19對電路基板21實

施配線電路 23之加熱加壓。利用此方式，可連接電路基

板2 1之電極21a及配線電路23之電極2 3 a °

如第29圖之利用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之PDP

26之連接部份所示，黏著劑11會被壓著至PDP 26之周 

圍全體，一次使用之黏著劑11的使用量會遠大於傳統上 

之使用量。因此，黏著材膠帶1之使用量亦較多，捲繞於

盤3、3a上之黏著材膠帶1會在相對較短之時間內被捲取

至捲取盤17。

在一方之捲部2之黏著材膠帶1上露出結束標記時， 

將其更換成新捲部2a之黏著材膠帶1。本實施形態時，未 

使用之捲部2a ± -配設著蓋體構件8 -拆下此蓋體構件8 

後，捲出黏著材膠帶1並將其裝設至捲取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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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方之捲部2全部捲出時，可將另一方之捲部

2a之黏著材膠帶1裝設至捲取盤17而實施黏著材膠帶1

之更換，故無需將新黏著材膠帶盤裝著至黏著裝置15。因

此，只需較少之新黏著材膠帶盤之更換作業，故可提高電

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又，因爲未使用之捲部2a上配設著蓋體構件8，黏著 

材膠帶1不會直接曝露於大氣下，故黏著材膠帶1不易因 

灰塵或濕氣而發生黏著力降低等情形。因此，即使配設著 

複數捲部2、2a時，亦可利用在未使用之捲部2a ±配設 

蓋體構件8來防止黏著材膠帶1之品質降低。

又，因爲捲取盤17只會捲取基材9 '故可捲取數個黏 

著材膠帶盤份而減少捲取盤17之更換次數，而有良好之 

作業效率。

此處，參照第58圖，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 

盤A之製造方法進行說明。

在從捲出機 25捲出之基材(separator)上·以塗布 

機27塗布由樹脂及導電粒子13混合而成之黏著劑，並以 

乾燥爐29實施乾燥後，以捲取機31捲取原始材料。被捲 

取之黏著材膠帶之原始材料，以切割機33切成特定寬度 

並捲取至捲軸後，從兩側將側板7、7a、7b裝著於捲軸上

，然後，實施蓋體構件8之裝著，將其和除濕材一起綢包

，實施低溫(-5°C〜-10°C )之管理並進行出貨。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52〜58項記載之發明之

其他實施形態進行說明，和上述實施形態相同之部份會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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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相同符號並省略該部份之詳細說明，以下之說明係以和

上述實施形態不同之點爲主。

第59圖所示之第2實施形態時，裝設於捲部2、2a

之蓋體構件8，具有黏著材膠帶1之拉出口 106。此時， 

因爲可從蓋體構件8之拉出口 106捲出黏著材膠帶1，不 

拆下捲部2、2a之蓋體構件8亦可從捲部2、2a直接捲出 

黏著材膠帶1。

第60圖A及B 所示之第3實施形態時，捲部2、2a

、2b係不同之個體， 以可自由滑動方式，裝設於黏著裝置

15本體上之軸107 ± 。其次，一 方之捲部2全部捲出時＞

拆下裝設於軸107之前端的蓋帽108，從黏著裝置15取下 

一方之捲部2。其次，使另一方之捲部2a移動至黏著位置

並拆下蓋體構件8後，將另一方之捲部2a之黏著材膠帶1

捲裝至捲取盤17，實施黏著材膠帶1 之更換。此時，因爲

複數之捲部2、2a、2b係不同之個體 ＞故很容易處理。

第61圖所示之第4實施形態時 ，和第3實施形態相

同，捲部2、2a、2b係不同之個體， 使捲部2 、 2a 、 2b之

側板7、7a互相嵌合，將其裝著至黏著裝置15。如第6 1

圖所示，另一方之捲部2a之側板7a ± -配設著橫剖面略 

呈口字形之被嵌合部110，將配設於一方之捲部2之側板 

7上之被嵌合部49，從上側嵌合至被嵌合部1 10 ＞可連接 

兩者。將全部捲出之一方之捲部2從黏著裝置15拆下時

，只要將一方之捲部2向上提起即可解除嵌合，很簡單即

可拆下一方之捲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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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第52〜58項記載之發明並未受限於上

述之實施形態，只要在未背離申請專利範圍第52〜58項

記載之發明之要旨的範圍內，可實施各種變形。

例如，上述之實施形態時，捲部2、2a之數量並無特 

別限制，可以爲任意個。

第4實施形態時，係以使側板7、7a上下滑動來嵌合 

一方及另一方之捲部2 ' 2a ■然而 > 亦可在一方之側板 7

上形成嵌合孔，而在另一方之側板7a上配設嵌合突起， 

並從膠帶之寬度方向將嵌合突起壓入嵌合孔內來使兩者嵌

合。

第31圖A、B係用以實施引線框架之固定用支持基板 

、半導體元件載置用支持基板 ' 或引線框架之晶片和半導

體元件之連接1黏著材膠帶當中，將半導體元件黏著·固 

定於引線框架之固定用支持基板及引線框架之LOC （ Lead 

on Chip ）構造的1個實例。

實施厚度50“ m之表面處理之聚醯亞胺膜等支持膜

78之兩面，係採用兩面具有厚度25 “m之聚醛亞胺系黏

著劑層等之黏著劑層80之具有如第31圖A之構成之黏著 

材膠帶，而可得到第31圖B所示之LOC構造之半導體裝 

置。將第31圖A所示之黏著材膠帶，以第32圖A〜C所 

示之黏著裝置之冲切模具87 （公模（凸部）95、母模（凹 

部）96 ）冲切成細長形 > 例如，在厚度0.2mm之鐵-鎳合 

金製引線框架上，以400°C、3MPa之壓力、3秒鐘之加壓 

實施壓著'形成0.2mm間隔、0.2mm寬度之內引線 > 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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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半導體用黏著膜之引線框架。其次，在其他步驟實施

3 5 0°C之溫度、3MPa之壓力、3秒鐘之加壓，將半導體元

件壓著至此附有半導體用黏著膜之引線框架之黏著劑層面

，其後，以金線實施引線框架及半導體元件之絲焊，以連 

續成形使用環氧樹脂成形材料等密封材實施密封，得到第 

31圖B所示之半導體裝置。第31圖A、B中，81係以黏 

著材膠帶冲切所得之半導體用黏著膜，54係半導體元件， 

83係引線框架，84係密封材，85係焊絲，86係匯流排條 

。第32圖A、B、C係黏著裝置，第32圖A、B中，87 

係冲切模具，88係引線框架搬運部，61係黏著劑膠帶冲 

切貼附部，90係加熱器部，91係黏著材膠帶盤（黏著材 

膠帶捲出部），92係黏著材膠帶（半導體用黏著膜），93 

係黏著材膠帶捲出滾輪。又，第32圖C中，94係黏著材 

膠帶（半導體用黏著膜），95係公模（凸部），96係母 

模（凹部），97係膜壓板。黏著材膠帶92會從黏著材膠 

帶盤（黏著材膠帶捲出部）91連續捲出，並在黏著材膠帶 

冲切貼附部89冲切成細長形且黏著至引線框架之引線部 

份，將其視爲附有半導體用黏著膜之引線框架而從引線框 

架搬運部搬出。冲切所得之黏著材膠帶則從黏著材膠帶捲 

出滾輪93搬出。

和上述相同，利用黏著材膠帶將半導體元件連接至半 

導體元件載置用支持基板。又'以同樣方法實施引線框架 

之晶片及半導體元件之連接·黏著。黏著材膠帶只單純用 

於黏著·固定時，可以電極間之接觸、或以導電性粒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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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電性連接，而對應目的來選擇使用之黏著劑，若利用支

持膜，則有時會單純由黏著劑所構成。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59項記載之發明進行說 

明。

此發明係關於將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或電路基板間 

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之黏著劑壓著 

至電路基板之黏著具。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59項記載之發明之背景 

技術進行說明。

一般而言，液晶面板、PDP （電漿顯示面板）、EL （ 

螢光顯示）面板、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 

或電路基板間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 

方法，係採用黏著劑膠帶。

日本特開200 1 -284005號公報，係記載著將在基材上 

塗布黏著劑之黏著劑膠帶捲取盤狀者，將此黏著劑膠帶之 

盤（以下稱爲「黏著劑盤」）裝著於自動黏著機械來使用

ο

自動黏著機械具有黏著劑盤之裝著部、空盤之裝著部 

、配設於前述盤間之加熱加壓構件、以及用以載置基板之 

工作台，從黏著劑盤將黏著劑膠帶拉出至基板上，利用加 

熱加壓構件從基材之背面側實施黏著劑膠帶之加熱加壓， 

將黏著劑壓著至基板上。

然而-傳統之自動黏著機械較爲大型，欲在部份基板

上實施黏著劑之壓著時、壓著黏著劑之面積較小時、或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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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壓著時等，會因爲較爲大型，反而有不易操作之問題。

另一方面，若爲和此種大型自動黏著機械不同之小型 

卻可很簡單地進行操作，故在局部或暫時壓著時，希望能 

有不使用大型裝置卻可實施黏著劑之壓著的器具。

因此，申請專利範圍第59項記載之發明的目的，係 

提供一種黏著具，十分小型且可以單手操作，並且很容易 

即可對基板之一部份實施黏著劑之壓著。

其次，參照附錄圖面，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59項記

載之發明之實施形態進行說明。第62圖A及B係申請專 

利範圍第59項記載之發明之第1實施形態之黏著具圖， 

第62圖A係黏著具之斜視圖，第62圖B係第62圖A之

A-A剖面圖'第63圖係用以說明第62圖A及B所示之黏 

著具之使用方法的側面圖，第64圖係黏著具之製造方法 

的步驟圖。

本實施形態之黏著具111之主要構成係一方之盤（供

應盤）3、另一方之盤（空盤）5、以及收容前述盤之殼體

99 - 一方之盤3上捲繞著黏著劑膠帶1，黏著劑膠帶1之 

一端9a則固定於另一方之盤5。

殼體 99之形成上，係可以單手把持之尺寸，從側面 

觀看時，角部具有弧度而大致呈三角形，係容易把持之形 

狀。略呈三角形之殼體99之角部上，會形成開口部113, 

黏著劑膠帶9會從此開口部113露出。

又，開口部113上突設著加熱構件114，從側面觀看

時，此加熱構件114亦略呈三角形，用以引導從上面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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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下面13b拉出之黏著劑膠帶1，其下面側配設著電熱

板 115。

加熱構件114之形狀呈棒狀，在以電熱板115覆蓋加 

熱構件114之情形下拉出黏著材膠帶9時，可利用加熱構 

件114之旋轉而順利拉出膠帶9。又，電熱板115之外側 

若配設聚四氟乙烯、矽橡膠、或雙方，則實施黏著劑9之 

壓著時，可獲得均一之壓力。

殼體99係由半殼體99a、9 9b嵌合而成，一方及另一 

方之盤3、5係收容於殼體內。殼體內配設著導引件16, 

用以引導黏著劑膠帶1之移動。又，殼體99a或7b之其 

中任一方之底面之一方上，會形成板狀之導引件，在使此 

導引件抵壓至電路基板之邊緣之情形下，將黏著劑壓著至 

電路基板，則可沿著電路基板實施精度良好之黏著劑壓著

一方之盤3上會以同軸方式固定著一方之齒輪116>

另一方之盤17上亦以同軸方式固定著另一方之齒輪117 >

一方之齒輪116及另一方之齒輪117會互相齒合，當一方 

之盤3旋轉而使黏著劑膠帶1被拉出時，另一方之盤17 

會實施黏著劑膠帶1之拉出量的旋轉，並捲取基材9。又 

，齒輪單元118係由一方之齒輪116及另一方之齒輪117 

所構成。

又，殼體99之側面配設著對加熱構件114供應電力

之第三殼體（電源手段）119，第三殼體119內除了收容

乾電池以外，尙會收容供應給加熱構件114之電力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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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又，第三殼體119 ±配設著電源開關120，可以把

持黏著具111之手的手指實施ΟΝ/OFF之操作。

如第62圖B所示，黏著劑膠帶1上之基材9之單面 

上塗布著黏著劑11。

本實施形態時，黏著劑膠帶1之長度約爲20m、寬度

W 約爲 1.2mm。

從強度、及構成向異導電材之黏著劑之剝離性而言，

基材9應由OPP （延伸聚丙烯）、聚四氟乙烯、或經過矽 

處理之PET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等所構成，然而，並 

不限於此。

黏著劑11係採用熱可塑性樹脂、熱硬化性樹脂、或 

熱可塑性樹脂及熱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或熱金屬系。熱

可塑性樹脂系係以苯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表，又

，熱硬化性樹脂系係以環氧樹脂系、乙烯基酯系樹脂、壓 

克力系樹脂、及矽樹脂系爲代表。

黏著劑11內分散著導電粒子13。導電粒子13係如

Au、Ag ' Pt ' Ni ' Cu ' W ' Sb ' Sn、焊錫等之金屬粒子、

或碳、石墨等，亦可在前述之物及/或非導電性之玻璃、 

陶瓷、塑膠等高分子核材等覆蓋前述導電層等來形成。此 

外，亦可應用以絕緣層覆蓋前述導電粒子之絕緣覆膜粒子 

、或倂用導電粒子及絕緣粒子等。在焊錫等之熱熔融金屬 

、或塑膠等之高分子核材上形成導電層者，會具有因加熱 

加壓或加壓而產生變形之變形性，故連接後之電極間距離 

會縮小，連接時可增加和電路接觸之面積，而可提高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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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尤其是，以高分子類做爲核材更佳，如焊錫因沒有融

點，在廣泛之連接溫度下亦可控制於軟化狀態，而可得到 

很容易即可對應電極之厚度及平坦性之誤差的連接構件。

其次 > 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具111之使用方法進行 

說明。如第63圖所示，以單手握持黏著具111，將電源開 

關120切至 ON。其次，使露出黏著劑膠帶1之開口部

113抵壓電路基板27。因爲開口部11上之黏著劑膠帶1

之基材9側配設著加熱構件1 1 4，壓附位於加熱構件114

下面側之黏著劑膠帶1，對電路基板27實施黏著劑11之 

加熱壓著。

在將黏著具111壓向下方之狀態下朝前方（第63圖 

中之箭頭 E）移動，會依序拉出黏著劑膠帶1，加熱構件 

114會朝E方向前進，同時，新黏著劑9會位於加熱構件 

114之下，而將黏著劑11依序壓著至電路基板27 ο

如此，從一方之盤3拉出黏著劑膠帶1時，因一方之

盤3會旋轉，故和一方之盤3以同軸方式固定之一方之齒

輪116亦會旋轉-和其齒合之另一方之齒輪117亦會隨之 

旋轉，而將已剝離黏著劑25之基材9捲取至另一方之盤

1 7。

利用本實施形態，欲將黏著劑1 1壓著至電路基板27 

上之任意位置時，只要以單手握持黏著具111並向前推， 

很簡單即可實施黏著劑11之壓著。如此，因爲很黏著劑 

11之壓著很簡單，特別適合例如將電子構件（配線電路） 

37暫時黏著於電路基板27 ±時、或只對電路基板27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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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實施電子構件（配線電路）37之壓著時。

上述之壓著後（暫時連接），實施電路基板27之電

極及電子構件（配線電路）37之電極的定位並進行正式連 

接。正式連接上，對電路基板27實施黏著劑11之壓著後

，在黏著劑11上配置電子構件（配線電路）37 ＞必要時

■可將聚四氟乙烯材39當做緩衝材，以加熱加壓頭19對 

電路基板27實施電子構件（配線電路）37之加熱加壓（

參照第4圖）。利用此方式，可連接固定電路基板27之 

電極27a及電子構件（配線電路）37之電極37a。

又，因爲構成上，黏著劑膠帶1係收容於殼體99內 

且直接使用，故十分容易處理而具有良好之作業性。

此處，參照第64圖，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具111 

之製造方法進行說明。

在從捲出機2 5捲出之基材（separator） 2 3上-以塗

布機28塗布由樹脂及導電粒子13混合而成之黏著劑，並

以乾燥爐29實施乾燥後，以捲取機31捲取原始材料。被

捲取之黏著劑膠帶之原始材料，在整修步驟中以切割機33 

切成特定寬度並捲取至盤3後，以夾於半殼體 99a、99b

間之方式嵌合一方之盤3及另一方之盤（空盤）5 ＞且組 

裝收容著加熱構件114及乾電池等之第三殼體119，製成 

黏著具111。

將黏著具111和除濕材一起綢包，實施低溫（-5°C〜-

10°C ）之管理並進行出貨。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60〜64項記載之發明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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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說明。

這些發明係關於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或電路基板間 

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的黏著材膠帶 

＞尤其是，和捲成盤狀之黏著材膠帶相關。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60~ 64項記載之發明之 

背景技術進行說明。

一般而言'液晶面板、PDP （電漿顯示面板）、EL （ 

螢光顯示）面板、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 

或電路基板間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 

方法，係採用黏著材膠帶。

日本特開200 1 -284005號公報，係記載著將在基材上 

塗布黏著材之黏著材膠帶捲成盤狀者。

此種傳統黏著材膠帶之寬度爲1〜3m m程度，捲取至 

盤之膠帶之長度爲5 0m程度，黏著材膠帶從盤捲出並將黏 

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等後，即不會再度使用。

然而，近年來，隨著PDP等之面板畫面之大型化，電 

路基板之黏著面積亦增大，一次使用之黏著劑的使用量亦 

增加。又，因爲黏著劑之用途之擴大，黏著劑之使用量亦 

增加。因此，電子機器之製造工廠之黏著材盤的更換更爲 

頻繁，因爲黏著材盤之更換十分麻煩，故有無法提高電子 

機器之生產效率之問題。

針對此問題，可以考慮以增加捲取至盤之黏著材膠帶

之捲數，來增加每1盤之黏著劑量，用以降低盤之更換頻

率，然而，因爲黏著材膠帶之厚度較厚，很難增加每1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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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捲數。

又，若考慮減少黏著材膠帶之厚度，則因爲使用經過 

矽處理之 PET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當做基材，基材之 

厚度若太薄，會有容易發生基材伸展或斷裂等之問題。

因此，申請專利範圍第 60〜64項記載之發明的目的 

，係在提供一種黏著材膠帶，可增加每1盤之捲數，而提 

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其次，參照附錄圖面，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60~ 64

項記載之發明之實施形態進行說明。參照第65圖A、B、 

第3圖、第4圖、第29圖、及第5圖，針對申請專利範

圍第60〜64項記載之發明之第1實施形態進行說明。第

6 5圖A及B係第 1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圖，第65圖A

係黏著材盤的斜視 圖，第65圖B係第65圖A之A-A剖

面圖。

黏著材膠帶1 係捲繞於盤3者，盤3上配設著捲軸5

、及配置於黏著材膠帶1之兩寬度側之側板7。

黏著材膠帶1係由基材9、及塗布於基材9之一側面 

之黏著劑1 1所構成。

基材9係採用銅膜（銅箔）。基材9之厚度（第65 

圖B中之S ）爲10 “m，基材9之25 °C時之拉伸強度爲 

5 00MPa ＞基材9對黏著劑11之厚度比（S/Τ）爲0.5，黏 

著劑11之厚度爲20 “m。基材9之表面粗細度Rmax爲 

0.25// m °

又，亦製成採用芳香族聚醯胺膜（MICTRON）當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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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9者。製作上，基材9之厚度、拉伸強度、及基材9對

黏著劑1 1之厚度比（S/T ）皆和銅膜相同。

其次，針對上述之黏著材膠帶之使用方法進行說明。

如第3圖所示，將黏著材膠帶1之盤3、及捲取盤17裝著

至黏著裝置15，捲繞於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前端會經 

由導引銷22裝設至捲取盤17並捲出黏著材膠帶1（第3 

圖中之箭頭E ）。其次，將黏著材膠帶1配置於電路基板

21上 > 以配置於兩盤3、17間之加熱加壓頭19從基材9 

側壓接黏著材膠帶1，將黏著劑11壓著至電路基板21。

其後，將基材9捲取至捲取盤17。

其次，如第4圖所示，在壓著至電路基板21上之黏 

著劑11上配線電路（或電子構件）23，將聚四氟乙烯材 

24當做緩衝材，以加熱加壓頭1 9對電路基板21實施配線 

電路23之加熱加壓。利用此方式，可連接電路基板21之 

電極21a及配線電路2 3之電極2 3 a °

如第29圖之利用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之PDP

26之連接部份所示，黏著劑11會壓著至PDP之周圍全體

，可知一次使用之黏著劑11的使用量會遠大於傳統上之 

使用量。因此，捲繞於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使用量亦

會增多，捲繞於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1在相對較短之時間

內會被捲取至捲取盤17，而使盤3成爲空的。

盤3成爲空的時，更換已使用之盤3及新盤，將新盤

裝著至黏著裝置15。其次，如上面所述，重複將黏著劑

11壓著至電路基板21並將基材9捲取至捲取盤17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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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採用銅膜做爲基材9者、及採用芳香族聚醯胺

膜做爲基材9者，皆和傳統黏著材膠帶1同樣容易處理，

且沒有基材9伸展或斷裂之問題。其次，相對於基材1 1

之厚度較傳統品（50/zm）爲薄之部份，黏著材膠帶之捲 

數會增多，故可減少盤之更換頻率而提高生產性。

此處，參照第5圖，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

之製造方法進行說明。

在從捲出機 2 5捲出之基材（separator）上 > 以塗布

機27塗布由樹脂及導電粒子13混合而成之黏著劑11，並 

以乾燥爐29實施乾燥後，以捲取機31捲取原始材料。被 

捲取之黏著材膠帶1之原始材料，以切割機33切成特定 

寬度並捲取至捲軸後，從兩側將側板 7、7裝著於捲軸5 

上，將其和除濕材一起緬包，實施低溫（-5°C〜-10°C ）之

管理並進行出貨。

又 > 針對基材9之厚度爲4“m、20“ m、25“ m之銅

膜及芳香族聚醯胺膜，製作黏著材膠帶1，如上面所述之 

實際使用上，未發生基材9之伸展或斷裂等之問題。

又，針對基材9對黏著劑11之厚度比（S/T）爲0.01

、0.05、1.0之銅膜及芳香族聚醯胺膜，製作黏著材膠帶1

，如上面所述之實際使用上，未發生基材9之伸展或斷裂 

等之問題。

行說明。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65〜66項記載之發明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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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發明係關於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或電路基板間

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黏著材膠帶之

黏著材形成方法。又，係關於在將半導體元件（晶片）黏

著·固定至引線框架之固定用支持基板或引線框架之晶片

、或半導體元件載置用支持基板之半導體裝置上所使用之

黏著材膠帶之黏著材形成方法，尤其是，和捲成盤狀之黏 

著材膠帶盤之黏著材形成方法相關。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 65〜66項記載之發明之 

背景技術進行說明。

一般而言，液晶面板、PDP（電漿顯示面板）、EL（

螢光顯示）面板、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

或電路基板間之黏著固定、以及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

方法，係採用黏著材膠帶。又，黏著材膠帶亦被應用於引 

線框架之引線固定膠帶、LOC膠帶、晶粒結著膠帶、微

BGA · CSP等之黏著膜等，其目的則在提高半導體裝置全 

. 體之生產性及信賴性。

日本特開200 1 -284005號公報，係記載著將在基材上 

塗布黏著材之黏著材膠帶捲成盤狀者 。

此種傳統黏著材膠帶之寬度爲1〜3mm程度，捲取至

盤之膠帶之長度爲50m程度。

將黏著材膠帶裝著於黏著裝置時，將黏著材膠帶之盤 

（以下簡稱爲「黏著材盤」）裝設於黏著裝置上，拉出黏 

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並裝設至捲取盤。其次，從自黏著材盤 

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基材側以加熱加壓頭將黏著劑壓著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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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基板等上，再以捲取盤捲取殘餘之基材。

其次，黏著材盤之黏著材膠帶用完時，拆下用完之盤 

、及捲取基材之捲取盤，新黏著材盤及新捲取盤总裝著至 

黏著裝置，並將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於捲取盤上。

然而，近年來，隨著PDP等之面板畫面之大型化，電 

路基板之黏著面積亦增大，一次使用之黏著劑的使用量亦 

增加。又，因爲黏著劑之用途之擴大，黏著劑之使用量亦 

增加。因此，電子機器之製造工廠之黏著材盤的更換更爲 

頻繁，因爲黏著材盤之更換十分麻煩，故有無法提高電子 

機器之生產效率之問題。

針對此問題，可以考慮以增加捲取至盤之黏著材膠帶 

之捲數，來增加每1盤之黏著劑量，用以降低盤之更換頻 

率，然而，黏著材膠帶之捲數若增加，盤之黏著材膠帶捲 

繞直徑之尺寸（以下稱爲「捲繞直徑」）亦會較大，可能 

因無法裝著於既存之黏著裝置上而無法使用既存之黏著裝

因此，申請專利範圍第 65〜66項記載之發明的目的

，係在提供一種黏著材膠帶之形成方法，可不增加黏著材

膠帶之捲繞直徑，而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其次，參照附錄圖面，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 65〜66 

項記載之發明之實施形態進行說明。參照第66圖 A及B 

、第67圖、第68圖 '第4圖 '第29圖、及第5圖，針 

對申請專利範圍第65~ 66項記載之發明之第1實施形態 

進行說明。第66圖A及B係第1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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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黏著樹形成步驟圖，第66圖 A係將各黏著材膠帶重疊 

成一體並將一方之基材捲取至捲取用盤之步驟的槪略圖， 

第66圖B係第66圖A之黏著劑間之重疊部份的剖面圖， 

第67圖係在被覆體上形成黏著裝置之黏著劑之步驟的槪 

略圖，第68圖係捲繞著黏著材膠帶之盤之斜視圖，第4 

圖係電路基板間之黏著的剖面圖，第29圖係PDP之黏著 

劑之使用狀態的斜視圖，第5圖係黏著材膠帶之製造方法

黏著材膠帶1分別捲繞於盤3、121 ＞各盤3、121上

配設著捲軸5、及配置於黏著材膠帶1之兩寬度側之側板 

7。黏著材膠帶1係由基材9、及塗布於基材9之一側面之 

黏著劑1 1所構成。

從強度、及黏著劑之剝離性而言，基材9應由OPP （ 

延伸聚丙烯）、聚四氟乙烯、或經過矽處理之PET （聚對 

苯二甲酸乙二酯）等所構成，然而，並不限於此。

黏著劑1 1係採用熱可塑性樹脂、熱硬化性樹脂、或

熱可塑性樹脂及熱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熱可塑性樹脂系 

係以苯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表，又，熱硬化性樹 

脂系係以環氧樹脂系、壓克力樹脂系、及矽樹脂系爲代表

黏著劑11內亦可分散著導電粒子13。導電粒子13係 

如 Au、Ag、Pt、Ni、Cu、W、Sb、Sn、焊錫等之金屬粒 

子、或碳、石墨等，亦可在前述之物及/或非導電性之玻 

璃、陶瓷、塑膠等高分子核材等覆蓋前述導電層等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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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可應用以絕緣層覆蓋前述導電粒子之絕緣覆膜 

粒子、或倂用導電粒子及絕緣粒子等。在焊錫等之熱熔融 

金屬、或塑膠等之高分子核材上形成導電層者，會具有因 

加熱加壓或加壓而產生變形之變形性，故連接後之電極間 

距離會縮小'連接時可增加和電路接觸之面積，而可提高 

信賴性。尤其是，以高分子類做爲核材更佳，如焊錫因沒 

有融點-在廣泛之連接溫度下亦可控制於軟化狀態，而可 

得到很容易即可對應電極之厚度及平坦性之誤差的連接構 

件。

其次，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之使用方法進行 

說明。如第66圖A所示，將2個黏著材膠帶1之盤3、 

121、及捲取用之盤17、18裝著至黏著裝置15，將捲繞於 

一方之盤3上之黏著材膠帶1之前端經由導引銷22裝設 

至一方之捲取盤17，並捲出黏著材膠帶1（第66圖 A甲 

箭頭E）。又，捲繞於另一方之盤121上之黏著材膠帶1 

之前端亦裝設至另一方之捲取盤18，並捲出黏著材膠帶1

ο

從盤3、121捲出之黏著材膠帶1，會利用配置於盤3 

、121及加熱加壓頭19之間之壓著滾輪122 -使各黏著材 

膠帶1重疊成一體。其次，將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基 

材9捲取至捲取盤18。

其次，將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配置於電路基板21上

，以加熱加壓頭19從基材9側實施黏著材膠帶1之壓接

＞將黏著劑11壓著至被覆體之電路基板21。其後，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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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9捲取至捲取盤17。

其次，如第4圖所示，在壓著至電路基板21上之黏 

著劑11上配置配線電路(或電子構件)23，將聚四氟乙 

烯材24當做緩衝材，以加熱加壓頭19對電路基板21實 

施配線電路 23之加熱加壓。利用此方式，可連接電路基 

板2 1之電極21a及配線電路23之電極2 3 a °

如第29圖之利用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1之PDP

26之連接部份所示，黏著劑11會被壓著至PDP 26之周 

圍全體，一次使用之黏著劑11的使用量會遠大於傳統上 

之使用量。因此，捲繞於盤3、121之黏著材膠帶1之使 

用量亦會增多，捲繞於盤3、121之黏著材膠帶1會在相 

對較短之時間內被捲取至捲取盤17、18。

此實施形態時，將黏著劑11壓著至電路基板21之前 

—步驟中，會使一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黏著劑11、及另一 

方之黏著材膠帶1之黏著劑11重疊，得到期望之黏著劑

1 1之厚度後 ＞ 再將黏著劑11壓著至電路基板21 ＞故各黏 

著材膠帶1之厚度只要一半即可。因此，可增加每1盤之 

黏著材膠帶1之捲數，而可大幅增加1次更換作業之可使 

用的黏著劑量。因此，只需較少之新黏著材膠帶1之更換 

作業，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此處，參照第5圖，針對本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之 

製造方法進行說明。

在從捲出機25捲出之基材(separator) 9 ± ＞以厚度 

爲通常之大約一半的方式利用塗布機27塗布由樹脂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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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粒子13混合而成之黏著劑11，並以乾燥爐29實施乾燥 

後，以捲取機31捲取原始材料。被捲取之黏著材膠帶1 

之原始材料，以切割機33切成特定寬度並捲取至捲軸5 

後，從兩側將側板7、7裝著於捲軸5上，將其和除濕材 

一起細包，實施低溫（-5 °C〜-10 °C）之管理並進行出貨。 

又，黏著材膠帶1亦可以爲黏著劑11中含有後述之硬化 

劑者。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65~ 66項記載之發明之

其他實施形態進行說明，以下說明之實施形態中，和上述 

實施形態相同之部份會附與相同符號並省略該部份之詳細 

說明，以下之說明係以和上述實施形態不同之點爲主。

第69圖 A所示之第2實施形態時'亦可製作黏著劑 

11a含有硬化劑及導電粒子13之黏著材膠帶la、及不含 

有硬化劑及導電粒子13之黏著材膠帶lb，如第69圖A 

所示，使含有硬化劑等之黏著材膠帶la、及不含有硬化劑

等之黏著材膠帶lb重疊成一體，再將重疊之物壓著至電

路基板21 ο此時，因爲只有一方之黏著材膠帶la之黏著

劑11a含有硬化劑，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lb之黏著劑lib 

即無需含有硬化劑。因此，未含有硬化劑之黏著劑lib之 

黏著材膠帶lb無需實施低溫管理。

因此，可減少需要低溫管理之黏著材膠帶la之數， 

黏著材膠帶之運送及保管可實現較有效率之管理。

又，黏著劑爲環氧樹脂系時，環氧樹脂之硬化劑應爲

咪呼系、胺醯亞胺、銭鹽、聚胺類、及聚硫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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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第69圖B所示，含有硬化劑之一方之黏著材

膠帶la之黏著劑11a含有導電粒子13而爲2層構成，因

被壓著側未含有導電粒子，樹脂會流動，不會從導電粒子

相對峙之電路間流出，加熱加壓時可確實使導電粒子13

保持留在電極21a及電極23a之間。

申請專利範圍第65 ~ 66項記載之發明並未受限於上 

述之實施形態，申請專利範圍第65~ 66項記載之發明之 

要旨的範圍內，可實施各種變形。

第1實施形態時，黏著劑11係含有導電粒子13，然 

而，亦可以爲未含有導電粒子13之黏著劑11。

上面所述係針對電子構件及電路基板、以及電路基板 

間之黏著固定時進行說明，然而，亦可應用於將半導體元 

件（晶片）黏著·固定於引線框架之固定用支持基板、引 

線框架之晶片、或半導體元件載置用支持基板之半導體裝 

置上。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67〜72項記載之發明進 

行說明。

這些發明係關於例如液晶面板、PDP面板、EL面板

、裸晶片封裝等之電子構件及電路板、或電路板間之黏著 

固定、以及以提供用以實施兩者之電極間之電性連接之向 

異導電材爲目的之向異導電材膠帶，尤其是，和向異導電 

材之捲取形態相關。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67~ 72項記載之發明之

背景技術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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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向異導電材膠帶之 

間之連接方法，係利用相對 

向異導電材-以加熱加壓實 

板間之連接。膜狀之黏著劑 

通爲目的之導電粒子，採用 

化性樹脂、熱可塑性樹脂及 

光硬化性樹脂（例如，參照 

）°

又，採用不含導電粒子 

材的電路連接方法亦爲大家 

昭60-262430號公報）。

熱可塑性樹脂系係以苯 

表，又，熱硬化性樹脂系則 

壓克力樹脂系爲代表。熱可 

之連接上，皆需要實施加熱 

性樹脂系之樹脂流動並得到 

了使熱硬化性樹脂系能獲得 

年來，以連接信賴性之角度 

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及熱 

以低溫度實施連接之光硬化 

電子構件及電路板、或電路板 

峙之電極間夾著膜狀黏著劑之 

施電子構件及電路板、或電路 

中，混合著以實現電極間之導 

之樹脂爲熱可塑性樹脂、熱硬 

熱硬化性樹脂之混合物、以及 

日本特開昭5 5 - 1 04007號公報 

而只由樹脂所構成之向異導電 

所熟知（例如，參照日本特開 

乙烯樹脂系及聚酯樹脂系爲代 

以環氧樹脂系、矽樹脂系、及 

塑性樹脂系及熱硬化性樹脂系 

加壓。其目的係爲了使熱可塑 

和被覆體間之密著力、以及爲 

進一步之樹脂之硬化反應。近 

而言，係以熱可塑性樹脂及熱 

硬化性樹脂系爲主流。又，可 

樹脂系亦開始被應用於工業上

又，近年來，爲了防止被連接體之反翹及伸展，要求

向異導電材之連接時之連接溫度的低溫化。又，隨著向異

導電材之連接用途的擴大、以及液晶面板、PDP面板、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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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及裸晶片封裝等之需要的擴大，對連接時之工作時

間之短時間化的要求愈來愈強。

又，隨著向異導電材之連接需要及用途之擴大，不但

要求短時間之連接，尙要求能提高生產性。因爲液晶面板

、PDP面板、EL面板、及裸晶片封裝等之需要的擴大，

向異導電材之使用量亦增加。另一方面，隨著液晶面板之 

大畫面及PDP面板等大畫面平板之需要的擴大，向異導電 

材之1片面板所使用之使用量亦增加。傳統上，向異導電 

材之提供係採用將膜狀之黏著劑重疊捲繞於剖面爲圓形芯

材上的盤形狀 '盤之更換時間妨礙生產性之提高。

另一方面 '隨著液晶面板之細邊緣化，向異導電材亦

朝狹窄化發展 ＞傳統上捲繞於同一圓芯狀之盤形狀很容易

發生捲取散亂 ＞進而導致製造步驟之廢料率的惡化。

有鑑於上述缺點，申請專利範圍第67〜72項記載之

發明的目的，係在提供一種向異導電材膠帶，可延長盤之

更換時間之間隔，且以避免捲取散亂所導致之作業性的降 

低，而可提高生產性。

其次，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第67~ 72項記載之發明之

實施形態進行說明。

第70圖係申請專利範圍第67~ 72項記載之發明之第

1實施形態之模式圖。

如第70圖所示，本實施形態之向異導電材膠帶，係

將由膜狀黏著劑11、及兩面經過剝離處理之基材膜（基材

）9之2層構造所構成之向異導電材，以多捲數方式積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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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芯材5之縱向上而成爲捲線狀，第70圖係向異導電材

之供應形態。第70圖中，芯材5之兩端部分別配設著側

板7。又，向異導電材膠帶係由基材膜9、及塗布於基材

膜9上之向異導電材之膜狀黏著劑11所構成，向異導電 

材膠帶因係應用於高精細化之電子構件之連接上，爲了防 

止無機及有機物之異物及污染，基材膜9會位於黏著劑之 

外側。

採用向異導電材之連接上，要求縮短工作時間，且要 

求向異導電材之迅速轉錄性。如上面所述，將向異導電材 

以多捲數方式積層於附有側板7之芯材（捲軸）5之縱向 

上而成捲線狀，可提供不會發生捲取散亂之長方形向異導 

電材。因此；可延長向異導電材膠帶之更換時間之間隔而 

提高生產性。

上述向異導電材膠帶時，基材膜 9之拉伸強度應爲 

12kg/mm2以上、基材膜9之斷裂伸展應爲60〜200%。因 

此，基材膜9因爲具有強度且伸展較小，在將構成向異導 

電材之膜狀黏著劑11轉錄至電路基板等連接構件之前的 

過程中，可防止膜狀黏著劑11伸展、厚度變薄、以及寬 

度變細。又，以處理及環境保護之角度而言，基材膜9之 

厚度應爲100“ m以下。因爲基材膜9太薄會導致上述效 

果之劣化，故基材膜9之厚度應爲0.5“ m以上。

其次，上述向異導電材膠帶所採用之基材膜9，從強

度、及構成向異導電材之黏著劑之剝離性的角度而言，應

採用經過矽及氟剝離處理之PP （聚丙烯）、OPP （延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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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及 PET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等，然而，並不

限於此。

基材膜9之剝離處理，以矽或氟處理即可實現，只在 

基材膜9之單面實施剝離處理的話，可使基材膜9之表面 

及背面具有不同之脫模性，而可防止對基材膜9之背面轉 

錄。又，對基材膜9之兩面實施剝離處理時，對膜狀黏著 

劑11面實施矽及氟處理，而使膜狀黏著劑11面具有剝離 

性。

膜狀之黏著劑11係使用具高信賴性之熱硬化性樹脂 

系之環氧樹脂系、以黏著劑之低應力化爲目的而且具有良 

好黏著劑相溶性之矽樹脂系、以及可以較上述爲低之溫度 

及較短之時間實施連接之自由基系之物'然而，膜狀之黏 

著劑並未受限於此。自由基系之黏著劑11係以壓克力系 

黏著劑爲主。

第71圖係申請專利範圍第67〜72項記載之發明之第 

2實施形態的模式圖。又，第71圖中，和第70圖相同之 

構成要素會附與相同符號並省略詳細說明。

如第 71圖所示，本實施形態之向異導電材膠帶有 2 

種基材膜，除了採用以前述基材模夾住黏著劑之方式構成 

之向異導電材以外，其餘構成和第1實施形態之向異導電 

體膠帶相同。亦即，本實施形態之向異導電材如第71圖 

所示，係由膜狀之黏著劑11、及黏著劑11面實施過剝離 

處理之2種基材9a ' 9b之3層構造所構成。

構成向異導電材之黏著劑較軟時，可以利用捲軸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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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所示之基材膜來防止黏著劑變形 。

其次，基材膜9a、9b之物性値上，基材膜9a、9b之 

拉伸強度應爲1.2kg/mm2以上、基材膜9a、9b之斷裂伸 

展應爲 60~ 200%之理由，和第1實施形態時相同。利用 

此方式，基材膜9a、9b可得到物理強度，而可防止因爲 

膜狀黏著劑之伸展而產生薄膜化、以及寬度方向之變細。 

又，基材9a、9b之厚度應爲100“ m以下，如此，在操作 

及環境保護都可有良好之對應。

又，上述第1及第2實施形態時，若構成向異導電材 

之膜狀黏著劑11爲無黏著性且不會出現阻塞現象者，則 

可在無基材膜9或9a、9b之狀態下單獨其膜狀黏著劑1 1 

捲成捲線狀。

以下，針對實施例進行說明，然而，申請專利範圍第

67~ 72項記載之發明並未受限於這些實施例。

（1 ）向異導電材膜之製作

製作乙酸乙酯之30重量百分率溶液，對其添加平均 

粒徑爲2.5“ m、5體積百分率之 Ni粉。其次，上述乙酸 

乙酯溶液添加當做膜形成材之苯氧基樹脂（高分子量環氧 

樹脂）50g、環氧樹脂20g、及咪哩5g，得到黏著劑形成 

用溶液。另一方面，準備在著色成淡藍色之透明、厚度爲 

50 /z m 之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膜（斷裂強度爲25kg/mm2 

、斷裂伸展爲130% ）之兩面實施矽處理之基材膜。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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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材膜之單面上以滾塗機塗布上述溶液，實施110

匕之5分鐘乾燥，得到厚度50“ m之向異導電材膜的捲繞

物。

（2 ）向異導電材膠帶之製作

將上述向異導電材膜之捲繞物切割成寬度1.5mm，以

多捲數方式積層於附有側板之直徑48 mm、寬度100 mm之

芯材（捲軸）之縱向上而成爲捲線狀，得到3 00m長度之 

向異導電材膠帶。

將此捲繞成捲線狀之向異導電材，亦即，將向異導電

材膠帶裝設於向異導電材膠帶自動壓著機上並供應向異導 

電材時，在向異導電材之轉錄性及伸展試驗中獲得良好結 

果，而且，可減少盤之裝設次數、無需裝設時間、以及避

免轉錄性及黏著劑之伸展所導致之貼附作業的重複，而這 

些效果可提高生產性。

（實施例2 ）

製作和實施例1相同之向異導電材膠帶之捲物。其次 

，在基材膜及黏著劑之積層體上，以2基材膜夾住黏著劑 

之方式，層壓另1種類之厚度爲25“ m之聚對苯二甲酸乙 

烯酯基材膜（斷裂強度爲25kg/mm2、斷裂伸展爲130%）

，得到3層構造之向異導電材膜之捲物。其次 > 和實施例

1相同，將此膜之捲物切割成寬度1.5mm，並將其捲取至

附有側板之直徑48mm、寬度100mm之芯材（捲軸）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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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捲線狀，得到3 00m長度之向異導電材膠帶。

實施例2亦和實施例1相同，可得到良好之生產性。

（實施例3 ）

除了基材膜採用厚度50“ m之聚四氟乙烯膜（斷裂強

度爲4.6kg/mm2、斷裂伸展爲3 5 0%）以外，得到和實施例 

1相同之向異導電材膜之捲繞物-此外 > 和實施例1相同

，將此膜之捲繞物切割成寬度1.5mm，捲繞於附有側板之

直徑48mm、幅100mm之芯材（捲軸）而成爲捲線狀，得 

到3 00m長度之向異導電材膠帶。此時，亦可捲繞3 00m

之長度。

（比較例1 ）

得到和實施例1相同之向異導電材膜之捲繞物，此外

，和實施例1相同，將此膜之捲繞物切割成寬度1.5mm >

以同一圓芯狀捲繞至傳統之盤，得到100m長度之向異導 

電材膠帶。

將此捲繞成捲線狀之向異導電材膠帶裝著至向異導電 

材膠帶自動壓著機，並供應向異導電材時，向異導電材之 

轉錄性及伸展試驗皆獲得良好結果，然而，盤之裝設次數 

爲實施例之3倍，裝設時間及調整時間都增加。

本發明之產業上的利用可能性如下所示。

如以上說明所示，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記載之發

明時，係利用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來黏著全部捲出之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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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膠帶（ 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新裝著之黏著

材膠帶（ 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實施黏著材盤

之更換， 很簡單即可將新黏著材膠帶裝著至黏著裝置。

又， 因爲無需在每次更換新黏著材膠帶時都更換捲取

膠帶、將新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於捲取盤上之作業、以 

及在特定路徑設定導引銷等之作業，只需要較少時間即可

更換新黏著材盤，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因爲一方之黏著材膠帶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係以重
• 疊黏著劑面來進行黏著，故有較高之連接強度。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記載之發明時，除 具有和

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效果以外 全部捲

出之黏著材膠帶之切斷係在露出結束標記時實施 切斷及

了

執行連接作業之部份容易解開且可利用必要最小之位置實 

施連接，而可防止黏著材膠帶之浪費。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記載之發明時，具有和申請

專利範圍第1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效果，很簡單即可將新 

黏著材膠帶裝著至黏著裝置，又，只需要較少時間即可更 

換新黏著材盤，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此外，因爲係利用黏著材膠帶之前導膠帶黏著全部捲 

出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新裝著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 

，故很簡單即可實施黏著材膠帶間之黏著。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4項記載之發明時，具有和申請

專利範圍第1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效果，很簡單即可將新

黏著材膠帶裝著至黏著裝置，又，只需要較少時間即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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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新黏著材盤，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此外，因爲無需反折全部捲出之黏著材膠帶，將黏著

材膠帶捲取至捲取盤時，可防止可能發生之捲取散亂。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5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係以卡

止銷固定全部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新裝著之黏

著材膠帶之始端部，故連接十分簡單。又，因爲無需在每 

次更換新黏著材盤時都更換捲取膠帶、將新黏著材膠帶之 

始端裝設於捲取盤上作業、以及在特定路徑設定導引銷等 

之作業，只需要較少時間即可更換新黏著材盤，故可提高 

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記載之發明時，卡止構件之 

一方之爪部會卡止於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其後， 

配設於卡止構件之另一方之爪部會卡止於另一方之黏著材 

膠帶之始端部，實施兩者之互相連接，故連接十分容易。

因爲一方之爪部及另一方之爪部之間具有彈性構件， 

故，彈性構件可伸展而使卡止構件之另一方之爪部卡止於 

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之任意位置上，故連接具有 

高自由度。

又，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 

帶之始端部會在互相抵接之狀態進行連接，無需重疊膠帶 

，可利用必要最小之位置實施連接，而可防止黏著材膠帶 

之浪費。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記載之發明時，只需以夾子

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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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之重疊部份即可連接，連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8 

份之兩面壓扁夾持片來連接 

疊部份的連接強度。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9 

材膠帶之黏著劑黏著已用完 

裝著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 

很簡單即可將新黏著材盤裝 

每次更換新黏著材盤時都更 

材之始端裝設至捲取盤，只 

材盤，故可提高製造效率。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1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記載 

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另 

互相形成鈎狀卡止，而且， 

故有較高之連接強度。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1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9或10 

，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 

接作業之部份容易解開，且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1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11 

之效果以外，因爲連接部份 

，同時，可提高連接部份之

接作業十分容易。

項記載之發明時，係從重疊部 

兩者，可提高黏著材膠帶之重

項記載之發明時，係利用黏著 

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新

'來實施黏著材盤之更換，故 

著至黏著裝置。又，因爲無需 

換基材之捲取盤、及將新黏著 

需要較少時間即可更換新黏著

0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之發明相同之效果以外，一方 

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會 

兩者係以黏著劑面互相連接 ，

1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效果以外 

部係結束標記之部份，執行連 

防止黏著材膠帶之浪費。

2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發明相同 

會形成凹凸，可擴大連接面積 

黏著材膠帶之拉伸方向（縱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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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強度。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13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第11項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發 

明相同之效果以外，連接部份會形成貫通孔，貫通孔之內 

緣會有黏著劑滲出，可增加黏著劑之黏著面積，而進一步 

提高連接強度。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14項記載之發明時，只需連接 

已用完之黏著材膠帶（一方之黏著材膠帶）、及新黏著材 

膠帶（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即可更換盤，故很簡單即可 

將新黏著材盤裝著至黏著裝置。又，因爲無需每次更換新 

黏著材盤時都更換捲取盤、將新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於 

捲取盤上、以及將黏著材膠帶裝設於導引件之作業，只需 

要較少時間即可更換新黏著材盤，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 

產效率。

黏著材膠帶之處理基材所使用之處理劑係矽系樹脂， 

且黏著膠帶亦使用矽黏著劑，因可降低兩者之表面張力差 

而提高密著力，故可實現傳統上十分困難之兩者之黏著。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14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效果以外，矽 

黏著膠帶之黏著劑面之表面張力及黏著材膠帶之矽處理基 

材之表面張力之差爲10mN/m （ 10dyne/cm）以下，可得到 

強密著力，而可確實黏著兩者。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16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效果以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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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黏著力爲100g/25mm以上，可使一方及另一方之黏著材

膠帶之兩黏著劑面之黏著更爲強固。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1 7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16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效果以外，係 

利用兩面連接一方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故可得到更爲 

強固之連接。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1 8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採用 

兩面黏著劑之矽黏著膠帶，利用將兩面矽黏著膠帶夾於一 

方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間之方式來實施兩者之黏著（或 

密著），故兩者之連接十分簡單且容易。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1 9項記載之發明時，因已全部 

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新裝著之黏著材膠帶之始 

端部係以糊狀樹脂製黏著劑固定，故連接十分簡單。又， 

因爲無需在每次更換新黏著材膠帶時都更換捲取膠帶、將 

新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至捲取盤之作業、以及在特定路 

徑設定導引銷等之作業，只需要較少時間即可更換新黏著 

材盤，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20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19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 

，因樹脂製黏著劑可從熱硬化性樹脂、光硬化性樹脂、及 

熱金屬黏著劑之群組中選取適合黏著材膠帶間之連接的樹 

脂製黏著劑，故可提高黏著材膠帶間之連接強度。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 21項記載之發明時，黏著裝置

內因配設著供應申請專利範圍第19或20項記載之樹脂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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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著劑之充塡機，無需另行準備充塡機，故可防止連接作

業之浪費。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22項記載之發明時，捲繞於一 

方之捲部的黏著材膠帶全部捲出時，將捲繞於相鄰捲部之 

黏著材膠帶裝設至捲取盤，實施黏著材膠帶之更換，因爲 

無需將新黏著材膠帶盤裝著至黏著裝置。因此，只需較少 

之新黏著材膠帶盤之更換作業，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 

效率。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23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 22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效果以外，因 

係以連結膠帶連接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 

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故一方之黏著材膠帶盤之黏著材膠 

帶全部捲出後，無需將另一方之捲部之黏著材膠帶裝設至 

盤之作業，故可進一步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 24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連結 

膠帶會自動捲取至捲取盤，一方之捲部之黏著材膠帶全部 

捲出後，會依序從下一捲部捲出黏著材膠帶。

又，膠帶檢測手段檢測到連結膠帶時，至連結膠帶通 

過壓著部爲止，連結膠帶會被自動捲取至捲取盤，故可省 

略捲取之麻煩。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25項記載之發明時，一方之黏 

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之連接 

部份，因爲係以黏著材膠帶覆蓋卡止具，故外觀良好，同 

時，可防止連接部份之卡止具接觸黏著材膠帶而使黏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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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帶或黏著裝置受損。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26項記載之發明時 > 連接部檢 

測手段檢測到連接部份，至連接部份通過壓著部爲止，會 

將一方之黏著材膠帶捲取至捲取盤，可防止連接部份到達 

壓著部時實施壓著動作之問題。又，至連接部份通過壓著 

部爲止，因爲會自動將一方之黏著材膠帶捲取至捲取盤， 

故可省略捲取之麻煩。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 27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26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

■以簡單之構成即可實施連接部份之檢測，而且，可利用

這些手段來提高檢測精度。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 29項記載之發明時，因可依序 

逐條使用複數條黏著劑，可在不增加膠帶之捲數的情形下 

，可使1盤可使用之黏著劑的量增加成傳統之2倍以上。

因未增加捲數，故可防止捲取散亂，同時，可防止因

爲黏著劑從膠帶之寬度方向滲出而使捲取之膠帶間發生黏

著所導致之阻塞，此外，亦可防止因爲膠帶狀之基材較長 

而容易發生之伸展等弊病（基材之損傷或斷裂）。

因電子構件之製造工廠可減少新黏著劑膠帶之更換次 

數，故可提高作業效率。

又，黏著劑膠帶之製造上，因可減少製造之盤數，可 

減少盤材及濕氣防止材之使用量，故可降低製造成本。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30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和申請專利範圍第29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效果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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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相鄰之黏著劑條間具有間隔，很容易即可實施逐條分離

，而使對電路基板之壓著更爲容易。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31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29項相同之效果以外，只需在塗布於 

基材之單面全面上之黏著劑上形成縫隙即可，製造十分容 

易，而且，相鄰之黏著劑條間的間隙很小，故可增加配置 

於基材上之黏著劑條之條數。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32項記載之發明時，很容易即 

可製造申請專利範圍第30項記載之黏著劑膠帶。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33項記載之發明時，因可同時 

製造2條黏著劑膠帶，故具有良好製造效率。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34項記載之發明時，因係實施 

部份黏著劑之加熱來降低該部份之凝聚力並將其壓著至電 

路基板 > 而黏著劑膠帶係使用在基材之單面全面塗布黏著 

劑者，故可直接利用既存設備製造黏著劑膠帶。

壓著至電路基板之黏著劑的寬度，可利用變更加熱區 

域而進行任意設定，故壓著之黏著劑寬度具有高自由度。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29項記載之發明相同，因爲會依 

逐條對基材上之黏著劑加熱並壓著至電路基板，可在不增 

加膠帶之捲數的情形下，將1盤可使用黏著劑量增加成2 

倍以上。

因無需增加捲數即可增加黏著劑量，故和申請專利範

圍第29項記載之發明相同，可防止捲取散亂，同時，亦

可防止因黏著劑之滲出而導致之阻塞及基材伸展之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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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35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黏著

劑膠帶之寬度具有電路基板之一邊以上之長度，故可在增 

加黏著劑量，同時，減少黏著劑膠帶之捲數。

因爲無需增加黏著劑膠帶之捲數即可大幅增加使用黏

著劑量，故可防止捲取散亂，同時，可防止阻塞、基材之 

損傷或斷裂。又，因電子構件之製造工廠可減少新黏著劑 

膠帶之更換次數，故可提高製造效率。

此外，黏著劑膠帶之製造上，因增加每1盤之黏著劑

量，可減少盤材及濕氣防止材之使用量，故可降低製造成

本。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3 5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效果以外，相

鄰之黏著劑條會分離，很容易即可逐條將黏著劑從基材剝 

離並實施壓著。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37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35項相同之效果以外，尙可增加配置 

於基材上之黏著劑條之條數且製造更爲容易。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38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可利 

用既存設備同時製造2條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記載之黏 

著劑膠帶，故具有良好製造效率。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39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可得

到申請專利範圍第35項〜第37項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效

果以外，很簡單即可將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之一邊，而

可提高電子構件之製造工廠之作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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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 40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可得

到申請專利範圍第35項〜第37項記載之效果以外，無需

旋轉電路基板，而只要移動一方之黏著劑膠帶及另一方之

黏著劑膠帶之位置，很容易即可將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 

之四周，故有良好之作業效率。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41項記載之發明時，將黏著劑

壓著至電路基板之周圍時，會沿著寬度方向對黏著劑膠帶

實施條狀加熱加壓，很容易即可將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

，而有良好之作業效率。

又，因爲只需在黏著劑膠帶之全面塗布黏著劑即可， 

故可直接利用既存設備製造黏著劑膠帶。

此外，壓著至電路基板之黏著劑的寬度，可利用改變 

加熱加壓區域來實施任意設定，故壓著之黏著劑寬度具有 

高自由度。

又，和申請專利範圍第35項記載之發明相同，因爲

未增加捲數卻可增加黏著劑量，故可防止捲取散亂，同時

＞得到可防止因黏著劑之滲出而造成之阻塞、及防止因基 

材之伸展而造成之弊病等之效果。

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記載之發明時，因係逐條使用 

配置於黏著劑板上之寬度方向的至少2條黏著劑，每1盤 

至少可使用2盤份，無需增加黏著劑膠帶之捲數，即可大 

幅增加1盤可使用之黏著劑量。

而且-因爲未增加黏著劑膠帶之捲數，故可防止捲取

散亂，同時，可防止因爲黏著劑從膠帶之寬度方向滲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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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捲取之膠帶間發生黏著所導致之阻塞，此外，亦可防止

因爲基材較長而容易發生之伸展等弊病（基材之損傷或斷

裂）。

因黏著劑膠帶係盒形式，黏著裝置上無需實施將黏著 

劑膠帶裝設至盤之繁複業作，而只要將盒裝著至黏著裝置 

即可，處理上更爲容易，且具有良好之裝設及更換作業性

ο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43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 42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效果以外，相 

鄰之黏著劑條會分離，很容即可從基材逐條拉離黏著劑並 

實施壓著。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44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相同之效果以外，黏著劑膠帶只 

需在基材之單面全面塗布黏著劑並形成縫隙即可，故製造 

十分容易。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45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黏著 

劑膠帶只需在基材之全面塗布黏著劑即可，故可直接利用 

既存設備製造黏著劑膠帶。

壓著至電路基板之黏著劑的寬度，可利用改變加熱加 

壓區域來實施任意設定'故壓著之黏著劑寬度具有高自由 

度。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46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45項相同之效果以外，尙和申請專利

範圍第1項記載之發明相同，因爲未增加捲數卻可增加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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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劑量，故可防止捲取散亂，同時，得到可防止因黏著劑

之滲出而造成之阻塞、及防止因基材之伸展而造成之弊病

等之效果。使用時，1盤份全部捲出時，只需反轉盒即可

，故下一次之裝著十分容易。因採用盒形式，處理上更爲

容易，且具有良好之裝設及更換作業性。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 47項記載之發明時，利用黏著 

材膠帶之基材黏著全部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新 

裝著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來實施黏著材盤之更換，故 

很簡單即可將新黏著材盤裝著至黏著裝置。又，無需每次 

更換新黏著材盤時都更換捲取盤、及將新黏著材盤之始端 

裝設至捲取盤之作業，只需要較少時間即可更換新黏著材 

盤，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48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47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效果以外，因 

爲熱熔融劑層位於基材之表面，可將始端部之黏著劑面重 

疊於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之熱熔融劑層，對此部份 

進行加熱壓著來連接兩者，故連接十分簡單。

又，因爲熱熔融劑層形成於膠帶之縱向全體，重疊長 

度無需嚴格定位，故連接具有高自由度。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49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47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效果以外，因 

熱熔融劑層係夾於支持層之間'可防止熱熔融劑層曝露於 

大氣下，故可防止濕氣之吸濕或灰塵等之附著而導致熱熔 

融劑層之黏著強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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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50項記載之發明時，去除基材

端部之以脫模劑實施表面處理之部份，利用黏著材膠帶之

黏著劑黏著全部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新裝著之黏

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來實施黏著材盤之更換，故很簡單即

可將新黏著材盤裝著至黏著裝置。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51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5OIX Q記載之發明相同之效果以外， 

因係利用電漿放電、紫外線照射、及雷射照射之其中任何 

一種方法去除脫模劑，可在短時間內正確地去除脫模劑。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52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黏著 

材膠帶盤上配設著複數個將黏著材膠帶捲繞於盤上之黏著 

材膠帶之捲部（捲部），複數之捲部當中，一個捲部之黏 

著材膠帶全部捲出時，會使用和全部捲出之捲部爲相鄰配 

置之其他捲部之黏著材膠帶，因爲無需將新黏著材膠帶盤 

裝著至黏著裝置 ' 只需較少之新黏著材膠帶盤之更換作業 

，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產效率。又，因爲係依序使用複 

數之黏著材膠帶，無需增加1個黏著材膠帶盤之黏著材膠 

帶的捲數，即可大幅增加· 1次更換作業之可使用的黏著劑 

量。又，因爲無需增加黏著材膠帶之捲數，故可防止捲取 

散亂，同時，可防止黏著劑從膠帶之寬度方向滲出而使已 

捲取之黏著材膠帶間發生黏著，亦即，可防止阻塞，而且 

，亦可防止因爲基材較長而容易發生之伸展等弊病。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53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盤之

側板上配設著乾燥劑之收容部，除了具有和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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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作用效果以外，尙可從內部確

實除去黏著材膠帶盤內之濕氣，故可進一步防止黏著材膠

帶因濕氣之吸濕而發生品質降低下。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54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覆蓋 

捲繞於盤上之黏著材膠帶之周圍的蓋體構件，係以可自由 

裝卸之方式配設於盤上，黏著材膠帶不會直接曝露於大氣 

下，故可防止灰塵或大氣之濕氣對黏著材膠帶產生不良影 

響。因此，即使配設複數之捲部時，對未使用之捲部配設 

蓋體構件，可防止黏著材膠帶之品質降低。

又，因爲以可自由裝卸之方式配設蓋體構件，只要拆 

下蓋體構件，即可簡單地從黏著材膠帶盤捲出黏著材膠帶

ο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 55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52至54項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發明相 

同之作用效果以外'因爲尙可從蓋體構件之拉出口捲出黏 

著材膠帶，故無需拆下黏著材膠帶盤之蓋體構件，而可直 

接從黏著材膠帶盤捲出黏著材膠帶。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56項記載之發明時，具有和申 

請專利範圍第52至55項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 

效果以外，尙因爲捲部之側板係以可自由裝卸之方式互相 

嵌合 ' 一方之捲部之黏著材膠帶全部捲出後，解除其和另 

一方之捲部之嵌合，即可依序從下一捲部捲出黏著材膠帶 

ο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57、58項記載之發明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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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申請專利範圍第5 2至5 6項 

同之作用效果，尤其是，黏著 

極之電極連接用黏著劑塗布於 

材膠帶爲用以實施引線框架之 

件載置用支持基板、或引線框 

接的黏著材膠帶時特別有用。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59 

持殼體，使露出黏著劑膠帶之 

構件從基材側實施加熱壓著， 

故十分小型且可以單手操作 ， 

壓著至基板之一部份。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60 

材膠帶之基材係金屬膜或芳香 

度較薄時，亦可防止基材伸展

因此，利用厚度較薄之基 

增加每1盤之捲數，而增加1 

使用本發明之黏著材膠帶時 ， 

子構件之製造工廠只需實施較 

數，故可提高作業效率。其次 

減少製造之盤數，並可減少盤 

故可降低製造成本。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61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60項記載

可獲得較薄且具高拉伸強度之

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發明相

材膠帶爲將用以連接相對電 

基材上之黏著材膠帶、黏著 

固定用支持基板、半導體元 

架之晶片和半導體元件之連

項記載之發明時，以單手握 

開口部抵壓電路基板，加熱 

將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 

尙且，很容易即可將黏著劑

項記載之發明時，因爲黏著 

族聚醯胺膜，即使基材之厚 

或斷裂等之問題。

材所構成之黏著材膠帶，可

盤可使用之黏著劑量。又，

因可增加每1盤之捲數，電 

少之新黏著材膠帶之更換次

＞黏著材膠帶之製造上，可 

材及濕氣防止材之使用量，

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之發明相同之效果以外，尙 

黏著材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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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62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60或61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效果以外

，因爲基材之拉伸強度爲3 00MPa以上，不易發生基材伸

展或斷裂之問題。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63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60至62項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發明相 

同之效果以外'因爲基材對黏著劑之厚度比爲0.01〜1.0

，此外，尙可得到較薄且具有高拉伸強度之黏著材膠帶。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64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和申請專利範圍第60至63項之其中任一項記載之發明相

同之效果以外'基材之表面粗細度Rm ax爲0.5“ HI以下， 

基材之表面十分平滑，將黏著劑壓著至電路基板時，黏著 

劑容易從基材分離。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6 5項記載之發明時，在被覆體 

上形成黏著劑之前一步驟，使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 

、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重疊，得到期望之黏著 

劑之厚度後，再在被覆體上形成黏著劑，故各黏著材膠帶 

之厚度較薄，雖然黏著材膠帶之捲數增多，每1盤之黏著 

材膠帶之捲繞直徑卻更小。

因此'可增加每1盤之黏著材膠帶之捲數，而可大幅 

增加1次更換作業之可使用的黏著劑量。因此，只需較少 

之新黏著材膠帶之更換作業即可，故可提高電子機器之生 

產效率。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66項記載之發明時，除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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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申請專利範圍第 65項記載之發明相同之效果以外，可

減少需要低溫管理之黏著材膠帶之數量，黏著材膠帶之運

送及保管可實施更有效率之管理。

利用申請專利範圍第67項〜72項之其中任一項記載 

之發明時，因爲對被連接構件具有良好轉錄性（貼附性） 

及良好連接信賴性，且可在改善步驟內之廢料率、及提高 

作業性之情形下，提供傳統之長方形向異導電材膠帶，故 

可提高生產性及作業性。

【圖式簡單說明】

第1圖係第1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時之黏

著材盤間之連接斜視圖。

第2圖A及第2圖B係第1圖之連接部份的連接步驟 

斜視圖。

第3圖係黏著裝置之黏著劑的壓著步驟槪略圖。

第4圖係電路基板間之黏著的剖面圖 。

第5圖係黏著材膠帶製造方法之步驟圖。

第6圖係本發明第2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 

的斜視圖。

第7圖係本發明第2實施形態之變形例之黏著材膠帶 

連接方法的斜視圖。

圖，第8圖A係黏著材盤間之連接的斜視圖，第8圖B係 

第8圖A之連接部份之連接方法的斜視圖，第8圖C係第

第8圖A〜C係第 1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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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圖A之連接部份的平面圖。

第9圖係本發明第2 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

的剖面圖。

第1 0圖係本發明第 3 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連接方

法的剖面圖。

第11圖係本發明第 4 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連接方

法的剖面圖。

第 12圖A及B係第 1 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連接方

法圖' 第12圖A係黏著材盤間之連接的斜視圖，第12圖

B係第 12圖A之連接部份之連接方法的斜視圖。

第 13圖係本發明第 2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連接方

法的剖面圖。

第14圖A及第14圖 B係本發明第 3實施形態之黏著

材膠帶連接方法的剖面圖 ，第14圖A 係加熱加壓前之狀

態，第14圖B係加熱加壓後之狀態。

第15圖A及第15 圖B係本發明第 4實施形態之黏著

材膠帶連接方法圖，第 1 5圖A係剖面圖-第1 5圖B係平

面圖。

第16圖A及第16 圖B係第1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

連接方法圖，第16圖 A係黏著材盤間之連接的斜視圖，

第16圖B係第16圖A 之連接部份（b）的斜視圖。

法的剖面圖。

第18圖係本發明第3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連接方

第17圖係本發明第2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連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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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剖面圖。

第19圖係本發明第4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連接方

法的剖面圖。

第20圖A〜C係第1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 

圖'第20圖A係黏著材盤間之連接的斜視圖 ' 第20圖B 

及C係第20圖A之連接部份之連接方法的剖面圖。

第21圖係黏著裝置之黏著劑壓著步驟的槪略圖。

第22圖A〜C係第1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盤圖，第

22圖A係黏著材膠帶盤的斜視圖，第22圖B係第22圖

A之正面圖'第22圖C係第22圖A之連結膠帶之平面圖

第23圖係黏著裝置之黏著劑壓著步驟的槪略圖。

第24圖係本發明第2實施形態之連結膠帶之平面圖

第

第

視圖。

第

25 圖係本發明第 實施形態之連結膠帶之平面圖

26 圖係本發明第 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盤的斜

27圖A〜C係第1 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盤圖，第

3

4

27圖A係黏著材膠帶盤的斜視圖，第27圖B係第27圖

A之正面圖，第27圖C係第27圖A之連接部份之剖面圖

第28圖係黏著裝置之黏著劑壓著步驟的槪略圖。

第29圖係PDP之黏著劑之使用狀態的斜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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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圖係本發明第2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盤的斜

視圖。

第31圖A係將本發明之黏著材膠帶盤之黏著材膠帶 

應用於LOC構造之半導體裝置時之黏著材膠帶之剖面圖 

＞第31圖B係將本發明之黏著材膠帶盤之黏著材膠帶應 

用於LOC構造之半導體裝置時之LOC構造之半導體裝置 

之剖面圖。

第32圖A〜C係應用本發明之黏著材膠帶盤的黏著裝

置之槪略圖，第 32圖A係正面圖'第32圖B係側面圖＞

第3 2圖C係第 32圖B之黏著材膠帶冲切貼附部89的重

要部位放大圖。

第33圖A 及B係黏著劑膠帶圖，第33圖A係捲繞

著黏著劑膠帶之盤之斜視圖'第33圖B係第33圖A之

A-A剖面圖。

第34圖係PDP之黏著劑之使用狀態的斜視圖。

第35圖係將黏著劑塗布於基材之步驟的剖面圖。

第36圖A〜C係本發明第2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之 

剖面圖。

第37圖A~ C係本發明第3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及 

其壓著方法的步驟圖。

第38圖A〜C係本發明第4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製 

造方法的步驟圖。

第39圖A及B係黏著劑膠帶圖，第39圖A係捲繞

著黏著劑膠帶之盤之斜視圖，第39圖B係從黏著劑側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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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第39圖A之黏著劑膠帶時的平面圖。

第40圖係黏著裝置之黏著劑壓著步驟的槪略圖。

第41圖係本發明第2實施形態之黏著裝置之黏著劑

壓著步驟的槪略圖。

第42圖A〜C係本發明第 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之3

剖面圖。

第43圖A〜C係本發明第 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及4

其壓著方法的步驟圖。

第44圖A〜C係本發明第 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製5

造方法的步驟圖。

第45圖A及B係本發明第 1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

盒圖，第45圖A係黏著劑膠帶盒之斜視圖，第45圖B係 

第45圖A之A-A剖面圖。

第46圖係第45圖A所示之膠帶盒之盤的裝設狀態剖 

面圖。

第47圖係黏著裝置之黏著劑壓著步驟的正面圖。

第48圖係黏著劑膠帶盒之製造方法的步驟圖。

第49圖係本發明第2實施形態之黏著裝置之黏著劑 

壓著步驟的槪略圖。

第50圖係本發明第3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之剖面

圖。

第51圖A及B係本發明第4實施形態之黏著劑膠帶 

及其壓著方法的步驟圖。

第52圖A及B係第1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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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圖A係黏著材盤間之連接的斜視圖，第52圖B係第52

圖A之連接部份的剖面圖。

第53圖係第2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的剖面圖。

第54圖A〜C係第55圖之連接部份之連接步驟的剖 

面圖，第54圖A係放電前之狀態，第54圖B係放電後之 

狀態，第54圖C係連接部份之加熱壓著圖。

第55圖係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之黏著材盤間之連接

的斜視圖。

第56圖係黏著裝置之黏著劑壓著步驟的槪略圖。

第57圖A〜C係第1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盤圖，第

57圖A係黏著材膠帶盤的斜視圖，第57圖B係第57圖

A之正面圖，第57圖C係第57圖A之蓋體構件之正面圖

第58圖係黏著材膠帶盤之製造方法的步驟圖。

第59圖係本發明第2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盤之側

第60圖A及B係本發明第3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 

盤之正面圖、及黏著劑膠帶之更換說明圖。

第61圖係本發明第4實施形態之捲部之側板的斜視 

圖。

第62圖A及B係本發明第1實施形態之黏著具圖， 

第62圖A係黏著具之斜視圖1第62圖B係第62圖A之 

A-A剖面圖。

第63圖係用以說明第62圖A及第62圖B所示之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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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具之使用方法的側面圖。

第64圖係黏著具之製造方法的步驟圖。

第65圖A及B係第1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圖，第

65圖A係黏著材膠帶捲繞於盤之斜視圖-第65圖A係第

65圖A之A-A剖面圖。

第66圖A及B係第1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之黏著

材形成步驟圖，第66圖 A係使各黏著材膠帶重疊成一體

且將一方之基材捲取至捲取用盤之步驟的槪略圖，第66 

圖B係第66圖A之黏著劑間之重疊部份的剖面圖。

第67圖係黏著裝置在被覆體上形成黏著劑之步驟的 

槪略圖。

第68圖係捲繞著黏著材膠帶之盤之斜視圖。

第69圖 A係第2實施形態之黏著材膠帶之黏著材形

成步驟的剖面圖，第69圖B係應用第69圖A之黏著材實

施電路基板間之黏著的剖面圖。

70圖係本發明之2 層構成向異導電材膠帶之供應第

形態的模式圖。

第 71圖係本發明之 3層構成向異導電材膠帶之供應

形態的模式圖。

【主要元件對照表】

1 黏著材膠帶

2 捲部

2a 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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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黏著材膠帶盤

2c 黏著材膠帶盤

3 盤

3 a 盤

5 捲軸

7 側板

7a 側板

7b 側板

8 蓋體構件

9 基材

9a 基材

9b 基材

1 0 乾燥劑

1 1 膜狀黏著劑

1 1 a 黏著劑

1 1 b 黏著劑

1 2 收容部

1 3 導電粒子

1 5 黏著裝置

1 6 導引件

1 7 捲取盤

1 9 加熱加壓頭

2 1 電路基板

2 1 a 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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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導引銷

23 配線電路

23a 電極

24 聚四氟乙烯材

25 捲出機

26 PDP

2 7 塗布機

28 結束標記

29 乾燥爐

30 終端部

3 1 捲取機

32 始端部

33 切割機

3 4 重疊部份

3 5 縫隙

36 工作台

4 1 連結膠帶

43 黏著劑

44 凹凸

46 卡止銷

47 卡止構件

48 爪部

49 爪部

50 彈性構件

-199-



1321972

5 1

5 3

5 5

56

5 7

58

59

60

6 1

62

63

64

65

66

67

69

70

7 1

72

7 4

7 5

7 6

77

爪

夾子

夾持片

模具

模具 

凹凸 

貫通孔 

矽黏著膠帶 

矽黏著膠帶 

矽黏著劑 

基材 

樹脂製黏著劑 

充塡機 

加熱器 

連結膠帶 

切口部份 

標記 

標記 

發光部 

受光部 

連接部份 

切口 

卡止具

厚度檢測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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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79

80

8 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 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99a

99b

支持膜

控制裝置

黏著劑層

半導體用黏著膜

半導體元件

引線框架

密封材

焊絲

匯流排條

冲切模具

引線框架搬運部

黏著材膠帶冲切貼附部

加熱器部

黏著材膠帶盤

黏著材膠帶

黏著材膠帶捲出滾輪

黏著材膠帶

公模

母模

膜壓板

縫隙

殼體

半殼體

半殼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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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黏著劑膠帶盒

1 0 1 導引件

102 縫隙

103 凝聚力降低線

104 工作台

105 放電機

106 拉出口

107 軸

108 蓋帽

1 1 0 被嵌合部

1 1 1 黏著具

1 1 3 開口部

1 1 4 加熱構件

1 1 5 電熱板

1 1 6 齒輪

1 1 7 齒輪

1 1 8 齒輪單元

1 1 9 第三殼體

120 電源開關

1 2 1 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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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文發明摘要

發明之名稱：黏著材膠帶捲盤

- 本發明係用以連接基材上塗布著電極連接用黏著劑之

.捲取至一方之盤上之一方之黏著材膠帶、及捲取至另一方 

之盤上之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的黏著材膠帶連接方法，將 

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反折 > 使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 

黏著劑面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面重疊，對兩者 

之重疊部份實施加熱壓著進行連接。利用本發明，可利用 

黏著材膠帶之黏著劑黏著全部捲出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 

、及新裝著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來實施黏著材盤之更換 

>因無需在每次更換新黏著材膠帶時都更換捲取膠帶、以 
• 及無需實施將新黏著材膠帶之始端裝設於捲取盤上作業等 

，只需要較少時間即可更換新黏著材盤 ' 故可提高電子機 

器之生產效率。

六、英文發明摘要

發明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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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黏著材膠帶捲盤，係用以捲取基材上塗布著電 

極連接用黏著劑之黏著材膠帶，其特徵爲：

黏著材膠帶捲盤在膠帶之寬度方向配設著複數黏著材 

膠帶之捲部。

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記載之黏著材膠帶捲盤，其 

中

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 

始端部間，具有用以連接兩者之連結膠帶，一方之黏著材 

膠帶全部捲出時，會接著開始捲出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

3·—種黏著裝置，係具有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記載之 

黏著材膠帶捲盤、黏著材膠帶之捲取捲盤、配設於黏著材 

膠帶捲盤及捲取捲盤之間且以加熱加壓頭將黏著材膠帶之 

黏著材壓著至電子機器之電路基板的壓著部、以及用以檢 

測連結膠帶之膠帶檢測手段，其特徵爲：

膠帶檢測手段檢測到連結膠帶時，至連結膠帶通過壓 

著部爲止會將連結膠帶捲取至捲取捲盤。

4· 一種黏著材膠帶捲盤，係利用卡止具連接一方之黏 

著材膠帶之終端部及另一方之黏著材膠帶之始端部，其特 

徵爲：

連接部份係以黏著材膠帶覆蓋卡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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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七 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1）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代表符號簡單說明：

1 ：黏著材膠帶
3 :盤
3a :盤

5 ：捲軸
7 ：側板
28 :結束標記
30 :終端部

八、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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